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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別主流化」是目前政府施政的重要核心概念，其主張任何政

策都應導入性別意識。因此，不論在法律制度規範方面、在政府組織

方面，政府都有必要檢視目前各項法制規範及政策作為，是否符合我

國之性別政策目標，即依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內容及 CEDAW 公約精

神，來檢視政府的各項政策制度。本研究即以「性別主流化」的觀點，

檢討我國文官制度中，現行之國家考選與銓敘法制、公務人力資源管

理在任用、陞遷及培訓面向之實務運作中，是否有影響性別平權的規

定及作為？並檢視 OECD 國家公務人力資源管理及推動性別工作平

等之作法，期從文獻之探討出發，藉由深度訪談、德非法及發展量化

問卷，作為研究方法，以了解學者專家與公務人員的看法，俾利提出

文官體制之性別平等改進之道或相關配套措施政策建議，亦藉以強化

文官體系的性別意識，以應國家政策及發展之需要。 

    經研究後，本文認為在相關的考試及銓敘法制，皆須進行檢討修

正，而於人力資源管理方面應落實友善家庭計畫，加強性別意識培力

的教育訓練，並設法確實執行「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之決策機

制，以貫徹文官制度中的性別平權意識，亦讓文官體制能實現對性別

正義之期待。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Gender Equality in Civil System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an important core concept of current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advocates that any policy shall be 
incorporated with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no matter at the 
regulations of law system o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nspect the current lawful regulations and policy conducts to see 
if they follow our nation’s gender policy. This means by using the 
contents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y and the spirits of CEDAW to inspect 
the policies of our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is using the concept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to self-audit our civil system which includes 
current national examination, selecting officials, and the practice of civil 
servant resource management in employing, promotion and cultivation. 
Meanwhile, this research will investigate whether these factors effect the 
regulations and conducts of gender equality or not. This research is also 
to inspect the management of civil human resources in OECD n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equal gender work. We hope to start from 
exploration of documents by deep interview, Delphi method and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 as research methods then to understand the 
view points of researchers and civil servants. By this way, we can provide 
the improving methods for gender equality in civil system or suggestions 
on related complete measur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civil system for the need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study, this research recommends that the examination and 
selecting officials need to be amended. The civil human resources need to 
carry out the friendly family plan and strengthen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by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al training. Then we need to 
practice the policy of “any gender shall not be less than one third” and 
pass through the equal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civil system. Thus, this 
system can be practiced and expected the righteousness of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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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由人類社會發展來看，普遍存在各類型的不平等現象，所以許多

國家在憲政或法律層次上明文平等原則，我國亦復如此。憲法第7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

律平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

等。」明文揭櫫性別平等之基本權利。民國 91 年公布之「兩性工作

平等法」（97 年修正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則係制定專法就職

場性別不平等相關問題予以規範。 
在法律制度規範方面，早在 1947 年制憲時，便賦予女性參政權，

在憲法中，明定婦女保障名額。2005 年修憲規定政黨的不分區立委

名單中，女性不得低為二分之一，即是藉由婦女參政比例入憲，亦確

保女性參政的機會。行政院要求在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凡報院審查

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確實依規定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且各中長程各

案計畫書均應填列「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1

在中央政府組織方面，1997 年時，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為一跨部會之任務編組，以規劃相關婦女政策、促進婦女

基本權益保障、兩性平等；2004 年通過「婦女政策綱領」，做為國家

婦女權益政策總方針；2005 年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2011 年

通過「性別平等政策綱領」。2012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組織改造，特於

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未來將

整合及督導各部會暨地方政府落實各項性平政策，包括推動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

等，隨後原「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改制為「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並期望 2012 年為「性別元年」。為彰顯性別元年，婦女團體亦

。2012 年 3 月 8 日馬英

九總統於慶祝國際婦女節大會時特別呼籲，今後政府所成立之財團法

人之董事會及政府內部之相關之委員會，都應確實落實「任一性別不

少於三分之一」的要求，以達性別參與的衡平性。 

                                                 
1見行政院 97 年 11 月 18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722609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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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出 6 項建言，包括同時要求五院設立 CEDAW(「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 公約)監督機制；除行政院每年擬定

性別平等年度施政白皮書，送立法院備詢外，並致力於將 CEDAW 國

內法制化；亦將所提出之檢討報告，接受國際專家審議，以落實性別

平權等(江禹嬋，2011)。 
另外，自 1995 年在北京舉行的第 4 屆全球婦女大會，將「性別

主流化」納入新觀點後，與會各國即思考如何將性別平等整合融入於

相關政策與計畫中，此即爾後的性別主流化議題。此後，不論在法律

制度規範方面、在政府組織方面，或是從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

CEDAW 公約的角度，政府都有必要檢視目前各項法制規範及政策作

為，以求符合我國之性別政策目標，而行政院以外之考試院更是屢屢

被點名應加入法制檢討的行列。檢討我國文官制度中，現行之國家考

試制度，及我國公務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在任用、陞遷及培訓面向之實

務運作中，是否存在性別不平等的情形？並檢視 OECD 國家公務人

力資源管理推動性別工作平等之作法，乃為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內容，

藉以強化其性別意識，以應國家政策及發展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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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委託單位需求，本計畫研究目的有三： 

壹、研究分析現行國家考試制度與實務運作中，是否存在性別不平等

的情形？其類型為何？ 

貳、研究分析我國公務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與實務運作中，在任用、陞

遷及培訓面向是否存在性別不平等的情形？其類型為何？ 

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公務人力資源管理如何推動性別工作

平等？又何者可為我國借鏡、學習？ 
  基於上述目的，研究團隊將以各項文獻（包括關於性別議題、人

事之相關研究，考試院會重大決議或公布施行之法令）為經，並以人

事專家學者之深度訪談為緯，來探討下列議題： 

壹、現行國家考試制度與實務運作中，性別平等之情形與類型。 

貳、我國公務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與實務運作中，在任用、陞遷及培訓

面向方面之性別平等情形與類型。 

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公務人力資源管理，推動性別工作平等

之辦法。 

肆、提出文官體制之性別平等改進之道或相關配套措施政策建議，俾

供未來政策制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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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ies method），以及學者專家諮詢座談等，

茲分述如下： 

壹、文獻分析法 
就文官體制中關於性別議題之相關法制、理論、統計資料、出版

品、研究報告等文獻，分別進行分析與研究探討。文獻來源包括：1、
國內外之學術研究成果、發表之期刊論文及報章資訊；2、OECD 國

家公務人力資源管理，推動性別平等之措施；3、政府文獻及相關法

案資料；4、網路資訊與其他出版與未出版之相關資料。 

貳、比較研究法 
其次，在世界各國公務部門推動性別工作平等工作分析方面，係

採用比較研究法。本研究擬蒐集 OECD 國家之相關性別平等措施，

作為研議改進我國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作為及政策建議之參據。 

参、德菲法 
基於以上研究方法，本研究於研究過程中，擬以德菲法諮詢學者

專家，以學者專家(含政府部門人員)的德菲調查，邀請包含熟稔性別

議題、人事行政研究、官僚制度研究、組織理論與行為、政府績效管

理、公共政策研究、非營利組織研究、公、私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等學

科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及政府部門之公務人員等，針對「現行國家考

試制度」、「我國公務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在任用、陞遷及培訓面向中」、

「我國文官體制之性別平等政策或相關配套措施」等本研究重點議題 
進行研討。 

德菲法進行方式，係由參與之專家學者針對本研究擬定之主題進

行第一輪意見調查，經過主持人的論點彙整後，再針對修正後之論點

進行第二輪意見調查，進行二輪調查後，彙整論點，使討論議題的論

點，逐漸趨於一致，對於極端不同之意見，亦可作清楚之歸類與整理，

能夠將各方立場與觀點突顯出來。 

肆、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除透過德菲法了解學者專家對於性別平等相關的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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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行性外，同時，也透過德菲法的方式，探求各學者專家還有哪些

可行的建議。透過前此兩次德菲法的施行，本研究從中萃取出具有政

策實質意義的政策建議，並將此些政策建議操作化為量化問卷，並以

政府單位內部職司性別業務的性別聯絡人(含窗口)為問卷施測對象，

以政府內部實際管理性別平等推動的政府同仁，以其角度來檢測此些

政策建議的可行程度，由此所測得的問卷結果，對於本研究提出未來

的改進建議上，更有其實務推動的可行性。而發放的政府單位將集中

在行政院及考試院兩院各部會，主要原因在於，考試院為文官體制的

職掌機關，有關考銓保訓等，均為考試院的管轄範圍，因此，文官體

制的性別平等定當以考試院為主；再者，之所以納入行政院各部會的

考量在於，全國有 95%以上的文官是含屬於行政院各部會之內，因此，

對於行政院的問卷發放，我們可以更完整的了解目前政府內部文關係

如何觀看我們所推動的性別平等，以及對於本研究的政策建議更能蒐

集到整全文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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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檢閱 

第一節 性別意識的發展 

壹、性別意識在國際上的發展情況 
女性權益經過幾世紀的奮鬥與爭取，慢慢得到世人的注意，女性

主義最早的起始動機在於反歧視，而後為落實性別正義，而有所謂性

別主流化之稱。在國際發展方面，1975 年聯合國在墨西哥舉辦第一

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墨西哥宣言」，同時訂定 1975-1985 年為「婦

女十年」，要求各國在此期間修訂法律，保障女性的各項權益及資源

的使用。1979 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爾後，1980 年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及 1985
年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皆以保障婦女地位及權益為主軸，並藉著回

應CEDAW公約的要求，檢視各項婦女權益問題與受歧視的有無獲得

改善情況。1995 年在北京舉辦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通過「北

京行動宣言」，正式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做為

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做為政策主流，將婦女與性別的觀點，

融入各項政府政策及社會各領域、各階層之中 2

貳、性別意識在國內的發展情況 

。1997 年 2 月，聯合

國經濟社會委員會決議，性別主流化重要的原則，及政策和議題，都

要有性別的概念，旨在縮小性別差異，促進各面向的性別平等。1997
年 10 月，聯合國第 23 次特別會議追蹤北京行動綱領的性別主流化實

施，並強制聯合國各單位擴大性別主流化的實施。2001 年聯合國經

濟社會委員會決議，所有的基礎委會員的工作都要有性別概念。至此，

從婦女人權到性別人權，性別意識亦涵蓋了婦女意識，婦女議題即是

人權議題，幾次聯合國的決議，皆宣示了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作是跨

世紀全球的重要課題，性別主流化蔚為國際風潮。 

增進性別意識之道，即係主張將性別主流化作為促進性別平權的

一種主流價值。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惟在全球化思潮下，加上婦

                                                 
2參見李安妮，2011。「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總論」。台北：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8 
 

運行動者積極引介，在 1997 年成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即希望透過官民合作、整合資源，落實性別主流化，有效推動婦女權

益工作。但「性別主流化」的政策思維究竟為何意呢？論其實係指與

政府有關之勞動、福利、教育、環保、警政、醫療、外交、文化、經

濟、國防等所有政策活動，均應以落實性別平等為核心主流，並對立

法與預算資源，重新配置與改變，以真正反應性別平等概念，並以具

性別敏感度的觀點，來看待所有的政府施政計畫，以打造一個符合「性

別正義」的社會。 
於建國百年(2011 年)的婦女節，在政府的推動下邀請研議婦女議

題的學者專家，共同研議了一份「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民國 100
年的獻禮。在這份綱領的形成過程中，匯聚各界婦女的意見，融入性

平綱領中，這份綱領的基本概念包括： 

一、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二、婦女權益的提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 

三、性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 

四、參與式民主是促進兩性共治、共決的實踐策略。 

五、混合式經濟體制是婦女經濟安全的最佳屏障。 

六、性別觀點的人口政策是健全社會發展的基礎。 

七、具性別意識的教育媒體文化政策是建構性別平等社會的磐

石。 

八、消除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是捍衛人身安全的重要關鍵。 

九、性別友善及身心並重的觀點是增進健康政策成效的要素。 

十、女性關懷融入環保與科技是對永續社會的承諾。 
而未來在各項政策中，皆應以上述各性別綱領之內容，作為政策

的思考方向，以體現性別人權。由此可看出，社會進步的軌跡，已由

婦權運動而延伸至性別人權的提倡，這為我國以人權立國的期許，又

邁進了一大步。 
綱領經提送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36 次委員會議原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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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2 日奉行政院核定，並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19 日以行政院婦權會名義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未來性別

平等政策指導方針。目前性平政策綱領各篇之「具體行動措施」之各

項重點工作業已分派完畢，並經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行政院性平會

第一次委員會議通過在案，其中屬考試院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執行

之項目摘要如下：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一)強化五院性別平等政策機制。 
應儘速建立並強化政府各部門，強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及各縣市婦權會的民主治理功能。（短程） 

(二)提升女性參與機會，擴大參與管道 
持續推動並擴大實行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我國政務官的性

別比例並未有法律規範，而是植基於總統的競選承諾。然而，除

內閣閣員外，考試委員、監察委員、與大法官也是總統任命職。

因此針對總統任命職的部分，修改相關法令，設定性別比例。 
  自 2004 年行政院婦權會決議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的委員會都

應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以來，委員會治理的部分已經廣泛

適用性別比例原則，未來持續推動外，將性別比例原則擴展至國

公營事業董監事會、政府出資或贊助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董監

事會與社團法人之理監事會等。公職人員簡任官的拔擢或是陞任

簡任官前的九職等官員，以單位為基礎，在資歷相當情形下，優

先晉陞少數性別，以達到各單位中每一職等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

例為原則。 

二、教育、文化與媒體篇 

(一)積極落實性別平等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之規劃 
1. 強化並落實研發具性別平等意識的職前與在職訓練課程（含

師資培育、軍公教、司法、醫事、社福、30 人以上公司行號等）。

（短程-中程） 
2. 結合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勞工教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

育等管道，推動男性參與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短程-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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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身安全與司法篇 

(一)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與歧視 
1.組織與人力資源 
(1)為能有效推動防治工作，中央保護相關機構應充實人力與資

源 ，具備整合各相關單位之功能；地方政府亦應整合相關單

位的力量，並規劃設置整合性之服務據點。（短程-中程） 
(2)應充實各相關防治體系保護性工作之服務人力，且應建立定期

檢討機制，隨著案件增加與服務需求有一定比例之成長。（短

程-中程） 
(3)各體系相關專業工作者應考訓用合一，並建立專業工作者之認

證或證照制度。（短程-中程） 
(4)合理調整保護性業務工作人員之工作條件，重視工作安全問

題 ，並檢討提高薪給待遇。（短程-中程） 

(二)建立具性別意識之司法環境 
1.組織與人力 
(1)研修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擴大犯罪被害保護對象與服務內容，

增加犯罪被害保護機構之人力與經費，大力推動各項犯罪被

害保護工作。（短程-中程） 

四、環境、能源與科技篇 

(一)讓各政策領域內的性別隔離降到最小 
女性在環境、能源、科技、工程、交通、防救災與重建等各層

級合議式決策機制（委員會）內，應不低於三分之一比例。（短

程-中程） 

(二)結合民間力量，提高治理效能 
在各級行政機關設計制度化的公民參與和審議機制，保障民間

團體及公民擁有參與及影響全國性環境、能源與科技等決策的管

道，並確保女性的充分參與。（短程-中程） 
由以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各工作要項可知，在文官制度中有關

考銓人事單位，推動性別政策所著重的面向為： 
1.注意性別比例--落實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2.建立性別平等政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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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進性別意識培力之訓練課程。 
4.充實保護性工作之服務人力及素質。 
5.強化專業工作者之認證制度。 

未來，將從這幾方面檢視考銓法制及各項政策作為的表現情況。 

第二節 CEDAW 施行法之要義與影響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係於 1979 年 12 月 18 日

於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全球約有 187 個國家為其會員國，1990 年

代 CEDAW 納入性別主流化的思潮中，積極要求各會員國將 CEDAW
的觀念納入各政策領域中 (張文貞，2012：3)。我國由於不是聯合國

的會員國，無法直接加入成為會員國，但仍然不減我國以人權立國的

決心，於是在 2009 年 3 月 27 日正式發表國家報告，並將 CEDAW 原

文的精神涵攝入我國自行撰擬的「CDEAW 施行法」中，該施行法於

2011 年 5 月 20 日立法院通過，同年 6 月 8 日總統公布，並明訂於 2012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 

CEDAW 施行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即闡明：「為實施聯合國的

CEDAW 公約，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性別

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第二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

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六條規

定，「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而與各政府機關內最直接相關且有立即

執行急迫性者，係屬第八條之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

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

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

進」。 
CEDAW 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反對對女性的歧視，而且是一切形式

的歧視，包括「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直接歧視」比較容易被

發現，並可進而預防，但「間接歧視」沒有明顯的故意和針對性，可

能在外表上還顯得「立意良好」，只有當這些措施在性別歧視情況有

明顯差距出現，人們才會發覺其違反了公平正義的原則，而反省其是

否有「間接歧視」的情況。所以當我們看到某些規定標榜著「一視同

仁」、「中立性」、「與性別無涉」、「無差別」等用語時，就應以「性別

主流化」的觀點審慎檢討，因為「無差別」的評語，可能是未站在弱

勢性別的立場來看事情，故忽略了「努力縮小既有的不平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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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缺乏積極作為去刨除「間接歧視」，這種消極的不作為，並沒有

為促進性別友善而努力。所以沒有「性別主流化」的思考，很可能造

成「性別盲」以致看不出「間接歧視」。因此，CEDAW 在〈第 28 號

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s)特別提出對婦女的「間接歧

視」，其定義為「法律、政策、方案或做法看似對男性和女性並無偏

頗，但實際上造成歧視婦女的效果」，相較於「明顯以性別為理由，

實施差別待遇的「直接歧視」檢視「間接歧視」的難度與負責性更高，

故當我們修正或制定人事法制等考銓法規時，能否秉持 CEDAW 的精

神，對有疑義的法規明察秋毫，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很多例子可以說明「間接歧視」的問題：職場上產假、育嬰假的

相關措施如果沒有注意到對婦女身體及生理差異(SEX)的刻板印象，

以性別刻板印象要求女性產後承擔大部分家庭及育嬰照顧工作，提出

家庭及兒童照顧的相關配套措施，婦女請產假、育嬰假只會讓他們在

職場聘僱、就業及陞遷的前景更加困難。提供公平的勞動條件如同工

同酬，必須考慮到女性不公平地承擔大部分家庭及育嬰照顧的負擔，

不利於其聘僱、薪資、職場等方面的進步和發展。政府必須提出一套

更為積極的策略，使家庭及育嬰照顧有公平的性別分擔，缺乏對付實

質性別不平等問題的配套措施，形式上的勞動條件平等反而會造成婦

女無法繼續留在職場上。(陳瑤華，2007：7) 
故文官制度中，從人才甄補到人員晉用，以及培訓保障等，對女

性公務人員權益的規範是否得宜？令我們深切地期待去關懷與探

討。 

第三節 OECD 國家性別平等發展 
  依傳統思維，在平衡的過程中女性往往必須為了照顧而暫時退

出 ，甚至是永久退出勞動市場。但在現在的社會中雙薪家庭已成為

趨勢，父母雙方對兒女的養育與家庭陪伴的角色就成為了一種挑戰。

基此，政府有責任填補、調合家庭與工作之間所產生的落差，並且投

入資源達成家庭與工作之間的平衡，本文將就參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對於友善家庭相關政策或策略進行概要性的介紹。 
  而在國際中亦有女性平權的運動，從反歧視，而後為落實性別正

義，在進一步演進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性別

主流化」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個概念，係指政府之政策活動，

必須以落實性別意識為核心，要求檢視過往之政策、立法與資源是否

需要重新配置修改，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我國於 2005 年為強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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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措施，並呼應國際重視性別平等議題之潮流，

特於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並

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

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幕僚工作，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別平等政策，督

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使政府整體施政能落

實性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點。本文亦會對幾個先進國家重要「性別主

流化」政策進行介紹。 

壹、友善家庭政策的意涵 
  針對友善家庭政策，學者的看法不一而足，Simkin & Hillage 
(1992)認為友善家庭政策可以是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用語或狀況，包

括正式的政策規範以及非正式的活動，其主要設計是使雇主協助工作

者將家庭責任與工作結合(Scheibl & Dex,1998 轉引自黃煥榮，2008：
9)。Frone, Yardley, & Markel (1997)延伸 Simkin & Hillage(1992)的論

點，認為可更進一步將企業內規範區分為二類，一類特別條款是直接

針對有年幼子女的工作者群體，另一類條款則是對全體員工提供範圍

較廣的福利項目，包括滿足托老照顧的其他家庭支援福利。另有學者

認為友善家庭政策為組織用以幫助員工管理工作與家庭間的生活，所

實施的一連串措施，例如：育兒中心、實施工作彈性…等(Lobel, 
1999;Thompson, Bearvais,& Lynees, 1999; Konard & Mangel, 2000; 
Eaton, 2003 轉引自黃煥榮，2008：9)。 
  根據OECD 對於「家庭友善政策（Family-Friendly Policy）」之

定義指出，「友善家庭政策」即是以確保有足夠的家庭資源，提升孩

子的發展、幫助父母在工作和照顧間的選擇與決定，並提倡性別平等

的工作機會促進家庭和工作的和諧。友善家庭政策包含了改善可負擔

的兒童照顧的品質，並對於給予金錢上的資助，讓工作的父母能夠有

機會照顧小孩，和建立具有彈性的工作環境使得在工作和照顧上有較

和諧的託付。除此之外還包含了為家庭和孩子與工作的金錢動機，還

有提供給無業父母的工作機會。(OECD，2005：11)其『工作』涵蓋

所有的有給工作（受雇及自雇就業），而『家庭』係指每個家內有一

或多位成人共同生活，並負有照護及養育一或多位兒童責任的家計單

位，至於『調和』政策則包含所有增加家庭資源（所得、服務及照顧

時間）及父母勞動市場參與的措施。(易永嘉，2008：124) 

貳、友善家庭相關策略與社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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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育率之提升 
  OECD 國家平均生育率從 1970 年的 2.76 人，下降至 2010 年的

1.74 人，各國的平均生育率亦呈現下降的趨勢(圖 1)。婦女參與勞動

與經濟活動，帶來了低生育率的結果，更加速了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將衝擊各國勞動結構與社福體系。 
 

 

圖 1 1970年代至 2010年 OECD國家平均生育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OECD(2013)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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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勞動參與率 
  以近幾年 OECD 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來看，除了少數國家，如:
希臘、冰島、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可能因金融環境、國際情勢

等因素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衰退外，其餘國家皆有往上成長的

趨勢(圖 2)。 
 

 

圖 2 近年 OECD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OEC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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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托育制度 
  傳統上，育兒、托育的責任由家庭來承擔，或者以市場上供需的

方式來協助，遂被歸咎在私領域的部分，而公共托育的概念是由政府

投入資金、資源與家庭共同承擔托育的責任，以平價的價格或是以其

他的方式與以減輕托育帶給家庭的壓力與負擔，平衡工作與育兒之間

的矛盾。公共托育其背後的出發點為增進公共利益，除了減輕家庭負

擔、增進兒童福利外，更具有確保女性工作權得以保障、性別平等的

落實等概念。 
  在 OECD 國家中，各國對於公共托育的制度皆有不同的做法與

形式，而北歐國家的公共托育制度發展的較早也提供比例也較高，以

丹麥為例，丹麥從 1950 年代就開始發展托育福利服務，並於 1999 年

制定全面性的政策(劉毓秀，2012：81)。 

四、家庭賦稅制度 
  在傳統上，女性在外工作的薪水會納入家庭課稅制度之中，以夫

妻合併賦稅的型式賦稅，其可能會拉高賦稅的稅率，增加需繳交的稅

金，變相的減少了女性外出工作的誘因。而在現今，則大多採取分離

課稅或者是降低第二份薪水的稅率等較寬鬆的賦稅制度，使婦女不致

因為賦稅制度而被迫留在家中，無法外出工作(易永嘉，2008：122)。 

五、工作彈性制度 
  OECD 國家在工作時間上以彈性工時讓員工得以就工作時間做

彈性的調配，以維持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在工作上採取電子通勤

(telecommunting)措施，提供員工每週二至三天可以在家透過電腦連

線工作，不必到辦公室上班，以有助員工維持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

電子通勤的優點包括可以從更大的人才庫吸引人才、提高生產力、降

低流動率、減少辦公室開支等。在休假方面，因生養育兒所申請之休

假，概可統稱為家庭假，家庭假又可細分為產假、親職假、父親假、

育嬰假等(黃煥榮，2008：11)。 
  各國間亦存在不同程度的津貼補助，高額托育津貼的國家主要為

北歐國家、法國、奧地利、德國、比利時。低托育津貼國家（低於

OECD 英語系國家平均之下）為日本、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和

土耳其。(易永嘉，2008：123)工作彈性制度對兩性在工作與家庭的

兼顧予以實質的協助，使其能夠兼顧兩者不致衝突亦不需在工作與家

庭中做一選擇、犧牲任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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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OECD 國家推行友善家庭之分析 
  根據 OECD 於 2002 年至 2005 年評估報告（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Vol.1-4）指出各國政策立場與做法如下：(易永嘉，

2008：124) 

一、紐西蘭 
  從 2004 年 10 月至 2007 年 4 月 ，紐西蘭政府推出了 Working For 
Family（WFF）的援助計劃，當它於 2007 年實施時，每年花費約 11
億紐幣（或美金 8 億）。除了簡化福利制度，實現稅收和福利部門之

間更多的一致性，該政策主要由四部分組成。首先，加大家庭稅收抵

免率增加約 75％直至 2007 年，且將會適用到更多的家庭。第二，在

職的父母得到一個在職家庭稅收抵免以家庭支付），它取代並支付超

過先前的兒童稅收抵免（以孩童支付）。第三，住宿補助提供給更多

的工作人口，而且很多人都有權獲得更多的援助。第四，育兒補貼和

課後時間照護補貼兌付率在 2005 年， 2006 年和 2007 年增加，並通

過提高門檻的資格，他們更可適於 70%撫養子女的家庭。 
  家庭稅收抵免和在職家庭稅收抵免在 2007 年的花費估計加起來

約為十億紐幣，這是大約整個 Working For Family（ WFF ）的 90%
支出，而估計的育兒成本約為 3500 萬紐幣或是整個方案的 3%。改革

後的一個現象是，在 2007 年一個擁有兩個小孩的家庭，家庭福利撥

出了約 150%收益相較之前方案的 100%，兒童照護為 140%相比於

2003 的 93%(OECD，2007：93)。 

二、荷蘭 
  在荷蘭的政策模式中，部分時間工作則扮演核心的角色，從事部

分時間工作的勞動者與全職員工有著相同的權利。（易永嘉，2008：
126）在之前的稅賦體系中地方政府購買的兒童照護的資金通過稅務

部門重新分配給家庭，父母將會收到根據他們的薪資和使用照護花費

的付款，然後雇主會直接付款項的一部分，家長可以使他們的資金至

任何有許可證的中心，而不是只能使用由市政府補貼或由雇主選定的

服務。(OCED，2002：97)。性別平等目標是在追求讓家庭內男女主

人，在有給工作上有更為平等的付出。而最近所修正的個人化稅賦/ 
津貼體系及增加的幼托支持，並不必然是揭示著全職雙親模式的政策

目標；而是一個「兩個投入三分之二時間的家計維持者模式」，這已

經進入政策辯論中(易永嘉，2008：126)。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18 
 

三、英國 
  為了確保整合性的兒童照顧措施，英國設置了大量的兒童托育設

施，減輕家庭的開銷，並提供低收入家庭「工作免稅扣抵額度」

(Working Tax Credit)，以幫助低收入家庭能夠得到有品質的兒童照顧。

並提供更彈性的制度使父母可彈性選擇工作免稅額度或是減少工作

時間(每周低於 16 小時) (OCED，2005：15)。 
  英國政府為減輕單親落入貧窮或是長期福利依賴的風險，建置了

Work Focussed Interviews(WFI) 與 the New Deal for Lone 
Parents(NDLP)，確保不致落入危機當中(OCED，2005：15)。 

四、芬蘭、瑞典 
  芬蘭、瑞典的政策模式都在於提供育有子女的父母一種連續性的

資助扶持，讓父母雙方都可從事全職工作且能陪伴其子女。給薪的育

嬰假讓父母能在子女出生後一段時間內可由自己照顧，同時以津貼補

助托兒費用，學童課後輔導照顧等措施，特別是在瑞典的父母可以選

擇降低工作時數的 25％，或者分批休育嬰假直到小孩 8 歲。這兩個

國家有相當同質性的人口，且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能力獲得社會上高

度信任，這也造成兩個國家人民都願意付出高額稅賦的負擔，其政策

目標都是在創造環境，讓育兒父母能夠依其計畫，結合工作生涯及育

兒責任。(易永嘉，2008，124) 

第四節 文官體制中的性別發展情況 

壹、從考試錄取人數之性別差異來看 
根據 98-10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報考暨錄取或及格人數(如

表 1)，考試錄取的男女比例來看，截至 102 年止，高等考試三級除

98 年男性多於女性之外，其他年度皆為女性錄取人數多於男性，其

變化趨勢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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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8~10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報考暨錄取或及格人數 

98~10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 

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98 年 56,057  23,793  32,264  2,166  1,093  1,073  
99 年 62,089  26,065  36,024  2,065  934  1,131  

100 年 61,990  25,568  36,422  3,184  1,346  1,838  
101 年 67,384  28,587  38,797  3,397  1,466  1,931  
102 年 65,632  27,587  38,045  3,293  1,496  1,797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各種考試統計。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Report/wFrmExamStatistics.aspx?menu_id=15

8 (檢索日期 2013 年 9 月 22 日) 。 

  

圖 3 98~10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錄取或及格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98~102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如

表 2)，考試錄取的男女比例來看，截至 102 年止，普通考試除 98 年

男性多於女性之外，其他年度皆為女性錄取人數多於男性，其變化趨

勢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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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8~102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 

98~102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 

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98 年 66,540  26,288  40,252  1,257  662  595  
99 年 70,014  27,029  42,985  1,291  645  646  

100 年 73,014  27,415  45,599  2,189  991  1,198  
101 年 88,777  33,260  55,517  2,530  1,117  1,413  
102 年 80,577  30,509  50,068  2,942  1,234  1,708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各種考試統計。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Report/wFrmExamStatistics.aspx?menu_id=15

8。(檢索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圖 4 98~102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錄取或及格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98~102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如
表 3)，考試錄取的男女比例來看，截至 102 年止，初等考試皆為女性

錄取人數多於男性，其變化趨勢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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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8~102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 

98~102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 

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98 年 93,239  28,046  65,193  692  181  511  
99 年 89,149  27,558  61,591  580  198  382  

100 年 74,212  22,770  51,442  512  201  311  
101 年 69,578  21,782  47,796  642  215  427  
102 年 66,724  21,946  44,778  565  211  354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各種考試統計。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Report/wFrmExamStatistics.aspx?menu_id=15

8。(檢索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圖 5 98~102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錄取或及格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上資料圖表所示，女性對於考上公職的用功程度，顯然大於男

性，故在初任公務員方面，女性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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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任用的性別差異來看 
從已任公務員的性別比例來看，則情況大異其趣。如前述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政務人員的男女比例為 63.47：36.53，民選機關首

長的男女比例為 88.34：11.16，顯見在政務職位方面男性佔大多數，

女性遠少於總數的三分之一。在行政職(文官體系)來看，簡任(派)的
男女比例為 72.52：27.48，薦任(派)的男女比例為 49.48：50.52，委

任(派)的男女比例為 42.92：57.08。從表 4 可以看出從簡任官到委任

官，男性所佔的比例猶如一個倒金字塔的模式，愈是高職等男性比例

愈高；而對女性來說，簡任官所佔的比例與男性相比懸殊太大，足見

性別比例失衡，所以制度上的保障、管理措施的改進、增加工作環境

的性別友善性，都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表 4 102年全國公務人員性別之比較 

項目別 
102 年 6 月底(％) 

計 男性 女性 

全國公務人員 

依機關性質別分 

行政機關 

政務人員 

民選機關首長 

簡任(派) 

薦任(派) 

委任(派) 

雇員 

警察人員 

公營事業機構 

衛生醫療機構 

公立學校(職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9.77 

 

63.47 

82.04 

88.34 

72.52 

49.48 

42.92 

26.12 

93.56 

70.98 

24.54 

24.59 

40.23 

 

36.53 

17.96 

11.16 

27.48 

50.52 

57.08 

73.88 

6.44 

29.02 

75.46 

75.51 

資料來源：考試院銓敘部全國公務人員人力素質統計季報

http://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1096&Page=4046&Index=4。(檢索

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第二章 相關文獻檢閱 

23 
 

90 

65 

42 39 44 

75 

55 

34 33 35 

15 10 8 6 9 

92年 94年 96年 98年 100年 

薦升簡錄取及及格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錄取或及格人數 男性 

錄取或及格人數 女性 

参、從陞官等的性別差異來看 
從公務員薦任升簡任之陞官等考試的性別差異來看，無論是報考

人數或是及格及錄取的男女人數差異盛大，男性之人數幾乎是女性人

數的近四倍之多。人數如表 5 所示，其變化趨勢如圖 6 所示： 
 

表 5 92~100年公務人員陞官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薦
升簡) 

92~100 年公務人員陞官等考試報考到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薦升簡) 

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92 年 238     90 75 15 
94 年 176 146 30 65 55 10 
96 年 106 87 19 42 34 8 
98 年 89 73 16 39 33 6 

100 年 97 78 19 44 35 9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各種考試統計。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Report/wFrmExamStatistics.aspx?menu_id=15

8。(檢索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圖 6 92~100年公務人員陞官等考試錄取或及格人數變化圖(薦升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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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 2467 
2227 

1949 1953 

1162 1109 
932 815 732 

1289 1358 1295 
1134 1221 

92年 94年 96年 98年 100年 

委升薦錄取及及格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錄取或及格人數 男性 錄取或及格人數 女性 

 
從公務員委任升薦任之陞官等考試的性別差異來看，男女人數差

異較薦任升簡任小，但男性人數依然大於女性甚多。人數如表6所示，

其變化趨勢如圖 7 所示： 
 

表 6 92~100年公務員陞官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委升

薦) 
92~100 年公務人員陞官等考試報考到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委升薦) 

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92 年 9662     2451 1162 1289 
94 年 9932 4761 5171 2467 1109 1358 
96 年 8862 4010 4852 2227 932 1295 
98 年 7992 3432 4560 1949 815 1134 

100 年 7963 3200 4763 1953 732 1221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各種考試統計。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Report/wFrmExamStatistics.aspx?menu_id=15

8。(檢索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圖 7 92~100年公務人員陞官等考試錄取或及格人數變化圖(委升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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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資料圖表所示，陞等考試之中，男性之人數大於女性甚多，

足見有性別比例失衡之情形，所以對於女性公務人員在陞官等是否有

玻璃天花板之現象，都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肆、從高階文官培訓的性別差異來看 

從公務員接受高階文官培訓的性別差異來看，高階文官培訓之訓

練，自 99 年起開辦，99 年男性之人數是女性人數約四倍左右，100
年與 101 年男女比例雖有縮小但男性人數仍然遠大於女性人數，造成

如此現象之原因，值得吾人進行檢討。人數如表 7 所示，其變化趨勢

如圖 8 所示： 
 

表 7 99~101年高階文官發展性培訓人數 

99~101 年高階文官發展性培訓人數 

年度 
報考人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99 年 56  45  11  

100 年 56  34  22  
101 年 45  31  14  

本項訓練自 99 年起開辦。 
99 年訓練人數 56 人，途中離訓 3 人，爰完成訓練共 53 人，其中公務人員 42 人、

非公務人員 11 人。 

100 年訓練 51 人，中途離訓 4 人，爰完成訓練共 52 人，其中公務人員 39 人、

非公務人員 13 人。 
101 年訓練人員 51 人，中途離訓 5 人，1 人因請假卻克達 30 小時未取得結業證

書，爰完成訓練共 45 人，其中公務人員 34 人、非公務人員 11 人。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訓練委員會公務人員培訓統計年報 

http://www.csptc.gov.tw/pages/detail.aspx?Node=932&Page=7421&Index=6。(檢索

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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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99~101年高階文官發展性培訓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從警察人員陞等考試的性別差異來看 
從警察人員之警佐升警正陞等考試性別差異來看，男性之人數幾

乎等於總人數，女性人數屈指可數，是業務性質之特性或是制度、工

作環境、管理措施有所缺失，皆為值得我們探討的地方。人數如表 8
所示，其變化趨勢如圖 9 所示： 

 

  

56  56  

45  45  

34  
31  

11  

22  

14  

99年 100年 101年 

高階文官發展性培訓報考人數 
報考人數 總計 報考人數 男性 報考人數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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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93~101年警察人員陞官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佐

升正) 

93~101 年警察人員陞官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或及格人數(佐升正) 

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93 年 13,694  13,581  113  3,932  3,889  43  
95 年 8,588  8,533  55  798  795  3  
97 年 6,656  6,615  41  1,439  1,425  14  
99 年 4,747  4,720  27  1,233  1,225  8  

101 年 2,977  2,952  25  824  810  14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各種考試統計。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Report/wFrmExamStatistics.aspx?menu_id=15

8。(檢索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圖 9 93~101年警察人員陞官等考試錄取或及格人數變化圖(佐升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932  

798  

1,439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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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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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43  3  14  8  14  

93年 95年 97年 99年 101年 

佐升正錄取及及格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總計 錄取或及格人數 男性 錄取或及格人數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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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從家庭照顧的性別差異面向來看 
截至 102 年 6 月止，從公保人員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人數(如

表 9)，女性是男性的 11 倍，雖然男性請領人數只有 1,365 人，但亦

顯示出，多年來宣導性別意識在觀念上已有一定程度的改變，惟女性

人數仍然是壓倒性勝出，顯見家庭照顧的責任仍是以女性為主力，因

此，如果在管理措施及法制規範上，能為女性多做設想，則對女性員

工來說就是直接幫助其留任於公務職場中。對照前述各官等性別比例

的差異，女性考試沒考輸男性，但最後生涯發展的情況與考試錄取時

之表現，差距太大，這讓我們懷疑是否因職場的環境及管理措施或相

關人事政策對女性不夠友善，致令其家庭與職業難以兩全？其實女性

人才不能出頭，是國家損失，也影響了國家整體競爭力，實有必要就

這些性別差異的情況，好好檢討人事法規，若相關法規已見改善，也

應於檢視後多加宣傳，昭告週知，讓更多女性可以得到合理的發展。 
 

表 9 截至 102年 6月公保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核付情形 

單位：人、件、千元 

項目別 

初次核付人數 核 付 件 數 

給付金額 

計 男性 女性 計 男性 女性 

公教人

員保險 
16,472 1,365 15,107 90,682 7,313 83,369 1,431,916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統計月報 

http://statdb.cla.gov.tw/html/mon/rptmenumon.htm。(檢索日期 2013年 9月 22日) 

註：該表除公務人員統計外，還包含公私立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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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考銓法制中性別意識的表現 

考銓法制係屬人事行政的法制事項，考試院相關的業務中，某些

考試類科對女性的錄取名額設限，向為婦權運動者關注的焦點。2006
年至 2007 年間，考試院逐一檢討國家考試性別比例設限的規定後，

目前僅於司法人員、監所人員類科仍有比例限制，其他國家考試項目

已全面取消性別限制，監所人員因工作性質特殊，所相關監所工作的

考試類科，如三等考試監獄官考試及四等考試監所管理員考試，皆有

性別比例限制。此外，各類科考試在應考資格及錄取名額規定上皆無

性別區隔情況，此為性別正義在考試制度上的一大體現。以下就不同

的法制修正而帶來的政策影響，分述如下： 

壹、公務人員考試法 
本法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因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

他不可歸責事由，其保留期限不得逾二年。」即將女性在生命歷程中

所可能遇到因生理狀況的改變，而致影響工作機會的問題，予以明列，

立法排除，這是對將入門當公務人員的工作者展現性別意識的表現，

是先進的立法，值得肯定。惟在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

項卻規定：「所稱因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

由，指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患有疾

病、懷孕、生產或父母病危繳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證明，或有其

他不可歸責事由繳有證明者。」，施行細則的規定本意在清楚述明法

規施作的範圍與定義，惟此種定義，則不免令人有治絲益棼之感，按

前開規定，似乎只有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才受本條規定

之保障，蓋於訓練期間若有疾病、懷孕等事由，而導致成績不佳，則

可能不被接受其有保留錄取資格之條件。故可否考慮直接將文字改為

「…正額錄取人員於榜示後，分發任用前，患有疾病、懷孕、生產

或…」 ，較能清楚揭示照顧女性的美意，也讓性別意識深化至政策

作為中。 

貳、公務人員考績法 
依目前的考績法現行條文來看，實不覺得有任何性別意識之內

涵 ，那是否考績與性別意識無涉呢？由於考試院沒有實施性別影響

評估，法規修正時亦無須檢附「性別影響評估表」，故對法規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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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由提出實踐性別意識之建議；而 CEDAW 公約之要求，係以除弊的

角度，檢視法規有無歧視女性之處，前者屬興利，後者屬除弊。以

CEDAW 的要求來看，現行考績法並無違背 CEDAW 之處，但亦無有

增進性別意識之處。但以民國 99 年 4 月 14 日送立法院審議的「公務

人員考績法草案」來看，則較具性別意識的精神，如修正草案第 6 條

之二：「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第一款至第十款情形之一，應考

列丙，…四、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這項

規定是前所未有的，以前機關中若有性騷擾的事情，多半採取隱忍的

態度，因為就算提出異議，也不見得會有具體的懲處作為，甚或對自

己不利，今終於在考績法中明訂之，對性騷擾的發生定有嚇阻作用，

同時也彰顯在公務職場中的性別人權，對於官僚機關中落實性別正

義 ，有一定的指標作用。故本項新增規定未來如能隨考績法修正草

案通過立法院審議 ，將是一項創舉。 

参、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 
按照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五條規定，各機關應設考績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考試院定之。而修正的考績法草案亦僅是將此

一內容再詳細規定而已。如對前項之性騷擾考績丙等要有所呼應的

話 ，此處對考績委員會的組成就應該有所規範，即應考慮考績委員

會中的性別比例，不同性別者要有一定比例參加考績委員會，這是一

種「代表性官僚」的概念，也是一種在官僚制度中，體現 AA 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弱勢優先〉精神的方法。同樣地，在「公務人員

陞遷法」第八條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陞遷，除鄉(鎮、市)
民代表會外，應組織甄審委員會，辦理甄審(選)相關事宜」，也應如

考績委員會加入性別比例的規定。至於甄審委員會的組成，係由機關

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對性別比例當較易掌握，本項規定可於

「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修訂之。 
考績與陞遷是影響公務人員生涯發展最重要的兩件事，這兩項委

員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故如能融入「代表性官僚」的作法，對於避

免女性在進入陞遷程序時受到歧視，防止「玻璃帷幕效應」，達到公

平正義的精神，將有顯著的貢獻。 

肆、公務人員任用法 
在公務人員考試法中已明定有關申請保留錄取資格之規定，但在

「公務人員任用法」中，卻沒有相似的保障與規定。依據「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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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法」第二十條規定，初任各官等人員，應先予試用六個月，試用

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惟

若於試用期有因如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

卻未於條文中設計可申請保留之規定。設想如有考生好不容易考上公

職，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後，進入試用階段，卻因懷孕需臥床或生產有

產假之需要者，如何能要求其要在六個月在完成試用程序？因此，有

關本條文似有增進性別意識之需要，對其現有之規定，提出修正之道，

融入上述的人道考量，起碼對婦女在懷孕生產一定要給予適當之保

障 。另外，「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已有因育嬰等留職停

薪之規定，惟其適用之對象為公務人員，對於尚未實授之人員，於現

有法規中，則恐有規範未周之處。期待下次「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

時，可以併予考量。 

伍、金馨獎對考試院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啟發 
行政院為鼓勵各行政機關首長晉用女性參與決策，原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於民國 92 年核定「行政院暨地方行政機關促進女性參與決策

績效優良獎勵計畫」，後修正為「行政院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

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並根據此計畫辦理金馨獎表揚，

迄今已辦理 11 屆頒獎典禮，其中金馨獎之評選內容自第 10 屆起，已

由促進女性參與決策面向全面推展至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這個獎

項分為團體獎及特別事蹟獎，團體獎分四組，以機關層級區分為，第

一組為行政院二級以上機關、第二組為行政院三級及四級機關、第三

組為直轄市政府及準直轄市政府、第四組為縣（市）政府；特別事蹟

獎分為「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2 組評選。

金馨獎的評審標準如下： 
一、團體獎： 

1. 本機關當年度辦理性別統計與分析情形。 
2. 本機關當年度性別預算編列及中長程個案計畫或法律案辦理

性別影響評估情形。 
3. 本機關高階主管及職員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

情形。 
4. 本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工作）小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或

性別工作平等會運作情形。 
5. 本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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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機關晉用所屬機關首長、本機關女性主管人員、簡任非主

管、委員情形及女性中高階主管培訓情形。 
其評分衡量方式、評分權責機關及權重請參照附錄四所示。 

二、特別事蹟獎： 
  各機關當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創新措施，具有績效且足以作為

他機關學習對象者，得自行填報申請表參選。 
由此看來，行政院體系以性別主流化為題，對強化性別意識的推

動已不遺餘力且行之有年，考試院為掌管文官體系的最高單位，是不

是要頒發此類獎項或可再斟酌，但從其衡量機關對性別主流化政策的

配合程度及評選標準，似可作為考試院各機關推動性別政策的工作的

審查標準，亦可考慮把 CEDAW 施行法的要求融入，即主動檢查現有

法規是否有違背 CEDAW 的精神之處。但是如何執行，仍有賴性別平

等機制的建立，方能有效執行，確實監督。行政院的金馨獎當可作為

考試院的施政參考。 

第六節 文官體制中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實現 

綜上，從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內容分派各行政機關所負責執行的工

作要項來看，考銓體系的政府機關的確被期待多多參與性別政策的推

動，而就其所職掌之政務來看，也確實有可著力之處，舉凡考試、訓

練、任用等政策作為及法規檢視，都可以運用性別意識作為政策執行

的切入點，例如在法規政策上重視弱勢優先原則及性別差異原則；在

管理措施上，以多元化的管理型塑友善職場的組織文化。誠如管理學

的研究者發現(陳衍宏，2010，轉引自王雯君，1999；孫本初，

2010,pp.222-223)；(一)多元化管理是漸進的組織改變，並以多元文化

組織為目標；(二)多元化管理強調尊重其發展多元化價值的潛能。 
不論是政府的行政或立法部門，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依法行政

與專業分工，是所有政府單位的體制本質，這樣的本質實植基於

Weber 的官僚型模(bureaucracy)，警政單位似也不能例外於這樣的組

織結構。Weber(1978: 233)的官僚體制正由於形式上的精確性以及結

果的可計算性，以及立基於法理權威，故具備了程序正當的合法性，

使得具有技術優越性的理性官僚體制得以不斷發展，如教會、國家、

軍隊、政黨等，莫不如此(王千文，2008：108)。正因為官僚型模的

擴張與不可或缺性，使得警政單位也是韋伯官僚體制下的典型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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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體制，在女性主義的觀點下，是否存有甚麼樣的問題，蔣麗

君(2003)即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論述官僚體制對於社會性別的影響。

其認為在官僚體制中，其實缺乏對於性別的敏感度，在強調理性

(rationality)與非人際(impersonal)的層面下，官僚體制中的中立原則，

並未擴及於性別中立(gender-neutrality)，而是以男性為中心，忽視性

別的中立原則。其從三個層面去分析女性主義者對於官僚體制的批

評 ，首先，在從屬關係構面上，女性在官僚體制中多從事基層工作，

這個現象符合女性傳統的照顧角色；因此，在官僚體制中的從屬關係，

強調上下命令的層級節制，正符合男女間在社會結構中的從屬，因此，

在社會文化與結構體制間的本質呼應下，間接的影響到女性在官僚體

制中的地位(position)，亦即女性往往在基層的數目多於位在高層決策

單位的女性數目。再者，從層級節制面向來看，女性在官僚體制中是

被邊陲化的一群，在層級節制中女性難以進入到擁有權力的高階決策

位置。最後，就平等原則而言，官僚體制所強調的中立原則，是指對

於工作的描述或工作廣告而已，實際上性別是隱藏在工作中的。 
女性主義研究者關心的是性別的不平等，他們認為對女性而言，

生活中的壓迫並非只來自於資本家控制的勞動市場，更重要的是性別

化的勞動分工，以及工作與家庭領域的區分，所導致的性別權力關係

的不對等(Okin, 1989；Fraser, 1994)。以下本研究首先界定所謂的性別

正義所指為何，再者，倘若從性別正義出發，討論文官體制性別政策

時，將所關注的層面為何。茲分述如下： 

壹、性別正義的意涵 
西方女權主義論者，對於性別的討論，可將其區分為生理性別

(sex)與社會性別(gender)。前者，主要是指男女間生理結構上的差異，

而後者則是在社會、文化的框架下，去看待生理性別的延伸，也就是

說，社會性別是植基於生理性別的差異，此差異在社會文化建構下所

形成的性別特徵，亦即在社會文化下，對於男女兩性差異的理解，將

這樣對於兩性在文化上差異的理解，所表現在外的，就是社會對男女、

文化、教育、經濟、政治等等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鄭新榮、

杜芳琴，2002)。如同我們就字面上的解讀，生理性別是一種客觀性

存在的，那是立足於兩性在生理構造上的不同所做出的界定，但社會

性別則包含著諸多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經濟、政治等諸多範疇和內

涵，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人為性和可變性。在整個社會都在追求公平、

正義和文明的歷史進步潮流中，我們所要追求和提倡的男女平等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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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應該是指在兼顧男女生理差異基礎上的具有社會公平和正義

內涵的社會性別的平等(胡仙芝，2006：35)。 
本研究所稱的性別正義(gender justice)正如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

上，對於性別平等界定，是指一種權利與義務上的平等，亦即，男女

的尊嚴和價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權利、機會和責任的平等。第三次婦

女大會進一步強調，人人都有平等機會享有自己的權利，發揮自己的

潛力和才能，而性別主流化也在此時首度提出，要求各會員國在兩性

上，能平等的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而且共享成果

(林麗珊，2010：10-11；胡仙芝，2006：35)。總的來說，男女性別平

等，指的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是社會活動的公共領域，還

是在家庭生活的私人領域，男性與女性都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具體

地說，就是兩性的個體在人格上、在家庭生活中，所擁有的權利和義

務是平等的。對於社會生活中的競爭、選擇，以及在法律面前均是平

等的(周群英，2004)。 
實際上，性別平等是不具絕對性的，先天上，男女之間即存在著

客觀上的差異，自然責任與義務勢必會有不同。只是一昧的要求男女

平等，而未顧及男女生理上的差異，這樣所獲得的平等其實並不符公

平正義，事實上，也是一種太過牽強的要求。罔顧兩性生理機制的差

異，而要求男女在各個領域中的絕對平等，勢必造成競爭是處在一個

不公平的狀態。因此，對於甚麼是符合正義原則的男女平等，我們有

必要在分析社會正義原則基礎上去重新界定。如同楊秀宮(2005：56)
所言，當我們思辨性別正義，其實就是一種對性別正義的意識，而意

識的性別正義的重要性，並思辨之，才能真正理解到「不正義」是如

何存在，如何可以加以修正。 

貳、文官性別政策再造的公平正義 
對於性別正義的討論，相關研究者指出，可以從 John Rawls 的「正

義論」做為討論的起始點。如楊秀宮(2005：61)認為性別正義在未發

展出思想體系之前，Rawls 的正義論是值得參考的。林麗珊(2010：24)
也認為在探討警察組織中的性別議題，亦應依循正義論之論述兼顧差

異與平等，才算公平之見也才可能實現一個正義的社會。 
美國學者羅爾斯（J. Rawls）認為，普世共存的價值在實現一個

正義的社會而非追求效益，「正義即是公平」（a theory of justice as 
fairness）。羅爾斯提出了一套綜合平等與差異以建立正義條件的「辭

典式序列」（lexical order）：平等自由原則→公平機會原則→差異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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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概括而言，正義論的思索脈絡是從平等走向差異補償，在回到

平等的訴求點上。貫徹「平等自由原則」可以實踐正義的政治制度，

後兩個原則則是正義的經濟秩序所依循的目標，「公平機會原則」強

調工作職務、地位必須向所有人開放，當然機會開放後也必須擁有足

夠的競爭力，而「差異補償原則」可以照顧到處境最差者的福利，這

是追求功利最大化的效益主義所可能犧牲掉的一群人，差異補償原則

正可以彌補這種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林麗珊，2010：23)。Rawls
的正義論提出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個正義原則是指，每個人都有一種

平等的權利，此原則是有關公民政治權利的部分；第二個原則是指社

會和經濟的平等原則應該滿足兩個條件，其一，他們所從屬的公職和

職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其二，他們應該有

利於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Rawls, 1971；何懷宏等

譯，1999；胡仙芝，2006：35)。 
而正如楊秀宮(2005：61)所言，正義論是從政治哲學的領域切入

來討論正義的，但正義論對於正義的論述中，針對的是貧富貴賤在內

的社會各階層，但並沒有特別著墨在性別差異及性別正義的焦點。因

此，對於性別平等的正義論仍有待從其他觀點去補充增刪。若我們將

Rawls 的社會正義原則用在分析社會性別平等之上。性別平等一詞，

首先，意味著男女在權力與義務上的平等；其次，男女成員在他們所

共同從屬的公職和職位中應該實現機會均等。第三，由於男女客觀存

在的生理差異和不平等的狀態，權威部門在進行分配的過程中，應貫

徹正義原則，必須對社會中最不利者做出優惠性的政策補償。從上面

的討論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正義論這一涉獵權力討論的理論體系，

不可避免的會注目在分配是否合理的焦點上(胡仙芝，2006)。 
公共行政領域經常在處理資源分配的問題，而政府作為分配資源

的仲裁者，資源如何分配才公平，往往成為外部顧客評估其績效表現

一項參考(Vermunt & Törnblom, 2007: 1)。然本文認為，這項參考標準

不僅適用於外部民眾，身為內部顧客的公務人員也應適用。因此重新

正視公平正義的價值實有其必要性。公平性的議題涉及相當廣泛(葉
秀珍，1999；李妙純、沈茂庭，2008），有關本文所指涉的分配的公

平正義，將透過程序面與結果面的構面所指涉範圍內的公平，來進行

本文所欲探究警察性別政策的討論，亦即，所謂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與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的問題。實質正義又可稱之為分

配正義或結果正義，其係指對分配結果是否公平正義的估計(O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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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Röhl, 1997)；另一方面，透過符合規範性標準的程序實施，

減少不被接受的偏差或偏袒，進而使決策本身或過程更為公平的做

法 ，即所謂程序正義(Röhl, 1997: 3)。 
有關實質正義在實證調查中該如何進行觀察的問題，我們可以透

過三個原則，作為該構面在評估或者規範分配結果是否公平與否的標

準，分別是平等原則(the equality principle)、比例公平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 equity)、及需求原則(the needs principle)。平等原則係

指個人在資源分配中，是否獲得與他人同等數量的標準；比例公平原

則主要是指，個人所獲得分配到的資源，是否與其個人的貢獻成比例

而言；需求原則是指，對於分配的結果是否有滿足被分配者的個人需

求(Röhl, 1997；Vermunt & Törnblom, 2007)。另一方面，對於程序正

義的觀察，也可透過下列幾項標準進行評估與規範：1.精確性

(accuracy)：指決策時能依據證據資料為基礎，且該資料是正確的且

能具有即時更新的性質。2.一致性(consistency)：係指決策過程中所依

據的標準，不因時空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這些標準是適用在不同個案

上的。3.公正不偏性(impartiality)：意指程序上應守利益迴避不循私。

4.可逆性(reversibility)：決策的制訂並非不透明的，其必須能保有讓

所有利害關係人，有多元管道發表對已做成決策的意見。5.透明性

(transparency)：決策過程與結果應讓多元利害關係人得以檢視。6.發
聲管道(voice)：決策過程應讓利害關係人的觀點能被表達及聽見

(Tsuchiya et al., 2005)。 
本研究對於上述程序、分配及人際正義的相關概念，依據前此實

證研究文獻，操作化為下述測量指標，請參照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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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性別平等成效－性別正義操作化指標 

概念 測量指標 來源 
分配

正義 
1.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之間被要求的工作進

度，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2.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之間被要求的工作負

荷，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3.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間在工作上所負擔的責

任，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公。 

Niehoff, B. P., & 
Moorman, R. H. 
(1993).  

程序

正義 
1.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制定工作相關決策時

(包括工作指派、工作要求等)，不會因性別差異

而有不同。 

2.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做工作相關決策前

(包括工作指派、工作要求等)在傾聽所屬員工的

意見方面，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3.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會指示所屬，蒐集相關

性別統計資訊，再制定工作相關決策(包括工作

指派、工作要求等)。 
人際

正義 
1.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指派所屬成員的工作

及要求方面，如需提供可被所屬成員接受的理由

時，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2.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對與所屬成員所作的工

作指派或要求時，會有清楚的說明，不會因性別

差異而有不同。 

3.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組織成員在言語、玩笑以及

對話的使用上，會注意到對性別歧視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針對文官體制的性別政策現況與未來規

範 ，據此標準與原則，提出本研究的評估，以及提供我們未來在文

官體制性別政策上的策進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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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菲法第一輪結果說明 

    為使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觀點更有其理論與實務上的客觀性，據

此，本研究以德菲方式整合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所提出觀點的看法。

以下將分成五個部分做說明，分別是德菲問卷的五個構面，包括考選

法制層面、銓敘法制層面、管理層面、賦能訓練層面，及參與機制層

面。每個部分的說明將區分成三點，首先，整理第一輪各學者專家對

於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描述統計，該部分為數據呈現；其次，本研究

也將整理各學者專家對於各部分各題所表示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此

部分的歸納彙整也將提供給第二輪問卷調查所用。第三點即是針對第

一論問卷中各學者專家，對於法規條文或政策建議所提出個人分析觀

點看法的整理歸納，此些意見將成為第二論問卷中，新的法規條文的

分析觀點，並就此請各學者專家表示贊成程度。 

第一節 德菲法設計說明 
    為使本研究所提政策建議更具備理論及實務上的客觀性，本研究

將以德菲法，整合學者專家對於本文所提出的分析觀點，及政策建議

的看法。以下部分，首先說明學者專家的選取標準及資料蒐集過程；

再者，說明德菲法的研究結果。 

壹、德菲法之意涵與實施步驟 
    德菲法適用於澄清未來不明情境，並針對設定的議題，利用一連

串問卷調查方式，匯集專家專業知識、經驗，重視參與者意見之回饋，

以達成一致性具體共識，藉以提升決策內容品質，是決定優先順序、

目標設定及未來趨勢的有效方法。在國內研究中被廣泛使用於各種領

域，例如新政策或計劃，設及未來不確定現象的預測，或在環境、資

源條件及民眾參與意願等均無充分的參考資訊，故以此德菲法收集專

家的專業知識或實際經驗，判斷計劃實施的可能影響，以及預測各目

標達成效果，作為評估各項政策的依據(陳歆華、陳孝平，1999；郭

乃文，2000)。在實際操作上，德菲法是以一群專家(10-50 人)針對特

定議題提供意見，採用匿名的方式讓專家們充分表達各種不同意見，

並經過數回合的回答問卷，統計、分析專家們對於問題的共同看法，

或是透過分享共同看法以凝聚共識(劉宜君等，2008)。下表為德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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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步驟(黃俊英，1996)。 
 

表 11 德菲法的主要步驟 

步驟 工作內容 

步驟一：選定專家 選擇各個不同領域專家，針對研究過程做詳細解

說，並對研究主題做清楚溝通，使專家群(expert 

panel)順利瞭解情況，並掌握問題核心。 

步驟二：(修正版德菲法將

此步驟省略改以文獻探討

取代) 

第一回合問卷進行。研究者設計開放式問卷，蒐集

專家們個別意見，以作為製作第二回合問卷的依據。 

步驟三：第二回合問卷進行 將第一回合問卷作一整理後，以「是或否」二分法，

等級法(ranking)，量表評分法(Likert’s scale)等，來

呈現主題，並請專家群表示意見。 

步驟四：第三回合問卷進行 將第二回合問卷整理並量化後呈現，接著製作第三

回合問卷，分別請專家參酌答覆，補充修正。 

步驟五：綜合意見形成共識 將專家意見加以統整，成為具通盤性而趨於一致的

結果。若無法達成共識則重複步驟三、步驟四，以

逐漸導出趨於一致的結果。 

資料來源：黃俊英(1996)，《企業研究方法》。 

貳、德菲法問卷架構與設計 
    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檢閱，本論文針對文官體制性別平等的評

估 ，主要區分為五大部分，包括考選法制層面、銓敘法制層面、管

理層面、賦能訓練層面，及參與機制層面等。 
    第一回合德菲法問卷涵蓋五個部分，每個部分的問卷題目有三種

題型。第一種題型主要是本研究，根據性別平等的概念檢視現存法規

後，提出未達性別意識的法規條文及分析觀點，詢問受訪者對於這些

分析觀點贊同與否的看法，測量選項由非常不贊成到非常贊成。此部

分題型屬於封閉性問題。 
    第二種題型乃係針對學者專家所表達的立場，請其針對該立場說

明他的論據來由。此部分題型乃是開放性問題。後續本研究也將整理

各題的論據說明，區分成贊成者論據與不贊成者論據，供第二輪德菲

問卷調查的學者專家參考，請其參考相關的論據說明後，再次針對相

同題目進行第二次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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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是請受訪者根據本身專業認知，提出是否有哪些法規條

文是有違性別意識，而本研究卻忽略而沒有提出者。此類題型亦屬於

開放性問題。 
    問卷中第一部分為公私協力運作模式中，策略規劃階段成功要件

意見調查，第二部分為公私部門協力發展階段成功要件意見調查，第

三部分為公私協力執行階段成功要件意見調查，最後一部分是公私部

門協力評估階段成功要件意見調查等。有關第一回合問卷請參考附錄

五所示。 
    德菲第二輪問卷主要是根據第一輪問卷結果所設計，共計五個部

分，每部分涵蓋三種題型；首先，主要是請受訪者在看過其他學者專

家在各分析觀點上表示贊成與否的意見，以及檢視過其他學者專家表

示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後，再重新針對各分析觀點再次提出自己的看

法；同時，也請各學者專家針對立場，表明自己所根據的論據理由為

何；最後，在第一輪也有學者專家針對違背性別意識的條文提出自己

的分析觀點的意見，因此，該部分主要是請各學者專家對他人所提出

之分析觀點表示贊同與否的立場。有關第二回合問卷請參閱附錄六所

示。 

參、德菲法參與專家描述 
    專家的選擇是德菲法研究最關鍵的部分。Scheele(1975)建議參

與之專家應包括(1)受結果影響之對象(2)研究主題相關之專家學者

及工作者，及(3)對研究主題之社會、文化面能提供另類觀點者。為

探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觀點與政策建議是否合乎理論及實務，本研究

共計邀請 23位相關專家參與研究，其中獲得 21位學者專家的參與，

參與率達 91.3%，已超過Linstone and Turoff(1975)所述之標準。3

    參與本研究的純學術領域的學者專家共計有 15 位，選取的標準

來自於參與者本身的研究專長，證諸於各自所撰寫之期刊、研討會論

文及研究案等。分別任教於國內各大學相關系所。 

 

    同時，本研究所選取的學者專家，也有是具備公職人員身分者，

因此，有些學者除了具備公職人員身分外，本身也許也是任教於大學

的教授。但在本研究因研究性質的需要，而將其歸類為具公職人員身

分的學者專家，主要是以其公職經驗，同時又具備學理上的涵養，從

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角度，來檢視我們所提出的分析觀點與論據說明。

                                                 
3Linstone and Turoff(1975)指出，德菲通常約需要 15 至 25 人參與，受邀參與率約為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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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係本研究德菲法施測專家對象及專業背景一覽表。 

表 12 德菲法參與對象及專業背景 

性別 單位 受訪者代碼 職稱 

男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1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2 教授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10103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4 教授 

銘傳大學安全管理學系 010105 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10106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7 教授 

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用處 010201 處長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010202 委員 

考試院 010203 考試委員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 010204 分局長 

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20101 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020102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20103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020104 教授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20105 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020106 教授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020107 助理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 020108 副教授 

考試院 020201 考試委員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020202 副隊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所列參與者之機關單位及職稱為參與當時的單位及職稱。 

肆、德菲法問卷調查執行 
    資料蒐集共經歷二次問卷。在模型建構後，首先發展第一份半結

構式問卷，經前測修改後，發給願意參與之專家(德菲第一輪問卷請

參閱附錄五所示)，隨後根據第一輪問卷結果進行修正後，再針對同

組專家發出第二份問卷調查(德菲第二輪問卷請參閱附錄六所示)，歷

時 3個月，其過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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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回合問卷調查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第一回合問卷共有五個部分，分別為

考選法制層面、銓敘法制層面、管理層面、賦能訓練層面，及參與機

制層面等。問卷結構採取半結構式問卷，主要請各專家學者針對所提

出的分析觀點在客觀性上予以審視，並且針對各部分，前此本研究所

忽略未提及的法規條文部分或政策建議提出個人意見。因此，每一部

分有本研究個人主觀所歸類的法條分析，藉以詢問專家學者是否同意

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觀點，並且於每一部分設計一開放性問題，藉此

探求學者專家對於該部分是否有應注意但卻未提出的法規條文。 

二、第二回合問卷調查 

    第一回合問卷回收後，即根據問卷結果彙整、分析，編製第二份

問卷。本次問卷與第一份問卷內容大致相同，但將第一次問卷回答之

統計資料(包括全體受訪者對各執行要件上重要性程度的百分比，及

其本人回答意見一併回饋給每位專家學者，以再次徵詢其意見。每位

專家學者在參考整體統計次數後，得再次考慮是否修改自己先前意

見 。本次問卷仍採半結構式問卷。 

第二節 文官體制的考選法制面 
    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考選法制是否有落實性別意

識。考選係指以考試的方式為國家選拔人才。亦即，政府為推行公務，

採用公開、客觀、公正、科學的考試方法，來測量並拔擢合乎標準的

人員，進而錄用的一套制度。因此，考選的性別平等乃為國家文官體

制的第一道防線。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本文第一部分的研究面向，乃是針對國家文官體制的考選法制層

面進行討論。在未進行德菲分析之前，本文以初步針對現行法制條文

有所檢視，並嘗試提出本研究所認為未盡性別平等的法律條文。並就

所提出的分析觀點，請德菲專家學者提出個人贊成與否的程度。就該

部分本文先行針對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及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

則第三條第三項提出未達性別平等的分析說明。就前者而言，本研究

認為，「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請求及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兵役狀況及性別條件」，此項條文規定似乎給予考

試院在朝向性別正義的理想下，埋下未來有可能會破壞該理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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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本研究認為應在條文中直接明確的規定有哪些特種考試會有性

別上的特殊需求，而兵役狀況對於應考人來講，也不應成為其報考的

限制門檻。針對這樣的分析觀點，在所有 21 位參與德菲的學者專家

來看，有四成(42.9%)的專家學者非常贊成這樣的分析說法，而其餘

選項(非常不贊成、不贊成、普通及贊成)各佔有 14.3%的比例。然若

我們將贊成與非常贊成者加總的話，其實偏向贊成者將約佔有六成，

達到 57.2%。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指出，因疾病、懷孕、

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指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期

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患有疾病、懷孕、生產或父母病危繳有全

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證明，或有其他不可歸責事由繳有證明者。此施

行細則的規定本意在清楚述明範圍與定義，但按前開規定，似乎只有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才受本條規定之保障，蓋於訓練期

間若有疾病、懷孕等事由，而導致成績不佳，則可能不被接受其有保

留錄取資格之條件。就此分析說法，持非常不贊成者佔 23.8%，不贊

成者有 19%，普通者佔 23.8%，選填贊成與非常贊成者各佔 4.8%及

28.6%。若排除選填普通者，將選填的態度粗分為不贊成與贊成者，

我們可以看到立場在不贊成者佔 42.8%；而贊成者則佔了 33.4%。其

中相差了 9.4 個百分點。明顯參與本研究的學者專家對於上述的分析

觀點似有所不認同者居多。關於此點我們可以進一步在後續看到學者

專家對於該點的補充說明。而這些說明也將進一步成為本研究第二輪

的德菲問題，就較於學者專家對於綜整說明提出贊成與否的程度。 
 

表 13 受訪專家對考選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五條 
3.571 1.535 14.3 14.3 14.3 14.3 42.9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

細則」第三條第三項 
2.952 1.564 23.8 19.0 23.8 4.8 28.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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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擴及於對警政制度的討論，雖然目前警察特種考試已取

消性別比例限制，但在警察相關學校的招生簡章中，仍規定消防、海

巡及行政警察，都必須奉警政主管單位之政策指示，限制男女生的錄

取比例。針對這樣的現象，本研究也以德菲半結構式的問卷調查方式，

詢問相關的學者專家，對於這樣做法的贊成程度。根據德菲結果所顯

示的贊成與否程度如下表所示。從數據上顯示兩種態度的支持者比例

並未相差太多，贊成者(非常贊成者與贊成者)佔有 47.6%，而反對者

(非常反對者與反對者)佔有 42.9%。之所以贊成者居多，是因為受訪

者多認為有些警察的勤務本就需要生理上的差異所產生的特質以為

因應，然另一方面，也有受訪專家指出，對於警察的招考只要能力能

符合標準，其實不需要針對性別作太多的限制。 
 

表 14 德菲學者專家贊成警校招生比例限制與否的次數分配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191 1.504 14.3 28.6 9.5 19.0 28.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貳、學者專家對於開放題型所提出的說明與看法 

    針對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的分析觀點來看，贊成本研究分析觀

點者認為，大多站在政府選拔人才，不應在性別與兵役狀況上有所設

限，並且更進一步有專家學者認為，有關性別與兵役狀況的限制，應

以法律明訂保障民眾權益。 
 

 各項考試均應以與工作表現有相關之考試方式來選人，可以筆試、

口試、人格性向測驗、體能測驗、實地考試等，但就不該以性別來

作為篩選標準(020201) 

 
 為配合性別平等主流意識，對於有性別條件的工作，應以法律定之，

方能有所保障(0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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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學者專家也指出，選拔人才不應從性別或兵役狀況做為考

量，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針對用人機關的需求，選取具備該需求人力

的人才進入政府體制，此應優先於性別與兵役狀況之前。 
 

 性別主流，不能破壞用人機關請求及任用之實際需要。不能強迫用

人機關用不適任的人員，有些機關因工作性質特殊，非用男性不可

或非用女性不可。例如對女嫌疑犯的搜身必須用女性。性別主流化

不應對性別條件太敏感(010107) 

 
    在第一輪參與德菲的學者專家中，他們對於本研究團隊針對公務

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的分析觀點，持贊成與不贊成的立

場，前者佔三成三，後者卻佔了四成二，顯見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原

先所提出的分析觀點，是沒有那麼贊成的。茲整理各學者專家不贊成

的理由，分別是：1、條文已明訂是分發任用前，所以實已包含訓練

期間；2、條文中所列舉之事由，係屬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的辦

法所規定的範圍；3、對於所列事由請假者，應限制請假的次數上限。

但是也有學者專家是認為本研究原先的分析觀點是合理的，所以建議

該條文應整全觀之，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應加上

「訓練」兩字在「分發」字句之前，也就是說將條文修正為：「…指

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分發任用前。」 
    本研究針對現行考試類科與科目，請教學者專家有哪些類科與科

目應特別要求加入性別議題的內容，經整理後發現，在考試類科上包

括原住民特考、地方特考、移民特考、關務稅務特考、司法人員特考、

軍法官考試、鐵路特考、外交特考、律師高考、升官等考試、社會工

作考試及人事行政等；而在科目上則包括國文、憲法、英文、心理學、

倫理學、警察實務情境、人權、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行政法及民刑

法等。 

参、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的觀點提出 

    本研究在考選法制上，也曾就未慮及之法規但卻有為性別意識

者 ，就較於參與德菲的學者專家，經第一輪德菲結果後，我們可以

從中整理出，約有下列四項考選規定並未有符合性別意識的疑慮，包

括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規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

岸巡防人員考試規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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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則，以及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規則等。以上所提出之法

規，多是針對兵役狀況限制所提出者，上述條文均明文規定需服畢兵

役，但核准免服兵役或現在服役中，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亦得報考。

這樣的法規規定，實際上限制了尚未服役者參與考試的權利。且從上

開考試種類來看，其用人條件似乎與應考人有無服役並無直接關聯，

試問，倘若應考者尚未服役是不是代表其並不具備國際經紀商務能

力 ，亦或是未具備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的特質呢？因此，針對以上的

建議，本研究也將其設計成為第二階段德菲調查的問卷題目，請所有

參與德菲的專家學者就上開條文提出個人贊同與否的看法。 

第三節 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 

    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任用、考績及陞遷等層面。任

用係各機關首長對經考選合格之人員派以適當職務的過程，為公務人

員體制的重要一環，與考選制度有密切關聯。考選為任用之前奏，而

任用為考選的結果。因此，考選制度可以說是性別意識落實的初步，

而任用層面的性別意識彰顯，將可使初步性別意識的努力更加具體實

踐其意義。而任用後的考績與陞遷法規則與公務人員的績效考評及職

涯發展等息息相關。因此銓敘面向的法制評估，將包括任用、考績與

陞遷等法規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就該部分的銓敘法規，本研究針對現行的任用法、考績法、陞遷

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甄審委員會的規定等，提出本研究初步

認為違反性別平等的觀點。以下茲就各法條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 

    對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本研究認為未符合性別平等

意識。根據該法規定「初任各官等人員，…應先予試用六個月，…試

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惟

若於試用期有因如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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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於條文中設計可申請保留之規定。試想若有應考人好不容易考上

公職，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後，進入試用階段，卻因懷孕需臥床或生產

有產假之需要，如何能要求其要在六個月再完成試用程序？針對這樣

的分析觀點，所有學者專家中，選填非常贊成者高達 81%，選填贊成

者也有 14.3%，其中僅有 4.8%選填不贊成。由這樣的數據看來，我

們可以認為對於該法條的分析觀點，在第一輪的學者專家中已獲得高

度的認同，不論該學者專家的背景差異或性別差異，對於這樣的分析

觀點，並未顯示出有所不同。 
    接著，本研究也認為該法第二十八條之一也未盡符合性別平等的

概念。該法規定「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關

核准，得留職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惟其試用對象為公務人員，對於尚未取

得合格實授之人員，該法並無法發揮其實質效用，因此，也喪失其關

注到性別差異在任用上影響的美意。對於這樣的分析說法，多數學者

專家仍是持贊成或非常贊成，贊成者有 23.8%，非常贊成者有 42.9%，

兩者加總有 66.7%，亦即有將近約七成的受訪專家持贊同的看法。而

相對不贊成者(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共佔 28.5%。此也顯示，

不論專家背景的不同，對於這樣的分析說明，多數是認同的。但本研

究認為，即便多數學者專家贊同這樣的說法，但也有將近三分之一的

受訪者持不贊同的觀點，不可謂為少數，因此，本研究後續也將針對

持不贊同者的論據，設計成為第二輪德菲問卷內容，以便觀察其他學

者專家對於不贊同者所提出論據的支持程度，以及在得知他人不贊同

的論據說明後，原採認同者是否會改變原來的看法。 
 

表 15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一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條 
4.714 0.717 0 4.8 0 14.3 81.0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八條之一 
3.619 1.596 19.0 9.5 4.8 23.8 42.9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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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二、公務人員考績法 

    本研究認為，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尚須加強性別平等意識的

貫徹。主要論據觀點是站在性別主流化的概念所提出，本研究認為未

來考試院應積極於法規修正時，須檢附「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出實

踐性別意識之道；而在 CEDAW 公約之要求來看，現行考績法也無增

進性別意識之處。建議改進方向如下：民國 99 年 4 月 14 日的修正草

案第六條之二：「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第一款至第十款情形之

一，應考列丙，..四、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此項規定對於以往隱忍職場中性騷擾事件的處理，足以彰顯公務職場

中的性別人權，對於落實官僚體系中性別正義有一定的標示作用。對

於該點的分析，選填贊成與非常贊成者，各佔 25%及 50%；選填非

常不贊成者，佔 15%，其中並未有受訪專家學者選填不贊成。可見對

於採負面立場者，本身對於這樣的分析觀點的否定是較為強烈的。 
 

表 16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二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考績法」尚須

加強性別平等意識 
3.950 1.432 15.0 0 10.0 25.0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三、公務人員陞遷法 

    本研究認為「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第八項之規定，並未符

合性別平等意識。「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乃規定不得陞遷者之

條件限制，其中第八項即為「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

者。」將此法條對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來看，「公

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關核准，得留職停薪，

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此顯示，倘若因公務人員是因懷孕或育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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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准留職停薪者，則該員將因性別因素而無法獲致合理的陞遷，

此對於女性公務同仁來說實有不公平之處。針對這項分析，贊成(選
填贊成與非常贊成者)與不贊成(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者，各佔

有38%及38.1%。對於該題的分析，可說是贊成與不贊成的學者專家，

各佔有二分之一。顯見，對於本研究初步所提出的分析觀點，似有不

完整之處。再者，我們從平均數來看，其值為 2.952，明顯落在非常

不贊成者居於多數，且標準差為 1.47，顯見，其雖然多數落在不贊成

的立場，但學者專家的意見卻是明顯分歧的。因此，對於後續該題的

討論，本研究將綜整學者專家所提出的贊成與否的理由，供其他學者

專家檢閱，並進一步提出第二次的看法與說明。 
 

表 17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三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

二條第八項 
2.952 1.465 23.8 14.3 23.8 19.0 19.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四、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針對公務人員的請假規則，主要是就其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

提出的。「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未落實政府體恤員工

家庭照顧的美意。理由：本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因事得請事假，每

年准給五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要事故

需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每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

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給。」本研究認為是

否可修正為有醫院證明者，家庭照顧假可不併入事假計算。有關上述

說明，選填非常贊成者佔有 38.1%，其次為不贊成者佔有 23.8%，而

選擇普通與贊成者各佔有 14.3%，選填非常不贊成者最少，佔 9.5%。

平均數為 3.476。總的來說，對於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多數學者專

家持普通偏贊成者居多，而約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不贊成這樣的分析

觀點，但也有約五成的受訪者認同本研究所提出的說法，可見該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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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訪專家中仍有明顯的差異。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二款，並未顧及女性權益。本法

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准給

二十八日。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一日，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本研

究認為女性因生理問題而無法進行日常業務所請之假期，可在檢附有

醫院證明的情況下，不列入病假日計算。倘若女性同仁因其體質而致

使其在生理日經常性的無法工作而必須請病假，則這樣將會排擠到該

女性同仁當年度的總病假天數。從數據看來，有將近三成的受訪專家

選填普通，亦即未明顯針對本研究的分析觀點，表態贊成與否，而有

23.8%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贊成，有 14.3%的受訪者表示贊成，選填不

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各佔有 23.8%及 9.5%。倘若區分成兩類態度，

贊成與不贊成兩類，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各佔有 38.1%及 33.3%。顯示

受訪專家對於這樣的說法也是持較為分歧的看法，贊成與否各佔三

成 ，更有三成未表示意見。針對這樣的現象，本研究也將從第二次

問卷結果進一步討論，並提供其他學者專家對於該題贊成與否的論

據 ，供第二輪專家學者檢閱修正其原先的看法。而從平均數來看，

多數落在普通立場。 
 

表 18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四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三條第一款 
3.476 1.470 9.5 23.8 14.3 14.3 38.1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三條第二款 
3.191 1.327 9.5 23.8 28.6 14.3 23.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五、委員會治理的性別比例限制問題 

    現行「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與「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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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甄審委員會，皆規定該委員會應加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針對法條這樣的規定，本研究所受訪的專家學者中，有高

達二分之一(52.4%)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贊成，持非常贊成的比例僅佔

有 4.8%，其餘選項各佔有 14.3%。顯見多數受訪專家是認同政府目

前法規上的規定，在該題的意見上較為集中，若在普通明顯偏贊成的

尺度上，平均值為 3.952。然本研究更有興趣的是，針對目前現行法

規的贊成之所以如此高度集中於贊同的說法為何，有關於此部分的討

論，本研究將放在第二部分做說明，進一步的是，本研究也將針對贊

成與否的理由整理放入第二輪德菲問卷調查中，檢視這樣的資料整理

的提供，是否是會更讓受訪專家意見凝聚，所凝聚的方向是加強原來

的贊成度，亦或是相反立場。 
 

表 19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五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甄審委員會應要求加

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

分之一」性別比例規定 

3.952 1.322 4.8 14.3 14.3 14.3 52.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貳、學者專家對於開放題型所提出的說明與看法 

    有關銓敘法規的開放題型整理，本研究也依據描述統計的呈現，

根據分析的先後順序，依序整理出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所提各銓敘法

規分析觀點的贊同與否的說明。 
首先，在「公務人員任用法」來看，針對第二十條的分析觀點，

多數學者專家是持贊成的立場，多數均認為若應考人在好不容易考上

公職，訓練成績期滿合格後，在進入試用階段卻因懷孕或生產之需要，

而無法在六個月內完成試用程序者，國家應保障其任用的權利。建議

在該法增列但書，說明若應考人在試用期間懷孕或生產者，可能的補

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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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試用及正式成為公務人員階段，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可用

上開原因申請保留受訓資格或請假。有但書更清楚，支持(020201) 

 

 該法條未列但書，說明若考生在試用期間懷孕或生產，可能的補救

方式，僅以試用期滿成績合格與否作為判定標準，實有不妥

(020103) 

 

 目前條文應就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

敘明作為、但書，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懷孕學生修業期限

或教師陞等辦法，均已明文調整，以符合需求(020108) 

 
更有甚者認為，本研究所提出的例外狀況其實在很多規定中都

有 ，因此，可進一步增列一條文規定並令其適用於各法規。 
 
 此種例外狀況在很多規定中都有增列但書之必要，是否可單獨一條

適用各種狀況，以符立法經濟!(020106) 

 
而持不贊成立場者，強度並未是極端的非常不贊成，其認為可以

在增加但書的狀況下，仍應保有「次數」的限制。 
 
 既為不可歸責事由，則條文中應有保留之規定較為周延，然仍應有

"次數"之限制為當(010204) 

 
而對於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贊成本研究分析觀點者，多認為

因育嬰、侍親、進修等而未取得合格實授的準公務人員，國家也應保

障其權利，並有學者認為此舉也是友善家庭政策的最佳體現。 
 
 未取得授權人員部分，也應有相當程度之保障，惟如何在相關配套

措施妥善設計，避免日後用人機關缺人，卻無法用人之困境(假設

未取得實授者也佔缺額時)(020107) 

 

 未取得實授之人員，只要經機關核准，仍可請假，計算實際試用期

間滿 6 個月(0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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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試用期間內之女性準公務人員極多，且屬生育黃金期，對此問

題應有所保障 (010104) 

 
而持不贊成本研究分析觀點者，多數認為育嬰、侍親或進修等與

性別差異無關。但本研究認為，雖然國內政府機關對於性別平等的落

實有一定的努力，但本研究也不得不提醒讀者，對於重視性別平等這

件事情來看，實際上要能有效落實平等的理想，應回歸到本質上的改

變，透過文化上的變革以求根本性的改造。但是如同林麗珊(2010：
8)所言，文化是看不見的精神紐帶，縱橫千里綿延古今，凡從其中孕

育、成長的個人，從心理、習俗、信仰、觀念、生活方式等各方面，

大致皆本能的反應和傳承文化的火種，相傳延續不絕。中國固有的文

化即存在著一種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對於育嬰與侍親的工作，在傳

統中國文化上仍是以女性為主，本此，本研究認為，我們可透過外在

的制度與框架，從外在的變革漸進影響我們的信念與文化組成，亦即

透過外在影響內在。也因此，本研究認為該法條的規定似與中國傳統

固有文化間會產生衝突。 
    再者，有關「公務人員考績法」在民國 99 年 4 月所提出的修正

草案中，第六條之二有關性騷擾情節重大應考列丙等的規定，似有將

以往隱忍的處理轉為積極處理性別人權的彰顯。受訪的專家學者多贊

同該修正草案的規定； 
 

 這是我們在院會中的主張，當然贊成(020201) 

 

 可補足現行不足之處(020104) 

 

 性騷擾防治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雖已實施多年，各機關並未予以重

視，致時有所聞，藉由考績法的修正提醒公務員是有效的做法

(020108) 

 
    但仍有專家學者提出這樣的規定，難以界定何謂情節重大，有模

糊空間 
 

 惟需對性騷擾情節重大做明確界定，以免損及權益(0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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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有專家學者提出目前已有性騷擾防治法的規定，如此是否仍有

需要而對此提出修正的必要提出質疑。 
 

 已有「性騷擾防治法」規定(98 年 1 月 23 日)，是否仍須修正「公

務人員考績法」，增加第六條之二，仍有待商榷(010107) 

 
    而針對「公務人員陞遷法」，本研究認為其中第十二條第八項因

懷孕或育嬰留職停薪者，不應影響其合理的獲得陞遷，且此對於女性

來講尤其有不公平之處。對於這樣的分析觀點，贊成與不贊成者佔有

各約四成的受訪專家。贊成者認為應刪除這樣的規定，亦或是在未滿

留職停薪一年者，仍得列陞遷排序。 
 

 可定其時間，如果核准留職停薪未滿一年者，仍得列陞遷排序

(010202) 

 

 應審查「留職停薪」原因，決定是否可以再留職停薪期間陞遷。建

議修改、刪去「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第八項(010107) 

 

 請育嬰假者並非僅限女性，故男女皆應受保障，並非只有女性受到

不公平對待，惟此條文確定女性同仁的影響較大，應考量修正

(020107) 

 
    而持反對立場者，多認為現階段會申請育嬰假者並非限於女性，

更有甚者認為，陞遷是給有能力者，並非對於性別的保障。 
    最後則是針對「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的討論，本研究認為該規則

第三條第一款其實未盡體恤員工家庭照顧的美意。多數受訪的專家學

者多贊同本研究所提出的觀點，但也有三成三的受訪者認為，倘若不

併入事假計算的話，將會造成國人對於公務人員福利過剩的負面看

法。 
 

 可以請假本身就是好的措施，而超過時間沒有工作不領薪資，亦為

合理，畢竟公務人員的俸給來自廣大人民的納稅錢，合法之外必須

合情合理(020201)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56 
 

 公務員請假項目已經很多，不宜再擴充，若有請假需要避免扣薪應

可請休假方式處理。國家用人仍需有成本觀念，此無關性別平等議

題(010105) 

 
    再者，也有受訪者認為此法條實與性別平等無關，主要的原因在

於他們認為家庭照顧不應只是女性的責任。 
 

 本條似與性別平等無關。家庭照顧不應只是女性的責任(010103) 

 
而針對該法第三條第二款而言，本研究認為女性可以在因生理問

題檢附醫院證明的情況下，不列入病假日計算。雖有多數學者專家支

持這樣的看法，但也不乏有認為此建議並不恰當者。持反對立場者多

認為公務人員可依法，請休假、病假、事假之日數已相當充足，似不

宜再放寬。若真要不列入病假日計算，應以一日為限。不過也有學者

認為，醫院證明其實不難取得，如因此不列入病假計算，實有違公平

正義原則。 
    在「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以及「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中，

規定甄審委員會應加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的規定，有

高達 66.%的受訪者贊成這樣的規定，贊成的理由不外乎這樣的限制

較能展現意見持平的討論，讓不同代表的聲音可以進入決策場域。然

反對者最核心的理由在於，有些單位內部的性別比例較為懸殊，如此

何以能要求他們做到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限制，因為先天已不

足，後天難以彌補此缺陷。 

参、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的觀點提出 

    針對銓敘法規提出有違性別意識的觀點，就學者專家所提出的看

法，共計包括三項法律，分別是獎章條例施行細則、各類官等訓練辦

法，以及公務人員保險法。其中，獎章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

留職停薪育嬰者年資應予以扣除，對女性育嬰留職停薪者不利；各類

官等訓練辦法中，如委任陞薦任第 12 條第 2 項，受訓人員於訓練期

間因婚、喪、娩、流產、生病或其他重大事由，改請假缺課超過百分

之二十者，應予停止訓練，申請重新訓練應全額自費受訓。最後，公

務人員保險法第十七條之一，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

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應由政府擔負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之保費為宜」。本研究在第二輪德菲問卷調查時，會將上述三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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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條文增列為分析觀點，並同時請參與的學者專家針對這些新增觀

點 ，提出認同與否的程度。 

第四節 文官體制的管理面 

    該部分主要在探究文官體制中的管理層面。人事行政中的管理是

指在既定的人事政策中具體的執行與實際的應用，所指涉者係為人處

事的各種方法、技術與實施，性質像是實行人事行政的事務工作。因

此，除了前此任用、考績、陞遷與考試將政府所需要的人才測度並薦

舉進政府機關後，接下來的福利、請假、托育等家庭照顧等相關人力

資源管理的措施，即為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關於管理面向的分析，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類別，一者為生產及育

嬰福利，另一類別為職場工作環境的性別平等措施。茲根據以上兩類

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一、生產及育嬰福利 

就前者而言，本研究首先針對產假薪資部分進行討論，本研究首

先提出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應該由現行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而薪資

給付應由全體公務同仁及政府共同負擔，針對這樣的政策建議，我們

看到所有受訪的專家學者，選填贊成的立場者是居於多數的，選填贊

成與非常贊成的比例是相同的，各佔有 28.6%，選填非常不贊成者也

佔有 28.6%，但無人選填不贊成。可見，選擇不贊成者的立場，其實

是較為極端不贊成這樣的做法，而其中有 14.3%的受訪者選擇普通，

倘若粗略區分為贊成與不贊成兩類，則贊成者的比例仍高於不贊成

者 ，前者佔有 59.2%。 
    依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受雇者任職滿一年

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

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發放，另以法律定之」。但依照「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七條之一

的規定「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

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前項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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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

百分之六十計算…」。因此，基於前述的討論，本研究建議機關組織

育嬰假期限為兩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育嬰留職期可以併入公務

員退休年資。對於這樣的政策建議，以平均值來講落在 3.143，亦即

多數受訪專家學者的立場多採普通，進一步細緻化觀察各選項百分比

來看，選填非常贊成者為 23.8%，贊成者居於 19%，選填普通者為

19%，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分別是 23.8%與 14.3%。區分為贊

成(選填贊成與非常贊成)與不贊成(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來看，

贊成者佔有 42.8%，不贊成者佔 38.1%。該題也顯示，贊成與不贊成

的立場居於對立，各約佔四成左右。 
    針對育嬰津貼，本研究認為應由現行的本俸的 60%，改為本俸與

其他加給總計的 60%。針對這樣的建議，持反對意見者高於贊成者，

選填非常不贊成者佔三成(30%)，選填不贊成者也有兩成(20%)，也就

是說對於這樣的政策建議，有半數的受訪專家是持反對立場。選填普

通者佔 10%，剩餘的 40%表示贊成(贊成及非常贊成)這樣的做法。從

平均數來看，多數受訪專家落在非常不贊成偏向不贊成的尺度上。持

反對立場的鮮明，高於前此各題的表態。 
    育嬰假後的重返職場規定，政府機關的目前規定是 30 日前提前

通知重返職場，然本研究認為是否可提早二至三個月前通知同仁重返

職場，同時，並應給予重返職場前的訓練，至於相關訓練費用則應由

政府機關支應。對於該項建議的贊成程度，由平均數來看，明顯支持

者居於反對立場者，選填非常贊成者佔 30%，選填贊成者佔 25%，

兩者共佔了 55%。然在全部受訪者中，也有達三分之一(30%)者未表

示任何立場，選擇普通。僅有 15%的受訪專家選填非常不贊成。 
    再者，主要是連結育嬰假與考績法制的問題，依現行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十九條規定「受雇於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為滿三

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下列二款事項之一：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

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二、調整工作時間」，本研

究認為，應在此法條規定下，對於公務同仁的薪資因部分工時減少而

刪減薪資時，考績不應該受到影響。對於這樣的政策建議作為，有高

達 52.4%的受訪者選填非常贊成，且選填贊成者也佔有 19%，而選填

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相加總為 14.3%，其比例明顯低於贊成者的

七成一(71.4%)。可見在受訪專家中，多數認同文官體制中，對於因

部分工時減少而薪資遭到刪減時，不應連帶影響該文官選擇部分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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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連帶影響其公務生涯的考績結果。 
 

表 20 受訪專家對管理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一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將女性同仁的「產假薪資」的

生育補助由兩個月提高至三

個月，而薪資給付應由全體公

務同仁及政府共同負擔 

3.286 1.617 28.6 0 14.3 28.6 28.6 

機關組織育嬰假期限為兩

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育

嬰留職期可以併入公務員退

休年資 

3.143 1.424 14.3 23.8 19.0 19.0 23.8 

育嬰津貼由現行的本俸 60%

改為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 

2.800 1.576 30.0 20.0 10.0 20.0 20.0 

育嬰假申請者重返職場時，政

府機關目前為 30 日前提前通

知重返職場，您是否贊成應提

早二至三個月前通知同仁重

返職場，並給予重返職場前的

訓練，至於相關訓練費用應由

政府機關支應 

3.550 1.356 15.0 0 30.0 25.0 30.0 

對於公務同仁的薪資因部份

工時減少而刪減薪資時，考績

不應該受到影響 

4.048 1.244 4.8 9.5 14.3 19.0 52.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二、職場工作環境的性別平等措施 

    首先就公共托育中心的設置問題，本研究認為，應在目前各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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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應在育嬰假及育嬰津貼的施行後，進一步普設有品質且平價的

公共托育中心，也就是說，政府更應該積極規劃的是屬於政府員工的

托育設施或公托中心。令文官除了在生育及哺育後，更能兼顧對於幼

兒的撫育措施，如此文官將能兼顧家庭與職場的工作，使其做到兩者

的平衡，相對來講，對於組織內部員工的績效應該會有所提升，至少

我們解決了文官本身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間平衡的負擔問題。對於這

項政策建議的贊成度，從數據顯示，選填贊成(23.8%)與非常贊成

(47.6%)者共佔了 71.4%，選填普通者僅佔 4.8%，選填不贊成(14.3%)
與非常不贊成(9.5%)者共佔有 23.8%。平均數為 3.857，可見多數學者

專家仍持普通偏贊成者居多。 
    另一關於托育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所所

在之社區，提供有品質及平價的學童課後托育服務，藉以令需要從事

晚上、夜間及周末工作等非標準工時內之工作安排的同仁或加班同

仁 ，能有一放心的工作環境，使其能兼顧職場與家庭。與公共托育

中心設置的立場相似，針對該建議持贊成者的立場仍居於多數，分別

是贊成的 26.3%以及非常贊成的 47.4%，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

均各佔 5.3%。選擇普通者為 15.8%。該題的平均數為 4.053，表示 21
位的受訪專家多表示認同這樣的變革做法。 
    最後，本文針對玻璃帷幕現象就較於所受邀的學者專家，目前不

論在研究文獻亦或是本研究的實務觀察，女性同仁比起男性同仁，往

往較不易陞遷至組織中的高階領導層級，暫且不論造成這現象的原因

為何，本研究實非常好奇，在性別平等倡導及執行多年後的台灣文官

體系中，這樣的現象是不是還留存著，亦或是已獲得大幅度的改善。

因此，針對這樣的現象，本研究詢問受訪的專家學者，從其角度及實

務觀察，對於這樣的現象是否還是普遍存在。其中有多數受訪者仍然

認為這樣的現象依然存在於我國文官體系中，有高達 72.2%的受訪者

表示贊同，而有 22.2%的受訪者認為玻璃帷幕的現象，應已有所改善

了。針對這樣的兩極立場，本研究也蒐集到相關的論據說明，將綜整

如後續說明，於此僅提供該分析的描述統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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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受訪專家對管理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二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

成 
非常贊成 

在育嬰假及津貼的施行

後，進一步普設有品質

且平價的公共托育中心 

3.857 1.424 9.5 14.3 4.8 23.8 47.6 

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

所所在之社區，提供有

品質及平價的學童課後

托育服務 

4.053 1.177 5.3 5.3 15.8 26.3 47.4 

機關組織中男性其實比

女性有較多的任用與陞

遷機會 

3.889 1.451 11.1 11.1 5.6 

 

 

22.2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貳、學者專家對於開放題型所提出的說明與看法 

    在生產及育嬰福利方面，本研究提出女性同仁的產假薪資的生育

補助應由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並且薪資的給付應由全體公務同仁及

政府共同支應。對於這樣的建議，獲得多數受訪專家的贊同。贊同的

理由係認為，如此可增加女性公務同仁的生育意願。 
 

 可提升育齡女性公務人員的生育意願(010104) 

 
    惟由誰支應薪資給付方面有較不同的意見，有學者認為應由政府

支應即可，但也有認為應由全民共同支付，主因在於生育子女是社會

責任。 
 

 贊成提高至三個月，薪資給付由政府負擔即可(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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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由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剛好配合產假留

職留薪 3 個月，由全民共同負擔。因為生育子女是社會責任(010107) 

 
    但反對者認為目前國家財政並不寬裕，因此提倡節制，不應將社

福政策與公務人員待遇相混淆，以防福利過度債留子孫的問題。 
 

 不應將社福政策與公務人員待遇問題混淆(010101) 

 
 視國家財政狀況而定，福利過度、債留子孫，不甚妥適(020106) 

 
    而在育嬰留職停薪方面，本研究建議現行育嬰假期期限為兩年，

應視實際需要可以的話得延長一年，且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可併入公務

員退休年資計算。對於這樣的建議，獲得受訪學者專家四成二的認同，

但也有 38.1%的受訪者並不表示認同。不贊同的原因在於該政策雖有

必要，但某些無法生育的女性或未婚者將無法獲得這樣的權利待遇，

同時，社會上其他勞工亦無法獲得這樣的權利，因此，涉及公務人員

福利待遇者應審慎考量為宜。 
 

 雖符合尊重母性之精神，但其產生之影響效應，應有充分之評估後

再行研議，不然驟予實施，負面、反對的聲音將足以淹沒育改善之

設計(020107) 

 
 育嬰假政策雖有必要，但對無法生育或未婚者則無法享有此權利；

加上勞工亦無法享受此權利，因此，涉及公務員的福利需審慎考量

(020102) 

 
    而留職停薪期間因並未參與公務執行，對於所屬機關是無貢獻

的 ，所以在留職期間不應併入退休年資。 
 

 育嬰假期年限 2 年應足以安頓嬰兒，應不得再延長 1 年較為合理；

職於留職停薪期間並未實際執公務，故公務員年資不應併入退休年

資(010204) 

 
    另外，應該給予多少期間的有給薪育嬰假問題，根據第一輪德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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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所有受訪專家所填的月數平均值為 15.375 個月，標

準差為 2.958。 
    建議育嬰津貼應由現行的本俸 60%，改為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較為合宜。對於這樣的建議，受訪專家在第一輪德菲結果顯示，

不贊同的人數比例高過於贊成者，不贊同的原因主要考慮到國家財政

困難，以及公務人員福利本就優於一般民營企業，倘若又提高，則對

任職於私部門的民眾將顯得相對不公。 
 

 維持現況即可。公務人員的福利原本就比一般民營企業好，若又提

高，對任職民營企業的民眾而言，是否相對不公(020103) 

 
    對於育嬰假申請者重返職場的規定，目前政府機關的作法是在三

十日前提前通知重返職場，然本研究認為應提早至兩三個月前即進行

通知的動作，並同時給予重返職場前的訓練。對於這樣的建議從第一

輪德菲結果可以看出，贊同的人數明顯高於反對者，反對者的論據主

要認為申請育嬰假者，應自行知道何時該重返職場，政府無需浪費人

力物力在通知上；同時，重返職場後的訓練不需強制性規定。 
 

 可以提早通知同仁返回職場，但重返職場的訓練是否需要，應適其

工作性質而定。若是一般行政業務，應無須給予訓練(020103) 

 
而在性別工作平等法上，明文規定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可向雇

主請求減少工時，亦或是請求調整工作時間。而本研究認為，公務同

仁在因工時減少而刪減薪資時，其考績不應受到影響。對於這樣的建

議有 71.4%的受訪者認同，而不贊成這樣建議的受訪者則認為，考績

是與工作能力以及實質的工作表現有關，因此在工時縮短上而間接影

響公務同仁本身對於組織的貢獻，則理應承受可能因此所導致的考績

不佳。 
 
 「受益者付費」原則，領薪資必須工作，減少工作時間，當然扣錢，

符合公平原則(010107) 

 

 考績為工作實質的表現，與工作貢獻有關，會受到影響很正常，符

合公平正義(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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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贊成，考績權為單位主管綜合考評之情況下所評核，而不應於該

法規明文限制規範(010204) 

 
    對於公共托育中心的設置，受訪專家學者多表示贊成，但也有學

者專家提及公共托育中心的設置不應獨厚公務人員，應將服務對象擴

及於一般大眾，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政府目前的財政狀況是否可以加

以因應。而有關「課後托育服務」上，雖然也呈現多數受訪專家的贊

同，但與前此公共托育中心設置的問題一樣，反對者多提醒應注意目

前國家財政的困難問題。 
 

 應同時考量政府財政能力(010101) 

 

 同意有品質及評價的托育中心，但不應專屬於政府員工所使用

(020107) 

 

 政府可以積極設置公托中心，但服務對象不該限定是政府員工，而

是民眾(020103) 

 
    本文對於文官體制中的管理面問題，也問及有關警政制度在這方

面的管理建議。主要重點置於討論如何建立適合男女警察的友善家庭

職場環境及管理措施，以及就警察事務而言，警政單位該如何合理配

置男女警勤務與辦公場所的空間配置。針對德菲學者專家的建議，我

們整理出下列重點： 
    針對備勤室、盥洗室、浴室等的設計，有專家學者提出一些原則

性的看法如下，例如：空間規劃應依性別比例原則進行、空間的區隔

應採實體獨立為原則。 
 

 修正辦公室使用空間之規範，應現行之規定係以人數為計算方式，

尚未依性別比例設計(010204) 

 

 男女警在勤務與辦公場所之配置，應以獨立及實體區隔的設計為原

則(010204) 

 

    也有專家學者從總體的角度指出，目前的空間配置部分，已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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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差異進行，但使用率之所以不高，主要原因在於它的可及性與方

便性不足夠所導致。 
 

 目前警政單位相關硬體設備及空間配置普遍皆已依規定設置，但是

使用率不高，問題在於它的可及性與方便性不足(020107) 

 
    同時積極培養女性幹部是有其必要的。 
 

 增加女性主管的比率，或是多舉辦兩性關係的座談會或演講，增加

兩性的認識機會(020103、020202) 

 
    配適女性生理構造的裝備(防彈內衣、S 腰帶) 
 

 但其實在別國，像是德國，他們就會幫女警購置防彈內衣，就是我

們現在女生穿的內衣那種，胸罩式的防彈內衣(020202) 

 

 接下來 S 腰帶的部分，我們公務要求我們佩帶的腰帶對女警來講都

太大了，因為採購的時候可能比較忽略小 size 的採購數量，可能做

了但是數量不夠，這個部分以後還是可以提供做參考(020202) 

第五節 文官體制的賦能面 

    訓練乃是為了增進工作人員的知識、經驗、品德與才能的方法，

藉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途徑。因此，對於落實性別主流化於考試院

的教育訓練上，目前考試院的做法是否適切？相關訓練是否已足夠？

有否可再精進之處？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根據「考試院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要領的要求，性別意識培

力的辦理單位為考試院及所屬機關性別平等委員會、人事室、保訓會

及國家文官學院。辦理內容為 (1). 定期辦理性別平等通識教育訓練，

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專題演講，全員訓練也配合將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列

入課程。(2). 保訓會除於現行公務人員訓練，增列性別平等基礎課程

外，另開辦性別平等工具與實例運用之進階研習課程，提供院部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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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教育訓練，培養院部會性別影響評估種子人員。然觀察考試院性別

平等專區中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目前僅有兩項，分別是，101 年一場

次及102年一場次。針對這樣的訓練課程，本研究認為可能稍嫌不足，

因此，慮及未來考試院及其所屬部會若想更加推廣性別平等的觀念及

落實做法上，從專家學者的角度，在目前考試院及所屬部會中有關性

別主流化推動的訓練上，是否還可以更關注在哪些訓練課程上。其中

選填「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者，共佔 23.8%，選

填「性別主流化課程」者，佔 16.7%，「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

有 14.3%的受訪者選填，而選擇性別影響評估的課程者，共佔有

16.7% ，性別預算的選填者最少，僅佔有 9.5%，最後，選填以上皆

需要者共佔 19%。從這樣的數據顯示，學者專家多認為目前文官體制

中，對於文官來說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訓練是首要的課程，再者，

也有多數學者選填以上課程皆需要。而其中較少人選填者是性別預算

的認知課程，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在於，目前文官在處理日常業務

中，唯有預算的編列是大家在平常處理業務時，最容易運用到性別統

計與分析的業務，也因此，大家多在這方面較有經驗。所以學者專家

認為該方面的訓練課程可以不用那麼關注。 
 

表 22 須加強的性別主流化推動課程次數分配 

性別主流化推動課程 次數 百分比 

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 10 23.8 

性別主流化課程 7 16.7 

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 6 14.3 

性別影響評估講習 7 16.7 

性別預算的認知 4 9.5 

以上皆需要 8 19.0 

毋須再加強哪一方面的課程訓練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對於政府推廣性別平等主流化的做法，若將其運用至訓練措施

上 ，本研究建議政府機關後續在任用人員時，應可將上過「性別意

識課程」等相關課程者，作為任用時的加分要項。亦即，除了從考選

層面即以性別主流化的落實為源頭開始，進一步實踐性別主流化於人

員進入公職體系後的職場訓練中，而針對這樣建議的贊成程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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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非常不贊成者佔有 33.3%，選填不贊成者佔 19%，而該建議是本

研究中唯一沒有受訪者選填非常贊成者，而選填贊成者的比例為

14.3%。有將近三成三(33.3%)的受訪專家在該題並未表示贊成與否，

選填普通。而從平均數的觀察來看，多數落在不贊成的尺度，其值為

2.286，標準差為 1.102。 
 

表 23 受訪專家對賦能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機關在任用人員時，將

上過「性別意識課程」

等相關課程，作為任用

時的加分要項 

2.286 1.102 33.3 19.0 33.3 14.3 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貳、學者專家對於開放題型所提出的說明與看法 

    本研究曾建議後續任用人員時，可將上過「性別意識課程」者作

為加分依據，針對此項建議，僅有 14.3%的受訪學者專家表示贊成，

且立場不強烈；但卻有 52.3%的受訪者並不表示贊成，且居於極端強

烈表示不贊成者佔了 33.3%。不贊成者的理由多認為，參與過性別意

識課程者，並不能保證其具備任用職位的專業能力，而有學者專家認

為這應該屬於基礎課程，甚至是核心的課程，是每一位公務人員所應

共同參與的訓練課程。 
 

 性別意識課程應該是基本的，甚至核心的課程，故每一個公務員都

要上此類課程(020102) 

 
 是否上過課程與任用專業並無太大關係，個人認為無須成為加分要

項(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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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意識課程，目前已為公務單位必上之課程，上過相關課程者未

必就具有性別意識，所以不宜以參加相關課程之有無做為加分之依

據，而應要有更適當的機制(020107) 

 
    也有學者專家提及，能夠參與這類課程者的機會，並不是人人均

等的，反而應努力嘗試讓這類課程成為平時的訓練。 
 

 不贊成的原因係在於每位同仁能上性別意識課程的機會並不均等，

應將該課程導入平時的訓練(如公務員終身學習等)為宜(010204) 

 
    而在警政制度上，本研究團隊也問及該如何透過教育訓練的方

式 ，來降低性別隔離現象，推動友善職場性別教育的作法，多數專

家學者提及，其實首長對於性別意識的接受程度，對於職場內建立兩

性平等的環境有顯著的影響。 
 

 決策層級應改變觀念與認知，增加性別意識，並率先施行、宣導

(010101、020102) 

第六節 文官體制的機制面 

    該構面主要是衡量性別主流化實施中，有關落實政府決策機制性

別比例的平衡問題。以下問題將著重在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的代

表性官僚，由於考績與陞遷是影響文官生涯發展最中意的兩件事，因

此，對於避免女性進入陞遷程序時受到歧視，防止玻璃帷幕效應，達

到性別正義的精神，將有顯著貢獻。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明白規定，所有的決策機制與公共參與的機

會 ，皆應至少達到「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因

此，今年馬總統亦明令，在政府機關各委員會成員達到此一性別比例

後，應查核政府捐助的基金會董監事席次，是否也符合三分之一的性

別比例要求。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觀察，就您的經驗與判斷，委員

會在這樣的代表性要求下是否有助於委員會的運作成效。亦即，本研

究反思這樣的規定，對於實際落實所謂的性別主流化是否有其實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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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此，本研究詢問受訪專家，對於目前要求政府各項委員會包括

考績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中，皆應儘量要求「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

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各公務機關是否應予配合。針對這樣的提問，

有多數受訪者係認為贊同這樣的做法的，高達 85.7%，但也有 14.3%
的受訪者並不贊同這樣的說法。該題並未有受訪者選填普通。而從平

均數來看，其值介於贊成與非常贊成之間，落在 4.238，標準差為

1.179。 
 

表 24 受訪專家對機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目前要求各委員會應儘

量符合「任一性別比例不

少於三分之一」的原則 

4.238 1.179 4.8 9.5 0 28.6 57.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而本研究認為，除了委員的性別比例之外，就委員會治理最重要

的關鍵，乃在於議事效率與決策成果，然而要能確保這兩項原則的就

是平時對於委員的考核，根據考核的條件建立起退場機制。針對衡量

委員表現的考核指標，本研究也就此請教所參與的受訪學者專家，下

表乃是針對衡量指標複選題的次數分配表。其中以委員是否具備專業

知識的衡量指標最多人選填，佔36.7%，居於第二位者是開會出席率，

選填者佔 24.5%，而出席率與發言數的百分比相似，分別佔 18.4%及

16.3%。 
表 25 須著重的議事能力次數分配 

衡量指標 次數 百分比 

開會出席率 12 24.5 

發言數 8 16.3 

是否具備專業知識 18 36.7 

提案率 9 18.4 

其他 2 4.1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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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者專家對於開放題型所提出的說明與看法 

    政府文官體制中的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影響公務同仁生涯

發展頗深遠，因此，對於上述兩委員會對於性別比例的要求，對於他

們在委員會上的治理能力，本研究對此瞭解各學者專家的看法。因此，

本研究在第一輪德菲問卷中，詢問學者專家對於委員會要求任一性別

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是否恰當。根據第一輪結果顯示，有

達到約八成六(85.7%)的受訪專家均認為這是必要的規定，而有一成

四(14.3%)的受訪者卻表示不贊成這樣的要求。贊成者的理由論據在

於不同的性別差異可以反映出不同性別的經驗與需求。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至少可以反映不同性別的經驗與需求(020201) 

 
 性別比例均等，可以避免錯誤的判斷(020103) 

 
    而反對者認為性別比例的要求不應該是重點，主要在於委員內心

的公平、公正才是所期許的目標。 
 

 盡管要求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無法強制性，委員會決定往

往是委員每人內心的公平、公正裁是所期待的目標(010202) 

 
 過猶不及。應依委員會的性質、功能、專業，而不是依性別考慮，

勉強湊足三分之一的性別委員，反而有害委員會的運作(010107) 

 

参、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的意見提出 

    本研究最後針對委員會治理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做

法，請教第一輪德菲問卷調查的專家學者，是不是還有哪些做法可以

增加不同性別者公平參與組織決策的機制。就此，有學者即認為不要

太過於強調性別差異，太過重視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要求，其

實是落伍的觀念，因為有些女性其實能力與績效是足以獲得大家的讚

賞的，此時對於其過度的保障，反而對於這些女性同仁來說造成了一

種反效果。委員中的組成應放寬層級，藉以增加符合資格的女性。對

於外聘委員部分，可同時提列男女人數相同的名單，讓首長在勾選外

聘委員時能秉持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要求。 



  第四章 德菲法第二輪結果說明 

71 
 

第四章 德菲法第二輪結果說明 

    前此已針對專家學者進行第一輪的德菲分析，針對第一輪的結

果 ，本研究據以擬定第二輪德菲問卷，希望專家學者在參考他人的

意見與看法後，再針對原來的問卷題目進行填答，同時，第二輪德菲

問卷會包含第一輪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新增意見，這一部分的討論也將

在本章中呈現。最後，本研究也將透過變異數分析的方式來檢定學者

專家之間在意見上是否有趨於一致，而區分變數將主要以學者專家的

性別為主。 
    第二輪德菲調查的對象仍然是第一輪參與德菲調查的學者專家，

然因其中一位受訪的專家學者並未持續參與第二輪填答，因此，本研

究最後第二輪參與的學者專家共計 20 位，下表為參與第二輪德菲調

查的受訪專家編碼表。 

表 26 第二輪德菲專家編碼 

性別 單位 受訪者代碼 職稱 

男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1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2 教授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10103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4 教授 

銘傳大學安全管理學系 010105 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10106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10107 教授 

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用處 010201 處長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010202 委員 

考試院 010203 考試委員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 010204 分局長 

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20101 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020102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20103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020104* 教授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020105 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020106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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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單位 受訪者代碼 職稱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020107 助理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 020108 副教授 

考試院 020201 考試委員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020202 副隊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受訪者代碼有邊*號者，表示未持續參與第二輪德菲者。 

第一節 文官體制的考選法制面 
    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考選法制是否有落實性別意

識。考選係指以考試的方式為國家選拔人才。亦即，政府為推行公務，

採用公開、客觀、公正、科學的考試方法，來測量並拔擢合乎標準的

人員，進而錄用的一套制度。因此，考選的性別平等乃為國家文官體

制的第一道防線。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對於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是否有違反性別意識一項，學者專家

在參考過第一輪結果後，在第二次調查中，以贊成者居多，佔有

31.6% ，居次者為非常贊成，佔有 26.3%。倘若以二分法的方式將贊

成程度區分為贊成者與不贊成者，其比例為 57.9 比上 26.4。而其中

仍有 15.8%的專家學者仍偏向普通中立的看法。此贊成與不贊成的比

例與第一次相比較，其實是相去不遠的，第一次調查的贊成比例為

57.2%，不贊成的比例為 28.6%。 
    而對於公務人員是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的分析贊成程度，從

數據明顯可以看到，在檢視過其他學者專家的看法與意見後，第二輪

再次調查的結果明顯與第一輪調查相異。選填贊成與不贊成的比例總

計為 26.4%，此比例與第一輪(33.4%)相較，可見有學者專家從贊成的

意見區塊轉往其他立場。選填普通者明顯與第一輪不同，第一輪時選

填普通者為 23.8%，而第二輪選填普通者降到 10.5%，顯見有 13.3%
比例的受訪者從普通的中立立場轉往其他有明顯立場的兩端，而我們

從不贊成的總計比例可以知道，多數受訪的專家學者，多從原本的立

場轉向不贊成的立場居多，選填不贊成者為 47.4%，非常不贊成為

15.8%，兩者共計有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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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受訪專家對考選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五條 
3.53 1.26 5.3 21.1 15.8 31.6 26.3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

細則」第三條第三項 
2.68 1.42 15.8 47.4 10.5 5.3 21.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本研究也將觸角觸及到警校招生比例限制問題的探討，在第一輪

德菲分析的結果顯示，對於警校招生中，規定消防、海巡及行政警察，

必須奉警政主管單位之政策指示，限制男女生的錄取比例一項，贊成

與不贊成者呈現五五波的比例，分別是 47.6%與 42.9%。而當時選填

普通者有 9.5%。而在第二輪問卷調查結果仍然呈現與第一次調查相

似的結果，然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原本選填普通者，在第二輪均有明

顯的表態，轉移至支持或者反對立場。第二輪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表

示支持者的比例為 50%，而反對者也佔有 50%。 
 

表 28 德菲學者專家贊成警校招生比例限制與否的次數分配(第二

輪)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2222 1.55509 11.1 38.9 0 16.7 33.3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74 
 

貳、對於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說明與看法的贊成程度 

    在考選層面中，本研究也曾擴及考選問題至警察考試取材的範

圍 ，並針對第一輪學者專家所提出的建議，建請第二輪所有專家學

者對各項建議表示贊同與否的程度。同時，學者專家於第一輪問卷調

查中也針對以下兩項進行意見的表達，其一為考試類科與科目，其二

為就目前法規還有哪些在考選上是有違反性別意識等。因此，在第一

輪問卷調查後，本研究整理相關學者專家對於上述兩類問題的看法

後 ，整理成第二輪問卷調查的測量題組，請專家學者就此些新增看

法表示其贊同程度。因此，該類別的數據將無法有第一輪的問卷調查

結果可以相互比較。 
    首先，有學者專家建議應以法律明文規定警察職系的性別限制，

針對這項建議，以非常不贊成者居多，佔有 42.9%。選填贊成者及非

常贊成者，分別為 7.1%及 28.6%，總計為 35.7%，近約四成。然若將

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相加總，則不支持明文規定性別限制者有

57.2%，約六成。也有學者專家建議應依執法對象比例來調整性別比

例(如海巡、移民、警察執勤時，依法令需由女性執法人員對女性犯

罪被害人及女性犯罪嫌疑犯進行檢查、搜身)，對於這樣的建議有高

達 57.1%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贊成，卻僅有 14.2%(非常不贊成、不贊成)
的受訪者表示不贊成。進一步，也有受訪專家認為，警察考選不應以

性別限制，而應該以實際情況的需要，作為考選的標準(如體適能、

性向測驗、情緒控管、溝通等，皆應以警消工作上實際需求的核心職

能為標準)，對於這樣的建議也高達有 57.1%的受訪者選擇非常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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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對於警察考選性別限制建議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應以法律明文規定警察
職系的性別限制。 2.64 1.78 42.9 14.3 7.1 7.1 28.6 

應依執法對象比例調整
性別。 4.00 1.36 7.1 7.1 21.4 7.1 57.1 

不應性別設限，但應加
入可評量適任程度的測
驗。 

4.21 1.05 0 7.1 21.4 14.3 57.1 

消防、海巡因工作屬
性，可能有其必要，行
政警察則建議取消錄取
比例限制。 

3.21 1.63 21.4 14.3 21.4 7.1 35.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而在考試類科上，第一輪學者專家共提出十七項考試類科需加入

性別議題。以平均數來看，這十七項考試類科中，以移民特考(4.07)、
司法特考(4.07)以及社會工作(4.07)三項考試類科，是所有學者專家最

認同需要加入性別議題者。其中以各類考科以及鐵路特考的建議是最

不受多數人贊同的，平均數分別為 3.46 及 3.42。而以個別選項類別

來看，以移民特考選填非常贊成者是佔最多數的，佔有 57.1%，而以

軍法官考試以及鐵路特考中，選填非常不贊成的比例是所有類科中最

多的，各有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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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受訪專家對考試類科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各類考試 3.46 1.66 23.1 7.7 7.7 23.1 38.5 

原住民特考 3.79 1.48 14.3 7.1 7.1 28.6 42.9 

地方特考 3.62 1.45 15.4 7.7 7.7 38.5 30.8 

移民特考 4.07 1.44 14.3 0 7.1 21.4 57.1 

關稅務特考 3.69 1.38 15.4 0 15.4 38.5 30.8 

司法特考 4.07 1.21 7.1 0 21.4 21.4 50.0 

陞官等考試 3.62 1.50 15.4 7.7 15.4 23.1 38.5 

社會工作 4.07 1.21 7.1 0 21.4 21.4 50.0 

社會行政 3.93 1.27 7.1 7.1 14.3 28.6 42.9 

人事行政 3.79 1.53 14.3 7.1 14.3 14.3 50.0 

警察行政人員 3.93 1.38 7.1 14.3 7.1 21.4 50.0 

軍法官考試 3.83 1.53 16.7 0 16.7 16.7 50.0 

公設辯護人考試 3.77 1.54 15.4 7.7 7.7 23.1 46.2 

鐵路特考 3.42 1.38 16.7 0 33.3 25.0 25.0 

外交特考 3.54 1.51 15.4 7.7 23.1 15.4 38.5 

護理師特考 3.85 1.57 15.4 7.7 7.7 15.4 53.8 

律師特考 3.93 1.33 7.1 7.1 21.4 14.3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而在考試科目的贊成程度上，以支持憲法納入性別議題者佔最

多 ，平均數為 4.13。而最不支持納入性別議題的考科為心理學，平

均數為 3.38。而選填非常贊成者佔最多比例的仍是憲法考科，而選填

非常不贊成者佔最多比例者共計三科，分別是國文、心理學，以及刑

法，選填非常不贊成者各佔有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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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專家對考試科目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國文 3.54 1.61 23.1 0 15.4 23.1 38.5 

憲法 4.13 1.30 6.7 6.7 13.3 13.3 60.0 

英文 3.62 1.39 15.4 0 23.1 30.8 30.8 

心理學 3.38 1.56 23.1 0 23.1 23.1 30.8 

倫理學 4.00 1.41 13.3 0 13.3 20.0 53.3 

警察實務情境 4.07 1.14 7.1 0 14.3 35.7 42.9 

民法 3.77 1.59 15.4 7.7 15.4 7.7 53.8 

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3.86 1.46 14.3 0 21.4 14.3 50.0 

行政法 3.92 1.19 7.7 0 23.1 30.8 38.5 

刑法 3.54 1.71 23.1 7.7 7.7 15.4 46.2 

人事行政 3.93 1.44 14.3 0 14.3 21.4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除了上述考試類科與科目的討論外，在第一輪也有學者專家針對

考選法規中仍有違性別意識者提出看法，對此我們也將其設計成問卷

形式，就較其他學者專家的看法。針對第一輪所提出的看法，多集中

在考選法規中對於男性兵役制度的限制條件。學者認為男性不應該因

兵役問題而限制其參與考試，因此，其列舉了以下各項法律及條項應

放寬男性兵役設限，更正為核准免服兵役或現在服役中(含替代役)，

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亦得報考。針對這樣的看法，第二輪學者專家的

意見彙整如下表所示。針對這幾項法規的建議，多數學者專家均表示

認同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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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受訪專家對考試類科科目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
部文職人員考試規則第
三條第二項 

3.76 1.44 11.8 11.8 5.9 29.4 41.2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
巡防人員考試規則第 3
條第 2 項 

3.47 1.55 17.6 11.8 11.8 23.5 35.3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
經濟商務人員考試規則
第 5 條 

3.76 1.44 11.8 11.8 5.9 29.4 41.2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
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則
第 3 條第 2 項 

3.53 1.42 11.8 17.6 5.9 35.3 29.4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
領事人員外交行政及國
際新聞人員考試規則第
4 條 

3.65 1.50 11.8 17.6 5.9 23.5 41.2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参、對於開放題暨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觀點的提出 

    對於開放題型的觀點提出，主要針對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公

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以及警政人員考選問題。茲分別敘述如下。

就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而言，多數受訪專家均認為考試不應有性別

上的限制，當然對於兵役問題也不應該設限。但兵役制度應未來隨著

募兵制的推動，在考試法規上也應與時俱進的加以修訂。 

 
 公務人員考選制度原則上不應有性別條件之限制，但因特種考試與

高普考或有性質有所不同，故考試方式亦應有所差別，只是現階段

並未有明顯差異，至兵役問題則隨著募兵制度之推動，亦將有所改

變(0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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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役已要改成募兵制，因此兵役狀況在考試法第五條，必定遭受刪

除之命運。至於性別條件已有相關措施補助，與體力無關。亦與性

別無關。例如男醫師檢查女病人，有護理人員在旁，不構成性騷擾。

反之亦然。(010107) 

 

    然也有受訪專家提出，考試取材必須要能給予選用機關彈性的加

以應用，而不應一昧的追隨生理性別上的平等。有些特殊需求及條件

若是適合未來工作崗位上之需要，則應彈性的在選材上加以限制。 

 
 乃依考試方式取材與職場上工作性質給予彈性(010202) 

 

 尊重用人機關執行設置任務之用人特殊需求及條件(010106) 

 

    對於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款第三項，多數學者專家均認

為實有修改的必要。 

 
 若有更明確之規定，則可更保障女性(010104) 

 

 條文不明確，有修改之必要(020103) 

 

 基於權益保障，在相關法規酌予配合修正(010202) 

 

 1.建議本條文自重新檢討及重擬。可參考役男入伍前後之當事人個

人或家庭因素權力得保障相關規定。2.疾病、懷孕、父母病危等等

因素之關照不應因公務員是在錄取未分配前 or 受訓期間 or 結訓等

待正式任用期間有所不同，建議給予整體關照較不易失衡。

(020102) 

 

    然也有學者專家在參考其他學者專家的意見後，仍認為目前該法

已足以施行且兼顧性別平等作法，不需要再進行必要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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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錄取人員在基礎訓練及實務訓練期間，有特殊事由，如就學懷

孕等，可申請保留受訓資格，故不影響其權益，甚在訓練期間係屬

養成教育，若因懷孕而免訓，將不利於錄取人員的能力養成。

(010201) 

 

 現有規定已能符合有特殊需求者需要(020108) 

 

    對於公務人員的考選，本研究也觸及警察人員的考選問題。由於

警察體制是一種與軍方同屬高度陽剛型組織的單位，因此對於人員的

考選問題，更容易在性別限制上遭受到檢視。對於警察人員的考選問

題，受訪的專家學者多認為，對於警務人員的考選不應拘泥於性別上

的限制與否，而應針對工作性質與所需特性與能力等加以界定明確，

亦即只要是能力相符者，即可擔任，而不需要在性別平等上的有無過

於拘泥，如此僅會在警務人員的招考上顯得捉襟見肘。 

 

 目前以專長(科學)別作為招生比例與畢業後之派職是否有接軌，如

茲，則招生不應設限，如有則應詳細規劃其科學別與任職別之間的

關係，建議設法朝勤務特性之性別需求進行人力規劃，在反推溯至

招生時之組別。必要時警大招考別要的予調整或規劃清楚。

(020102) 

 

 警察有行政警察(制服警察)及刑事警察(便衣)，請刪除題目「行政」

二字，免滋爭議  2.配合法令規定及執法對象性別比例，定期和對

性別設限規定。目前不宜驟然取消(020106) 

 

 應在報名簡章說明清楚工作性質，工作能力，工作環境給考生自行

斟酌參考，可以不必硬性規定錄取男女性比率或名額(010107) 

 

  



  第四章 德菲法第二輪結果說明 

81 
 

第二節 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 

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任用、考績及陞遷等層面。任

用係各機關首長對經考選合格之人員派以適當職務的過程，為公務人

員體制的重要一環，並與考選制度有密切關聯。考選為任用之前奏，

而任用為考選的結果。因此，考選制度可以說是性別意識落實的初步，

而任用層面的性別意識彰顯，將可使初步性別意識的努力更加具體實

踐其意義。而任用後的考績與陞遷法規則與公務人員的績效考評及職

涯發展等息息相關。因此銓敘面向的法制評估，將包括任用、考績與

陞遷等法規。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就該部分的銓敘法規，本研究針對現行的任用法、考績法、陞遷

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甄審委員會的規定等，提出本研究初步認

為違反性別平等的觀點。以下茲就各法條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 

對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本研究認為未符合性別平等

意識。根據該法規定「初任各官等人員，…應先予試用六個月，…試

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惟

若於試用期有因如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

卻未於條文中設計可申請保留之規定。試想若有考生好不容易考上公

職，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後，進入試用階段，卻因懷孕需臥床或生產有

產假之需要，如何能要求其要在六個月再完成試用程序？針對這樣的

分析觀點，在第一輪中學者專家選填非常贊成者高達 81%，選填贊成

者也有 14.3%，其中僅有 4.8%選填不贊成。而在第二輪德菲結果發

現，原本選填不贊成者也轉而支持這樣的論點，選填非常贊成者為

84.2%，選填贊成者為 15.8%，兩個比例相較於第一輪調查結果均有

所提升。 
接著，本研究也認為該法第二十八條之一也未盡符合性別平等的

概念。該法規定「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關

核准，得留職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惟其試用對象為公務人員，對於尚未取

得實授之人員，該法並無法發揮其實質效用，因此，也喪失其關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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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差異在任用上影響的美意。對於這樣的分析說法，第一輪學者專

家多持贊成或非常贊成的立場，贊成者有 23.8%，非常贊成者有

42.9% ，總計有 66.7%，亦即有將近約七成的受訪專家持贊同看法。

而不贊同者(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共佔 28.5%。然經過第二輪德

菲調查發現，原本贊同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而不贊同的比例卻升高

8.3 個百分點。贊同者佔有 52.6%，不贊同者則佔了 36.8%，約四成

左右。而選填普通者也有明顯上升，由原有的 4.8%提高到 10.5%。

顯然經過第二輪德菲後，原本選擇贊同者轉而選填普通亦或是不贊同

的立場。明顯的，第二輪時有專家學者接受了第一輪時學者專家所提

出的不贊同的看法，進而影響其原本對於該議題的觀點。 
 

表 33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一(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條 4.84 .37 0 0 0 15.8 84.2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八條之一 3.32 1.42 10.5 26.3 10.5 26.3 26.3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二、公務人員考績法 

本研究認為，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尚須加強性別平等意識的

貫徹。主要論據觀點是站在性別主流化的概念所提出，本研究認為未

來考試院應積極於法規修正，須檢附「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出實踐

性別意識之道；而在 CEDAW 公約之要求來看，現行考績法也無增進

性別意識之處。建議改進方向如下：民國 99 年 4 月 14 日的修正草案

第六條之二：「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第一款至第十款情形之一，

應考列丙，..四、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此項

規定對於以往隱忍職場中性騷擾事件的處理，足以彰顯公務職場中的

性別人權，對於落實官僚中性別正義有一定的標示作用。對於該點的

分析，第一輪學者專家選填贊成與非常贊成者，各佔 25%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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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非常不贊成者，佔 15%，其中並未有受訪專家學者選填不贊成。

就第二輪數據看來，原本採極端不贊成者，在參採其他學者的看法後，

有稍微修正自己的看法，證諸於選填非常不贊成者，從第一輪的 15%
降為 5%，而選填非常贊成者是由提高的，從原本的 50%，提高為 60%
的同意程度。選填普通者也有下降，由 10%降為 5%。 
 

表 34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二(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考績法」尚須
加強性別平等意識 4.30 1.13 5.0 5.0 5.0 25.0 6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三、公務人員陞遷法 

本研究認為「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第八項之規定，並未符

合性別平等意識。「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乃規定不得陞遷者之

條件限制，其中第八項即為「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

者。」將此法條對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來看，「公

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關核准，得留職停薪，

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此顯示，倘若因公務人員是因懷孕或育嬰經

機關核准留職停薪者，則該員將因性別因素而無法獲致合理的陞遷，

此對於女性公務同仁來說實有不公平性之處。第一輪學者專家選填贊

成(選填贊成與非常贊成者)與不贊成(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
者 ，各佔有 38%及 38.1%。對於該題的分析，可說是贊成與不贊成

的學者專家，各佔有二分之一。而在第二輪調查結果顯示，贊成者與

不贊成者的比例有明顯的差距產生，選填贊成者由原本的 38%，上升

兩個百分點為 40%；而不贊成者由原本的 38.1%升高到 55%。明顯多

數受訪的學者專家已轉而支持不贊成的立場。且原先 23.8%選填普通

者至第二輪也已降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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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三(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
二條第八項 2.85 1.39 15.0 40.0 5.0 25.0 15.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四、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針對公務人員的請假規則，主要是就其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

提出的。「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未落實政府體恤員工

家庭照顧的美意。理由：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因事得請事假，每

年准給五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要事故

需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每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

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給。」本研究認為是

否可修正為有醫院證明者，家庭照顧假可不併入事假計算。有關上述

說明，在第一輪德菲調查時，選填非常贊成者佔有 38.1%，其次為不

贊成者佔有 23.8%，而選擇普通與贊成者各佔有 14.3%，選填非常不

贊成者最少，佔 9.5%。平均數為 3.476。總的來說，對於本研究所提

出的分析，多數學者專家持普通偏贊成者居多，而約有三成左右的受

訪者不贊成這樣的分析觀點，但也有約五成的受訪者認同本研究所提

出的說法，可見該題在所有受訪專家中仍有明顯的差異。而在第二輪

調發現，選填不贊成者佔最多，有 50%，其次才是選填非常贊成者的

25%，而且我們也可以發現，選填非贊成的比例與第一輪調查相較，

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倘若以贊同與不贊同二分法的方式來比較，贊同

的比例為 45%，而不贊同的比例有 55%。經過學者專家檢視過其他

學者專家的看法後，該題表示不贊同的比例高於贊同者。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二款，並未顧及女性權益。本法

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准給

二十八日。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一日，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本研

究認為女性因生理問題而無法進行日常業務所請之假期，可在檢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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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證明的情況下，不列入病假日計算。倘若女性同仁因其體質而致

使其在生理日經常性的無法工作而必須請病假，則這樣將會排擠到該

女性同仁當年度的總病假天數。從數據看來，有將近三成的受訪專家

選填普通，亦即未明顯針對本研究的分析觀點，表態贊成與否，而有

23.8%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贊成，有 14.3%的受訪者表示贊成，選填不

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各佔有 23.8%及 9.5%。倘若區分成兩類態度，

贊成與不贊成兩類，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各佔有 38.1%及 33.3%。第二

輪德菲結果發現，不論是贊成與不贊成兩類態度，兩者均有增加的趨

勢，以贊成者來說佔有 50%，而不贊成者有 40%。而其中以選填贊

成者的上升幅度最大，由原來的 14.3%提高到 30.5%。選填普通者也

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表 36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四(第二輪)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三條第一款 3.10 1.41 5.0 50.0 0 20.0 25.0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三條第二款 3.20 1.36 10.0 30.0 10.0 30.0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五、委員會治理的性別比例限制問題 

現行「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與「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規

定的甄審委員會，皆規定該委員會應加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針對法條的規定，本研究第一輪所受訪的專家學者中，有

高達二分之一(52.4%)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贊成，持非常贊成的比例僅

佔有 4.8%，其餘選項各佔有 14.3%。顯見多數受訪專家是認同政府

目前法規上的規定，在該題的意見上較為集中，落在普通明顯偏贊成

的尺度上，平均值為 3.952。第二輪結果顯示，選擇贊成與非常贊成

者的比例均有提高，分別是 14.3%及 52.4%。原先選擇非常不贊成者

降至為 0，而選填不贊成也由 14.3%降至 10%。但選填普通者由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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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4.3%略升為 15%。可見，專家學者在檢視過他人的意見後，明顯

有改變自己的立場，且多偏向於贊成居多。 
 

表 37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五(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甄審委員會應要求加
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
分之一」性別比例規定 

4.25 1.07 4.8 14.3 14.3 14.3 52.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貳、對於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說明與看法的贊成程度 

根據第一輪專家學者針對銓敘法規所提出的意見與看法，主要有

下列三項法律條文，本研究也就此設計為第二輪問卷題目，請學者專

家就第一輪所提出的新增意見進行贊成程度的評估。獎章條例施行細

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輪的學者專家認為法條的規定，有關留職停薪

育嬰者的年資應予扣除，對於女性育嬰停薪留職者不利。針對這樣的

說法，在第二輪的專家學者中，多數選擇不贊成，佔有 40%，其次者

為選填贊成者，佔有 20%，而選填普通、非常不贊成、非常贊成者均

各佔有 13.3%。而區分為兩種意見來看的話，贊同者(贊成、非常贊

成)的比例為 33.3%，而不贊同者(不贊成、非常不贊成)的比例有過半

數(53.3%)，有一半的受訪專家並不贊成這樣的分析觀點。 
而就各類官等訓練辦法中，譬如委任升薦任第 12 條第 2 項，受

訓人員於訓練期間因婚、喪、娩、流產、生病或其他重大事由，改請

假缺課超過百分之二十者，應予停止訓練，申請重新訓練應全額自費

受訓。針對這樣的說法，在第二輪學者專家中，以選擇普通者最多，

佔有 26.7%，而選填非常贊成、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各佔有 20.0%。

明顯對於該分析觀點的贊成者要比不贊成者來的多，高出有 7 個百分

點。最後，針對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17 條之 1 而言，有學者專家認為

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應由政府擔負於育嬰留職停薪其間之保費為宜」。經過第二輪德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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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66.7%的受訪者表示不贊同這樣的建議，而僅

有 26.6%的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然，對於多數受訪的專家學者來說，

並不認為政府必須擔任育嬰留職停薪者的保費負擔。對於這樣的政策

建議，本研究後續也將該建議實際施測於行政院與考試院各部會性別

聯絡窗口，以其實務的經驗與觀察來表示贊同與否。 
 

表 38 受訪專家對銓敘法制面新增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獎章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 2.80 1.32 13.3 40.0 13.3 20.0 13.3 

各類官等訓練辦法 (如
委任升薦任第 12 條第 2
項) 

3.07 1.44 20.0 13.0 26.7 20.0 20.0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17條
之 1 2.53 1.36 20.0 46.7 6.7 13.3 13.3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参、對於開放題暨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觀點的提出 

    經過第一輪的德菲調查，多數學者專家均贊同本研究對於「公務

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的分析觀點，除贊成外也多提出必須在該法條

增列但書說明，因此，在第二輪學者專家的意見調查時，該題的贊同

程度更收斂，且多贊同應增列但書的建議。 
 

 有必要增加但書予以明確規範(010201) 

 

 有但書規定較為明確(020103) 

 

 應該要有但書規定較為周延(020202) 
 

    對於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本研究在第一輪時提出該法條未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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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別平等意識的分析觀點。而當時多數不贊成者對於不贊同本研究

所提出的分析觀點時，提出大量個人看法，相較於贊同本研究觀點者，

相對多出很多資訊供第二輪學者專家參考。因此，在這樣的問卷制度

脈絡設計下，使得第二輪學者專家多看到不贊同本研究期初所提出的

分析觀點的論據，因此，本研究多數學者在第二輪時，所呈現的觀點

多是不贊同者居多。 
 

 因文中提到侍親，進修等情事，故不人認為違反性別平等(020103) 

  

 本條無關性別(020106、020202) 

 

 未取得實授人員，也應有相當程度之保障，然本條似無關性別，不

認為「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010204) 
 

    有關「公務人員陞遷法」的問題，本研究認為該法第十二條第八

項之規定並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對於本研究論點的分析，所有受訪

專家學者贊同與不贊同者恰好各約佔一半，不贊同者的比例更略高

10 個百分點。因此，就不贊成者的觀點看來，我們可以發現多數學

者認為這並不是一個性別平等的議題，陞遷必須看組織成員在組織中

的貢獻，以其貢獻獲得陞遷。 
 

 侍親，進修等情事，無關性別(020103) 

 

 陞遷是對工作努力的肯定與單位用人的需求，留職停薪亦非女性專

屬，與性別無關(020202) 

 

 基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影響陞遷係屬正常，並無「未符合性別平

等意識」(010204) 

 

 有改善空間，但並非未符合性平(020108) 

 

    對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的分析來看，贊成與不贊成者各約佔

半數。贊成者主要論據是顧及女性生理需求而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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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也有專家學者認為，目前公務人員的請假日數其實已屬足夠，

不應再擴增請假日數。 
 

 女性因體質而於生理期間無法工作者，可藉由尋求醫師治療而減緩

其不適的狀況，故不建議增加其請假天數(010201) 

 

 原規定已屬合理，無須擴充(020108) 

 

 得依法請假之日數已充足，似不宜再放寬(010204) 

 

第三節 文官體制的管理面 

    該部分主要在探究文官體制中的管理層面。人事行政中的管理是

指在既定的人事政策中具體的執行與實際的應用，所指涉者係為人處

事的各種方法、技術與實施，性質像是實行人事行政的事務工作。因

此，除了前此任用、考績、陞遷與考試將政府所需要的人才測度並薦

舉進政府機關後，接下來的福利、請假、托育等家庭照顧等相關人力

資源管理的措施，即為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關於管理面向的分析，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類別，一者為生產及育

嬰福利，另一類別為職場工作環境的性別平等措施。茲根據以上兩類

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一、生產及育嬰福利 

就前者而言，本研究首先針對產假薪資部分進行討論，本研究首

先提出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應該由現行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而薪資

給付應由全體公務同仁及政府共同負擔，針對這樣的政策建議，我們

在第一輪看到所有受訪的專家學者，選填贊成的立場者是居於多數

的 ，選填贊成與非常贊成的比例是相同的，各佔有 28.6%，選填非

常不贊成者也佔有 28.6%，但無人選填不贊成。經過第二輪的德菲分

析後，我們發現選擇贊成者(非常贊成、贊成)的人數變少，由原本的

57.2%下降為 50%。而選擇不贊成立場者人數變多，由原本的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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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為 35%。但就細部選項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原先選擇非常不贊成

立場者，有明顯趨緩，由原本的 28.6%降為 10%，而不贊成立場者則

由原先的 0%提升到 25%。 
    依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受雇者任職滿一年

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

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發放，另以法律定之」。但依照「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七條之一

的規定「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

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前項津

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

百分之六十計算…」。因此，基於前述的討論，本研究建議機關組織

育嬰假期限為兩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育嬰留職期可以併入公務

員退休年資。對於這樣的政策建議，以第一輪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

多數受訪專家學者的立場多採普通，選填非常贊成者為 23.8%，贊成

者居於 19%，選填普通者為 19%，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分別

是 23.8%與 14.3%。而在第二輪德菲結果顯示，選填採贊成立場者仍

維持與第一輪結果相似，約佔有 40%(非常贊成、贊成)，而明顯的改

變在於不贊成立場(非常不贊成、不贊成)者，由原先第一輪的 38.1%
提高至 45%。 
    針對育嬰津貼，本研究認為應由現行的本俸的 60%，改為本俸與

其他加給總計的 60%。針對這樣的建議，持反對意見者高於贊成者，

選填非常不贊成者佔三成(30%)，選填不贊成者也有兩成(20%)，而且

在經過第二輪德菲調查後，這樣的趨勢更為明顯，反對者(非常不贊

成、不贊成)仍維持 50%，而選擇贊成者(非常贊成、贊成)卻由原來的

40%降為 30%。而選填普通者也從 10%提高至 20%。 
    育嬰假後的重返職場規定，政府機關的目前規定是 30 日前提前

通知重返職場，然本研究認為是否可提早二至三個月前通知同仁重返

職場，同時，並應給予重返職場前的訓練，至於相關訓練費用則應由

政府機關支應。由第一輪來看，選填非常贊成者佔 30%，選填贊成者

佔 25%，兩者共佔了 55%。然在全部受訪者中，也有達三分之一(30%)
者未表示任何立場，選擇普通。僅有 15%的受訪專家選填非常不贊成。

而經過第二輪的調查，明顯發現支持這樣論點的學者專家有所提升，

由原本的55%，提高至73.7%，而選擇不贊同者也提升了六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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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5%提高至 21%。 
    再者，主要是連結育嬰假與考績法制的問題，依現行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十九條規定「受雇於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為滿三

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下列二款事項之一：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

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二、調整工作時間」，本研

究認為，應在此法條規定下，對於公務同仁的薪資因部份工時減少而

刪減薪資時，考績不應該受到影響。對於這樣的政策建議做為，有高

達 52.4%的受訪者選填非常贊成，且選填贊成者也佔有 19%，而選填

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相加總為 14.3%，其比例明顯低於贊成者的

七成一(71.4%)。第二輪調查後明顯更集中意見於支持我們的論點，

由 71.4%提高至 79%。而不支持者(非常不贊成、不贊成)也明顯降低

為 10.6%。 
 

表 39 受訪專家對管理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一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將女性同仁的「產假薪資」的
生育補助由兩個月提高至三
個月，而薪資給付應由全體公
務同仁及政府共同負擔 

3.30 1.38 10.0 25.0 15.0 25.0 25.0 

機關組織育嬰假期限為兩
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育
嬰留職期可以併入公務員退
休年資 

3.05 1.36 10.0 35.0 15.0 20.0 20.0 

育嬰津貼由現行的本俸 60%
改為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 

2.85 1.39 15.0 35.0 20.0 10.0 20.0 

育嬰假申請者重返職場時，政
府機關目前為 30 日前提前通
知重返職場，您是否贊成應提
早二至三個月前通知同仁重
返職場，並給予重返職場前的
訓練，至於相關訓練費用應由
政府機關支應 

3.68 1.29 10.5 10.5 5.3 47.4 26.3 

對於公務同仁的薪資因部份
工時減少而刪減薪資時，考績
不應該受到影響 

4.21 1.18 5.3 5.3 10.5 21.1 57.9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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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二、職場工作環境的性別平等措施 

    首先就公共托育中心的設置問題，本研究認為，應在目前各級政

府機關應在育嬰假及育嬰津貼的施行後，進一步普設有品質且平價的

公共托育中心，也就是說，政府更應該積極規劃的是屬於政府員工的

托育設施或公托中心。令文官除了在生育及哺育後，更能兼顧對於幼

兒的撫育措施，如此文官將能兼顧家庭與職場的工作，使其做到兩者

的平衡，相對來講，對於組織內部員工的績效應該會有所提升，至少

我們解決了文官本身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間平衡的負擔問題。對於這

項政策建議的贊成度，第一輪德菲結果顯示，選填贊成(23.8%)與非

常贊成(47.6%)者共佔了 71.4%，選填普通者僅佔 4.8%，選填不贊成

(14.3%)與非常不贊成(9.5%)者共佔有 23.8%。而第二輪德菲結果顯

示 ，贊成與不贊成者均有所提高，而選擇普通者為 0%，支持者(贊
成、非常贊成)佔有 75%，而持反對意見者(非常不贊成、不贊成)為
25%。 
    本研究也認為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之社區，提供有品

質及平價的學童課後托育服務，藉以令需要從事晚上、夜間及周末工

作等非標準工時內之工作安排的同仁或加班同仁，能有一放心的工作

環境，使其能兼顧職場與家庭。與公共托育中心設置的立場相似，針

對該建議持贊成者的立場仍居於多數，分別是贊成的 26.3%以及非常

贊成的 47.4%，選填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均各佔 5.3%。而第二輪

調查結果也呈現類似的情況，非常贊成者為 60%，選填贊成者為

26.3%，選填不贊成者為 5%，而沒有人選擇非常不贊成。可見意見

多集中在贊成立場。 
    而在，玻璃帷幕現象上，第一輪德菲結果顯示，有多數受訪者仍

然認為這樣的現象依然存在於我國文官體制中，有高達 72.2%的受訪

者表示贊同，而有 22.2%的受訪者認為玻璃帷幕的現象，應是有所改

善。然而在第二輪的調查結果顯示，選填非常贊成者由原先的 50%
降至為 30%，選填贊成者為 22.2%提升為 30%。但就不贊成或者非常

不贊成者來看，其所佔的比例明顯低於第一輪的調查結果，分別各佔

有 5%及 10%。而選填普通者由原本的 5.6%提高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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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受訪專家對管理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二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在育嬰假及津貼的施行

後，進一步普設有品質且

平價的公共托育中心 

3.95 1.23 0 25.0 0 30.0 45.0 

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

所所在之社區，提供有品

質及平價的學童課後托

育服務 

4.50 .76 0 5.0 0 35.0 60.0 

機關組織中男性其實比

女性有較多的任用與陞

遷機會 

3.70 1.17 5.0 10.0 25.0 30.0 3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貳、對於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說明與看法的贊成程度 

  第一輪德菲調查時有關於管理面向的問題主要在警察的友善家

庭職場的環境管理措施，以及警察辦公場所的空間配置與規劃等。以

下即針對這兩類意見分別陳述學者專家對於各類意見的贊成與否的

程度。首先，在友善職場方面，有學者專家建議應從決策層級改變觀

念與認知，增加性別意識的宣導，對於這樣的建議多數受訪專家學者

多表示贊同(非常贊成者佔 77.8%、贊成者佔 11.1%)。對於增加女應

主管的比例建議，也有多數學者專家表示贊同(非常贊成者佔 44.4%、

贊成者佔 50.0%)。對於女性防彈背心等的增設也獲得 4.33 平均數的

高支持度。再者，也有學者專家建議應檢視警察的核心職能，打破慣

性思維，重新檢視警察的適任標準，而非性別取向。對於這樣的建議，

也獲得學者專家的高度贊同，選填非常贊成者有 77.8%，約佔八成的

受訪專家均贊同這樣的取材方式。然也有學者提出，現階段辦公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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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未能提供女警友善空間的情況，對於這樣的觀察，也有 52.9%的

受訪者表示贊成，35.3%選擇贊成。有關警察教育訓練問題，男女警

之間是否要有不同的體能標準，選填非常不贊成者有 5.9%、選擇不

贊成者有 11.8%、選擇贊成者有 35.3%，選擇非常贊成者有 41.2%。 

 

表 41 第一輪學者專家所提警察友善職場建議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改變決策層級觀念與認

知，增加性別意識。 
4.67 .69 0 0 11.1 11.1 77.8 

增加女性主管的比率。 4.33 .77 0 5.6 0 50.0 44.4 
增加女性防彈背心、手

槍、備勤室等。 
4.33 .91 0 5.7 11.1 27.8 55.6 

打破慣性思維，檢視警

察工作核心能力與適任

標準 
4.72 .57 0 0 5.6 16.7 77.8 

組織內部結構與文化配

套調整 
4.56 .78 0 0 16.7 11.1 72.2 

廳舍未能提供女警友善

空間(獨立盥洗室、備勤

室、休息娛樂室) 
4.29 .99 0 11.8 0 35.3 52.9 

教育訓練應有男女警體

能標準的區別 
3.94 1.25 5.9 11.8 5.9 35.3 41.2 

提供家庭支持方案，如:
懷孕暫調內勤、結合公

所在分局附近辦理托兒

所…等 

4.59 .71 0 0 11.8 17.6 70.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在警察辦公場所空間規劃的建議上，所有建議中以「增設女性備

勤室」及「應設置哺乳室，且在較為隱密之處。且平時可做為女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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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室」是所有受訪專家學者中獲得贊同度最高的。兩者平均數均超過

4.33。而員警的衛浴設備問題也建議應該與男女比例成正比，此建議

也獲得多數學者專家的支持，平均數為 4.28。在所有建議中，以「勤

務一男一女搭配」的贊成程度最低，平均數為 3，且選擇非常不贊成

者佔有 22.2%，不贊成者為 11.1%。也就是說，有將近三成的受訪專

家並不認為勤務應該由一男一女如此刻意的安排。對於「目前警政單

位相關硬體設備及空間配置普遍皆已依規定設置，但是使用率不高，

問題在於它的可及性與方便性不足」現況的評估，多數學者專家也多

表示贊同，選填非常贊成者佔有25%，而選填不贊成者也佔有43.8%，

兩者共計有 68.8%，佔了七成的高同意度。 

 

表 42 第一輪學者專家所提警察辦公場所配置建議的贊成程度(第二

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改變派出所的勤務結

構，並加強警察分局與

警察局的業務辦理情

形，業務部分能交由派

出所執行。 

3.22 1.56 22.2 5.6 33.3 5.6 33.3 

派出所不能有刑案績效

配分。 3.17 1.29 16.7 5.6 38.9 22.2 16.7 

增設女性備勤室(值班時

可夜宿，平常亦可當擠

哺乳室) 
4.50 1.04 5.6 0 5.6 16.7 72.2 

勤務一男一女搭配 3.00 1.37 22.2 11.1 22.2 33.3 11.1 
應設置哺乳室，且在較

為隱密之處。且平時可

做為女警值夜室。 
4.33 1.19 5.6 5.6 5.6 16.7 66.7 

員警衛浴設備宜成比例 4.28 1.02 0 11.1 5.6 27.8 55.6 
目前警政單位相關硬體 3.88 .89 0 6.3 25.0 43.8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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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空間配置普遍皆

已依規定設置，但是使

用率不高，問題在於它

的可及性與方便性不足 
修正辦公室使用空間之

規範，應現行之規定係

以人數為計算方式，尚

未依性別比例設計。 

3.72 1.13 5.6 5.6 27.8 33.3 27.8 

男女警在勤務與辦公場

所之配置，應以獨立及

實體區隔的設計為原

則。 

3.67 1.19 5.6 5.6 38.9 16.7 33.3 

應該檢討目前厲行的女

警一律擔服外勤的政

策，對於有哺育幼兒需

要的女警要更有彈性。 

3.94 1.11 5.6 5.6 11.1 44.4 33.3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参、對於開放題暨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觀點的提出 

    依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受雇者任職滿一年

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

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發放，另以法律定之」。但依照「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七條之一

的規定「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

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前項津

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

百分之六十計算…」。經過第二輪德菲調查的結果顯是，支持與反對

者各約佔半數，而主要持反對意見的專家學者多認為，同意延長機關

組織育嬰假期限為兩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的建議，但對於育嬰留職

期間可以併入公務員退休年資該項政策建議，其實多不認同。 
 

 可延長一年，唯有育嬰家年資可折半計算(0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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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一年合理，但考量公平性，不應列入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020202) 

 

 贊成延長，反對併入公務員年資(020108) 

 

 贊成育嬰假必要時得延長，但育嬰假留職停薪期間不應併入公務人

員退休年資(010204) 

 
    而問及應該給予多少期間的有給薪育嬰假？在第二輪德菲調查

後學者專家對於給薪育嬰假的補助月分，最多有認為應給予到 36 個

月，最少有到 2.5 個月，然就平均數來說，總平均為 11.33 個月。倘

若扣除最大及最小值，則平均補助月數為 10.44 個月。 
    而有關育嬰津貼由現行的本俸 60%改為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的政策建議，受訪的學者專家也多認為，如此將會造成國家財政

上的負擔，而多認為可以提高本俸補助津貼的比例，但對於加給部分

不應納入成為計算津貼的基礎，主要是因為加給部分必須牽涉到該員

的實際工作貢獻與產出問題。 
 

 提高本俸 60%至 100%，但不贊成併入其他加給。因後者須在職服

勤者才能支領，請假者無支領之理(020106) 

 

 可提高到 8 成較符合實情需要(010202) 

 

 要量入為出，考量國家財政問題(020202、020108) 

 

 加給之給予，應以實際執行公務才得以支給(010204) 
 

 

    對於文官管理體制上的其他政策建議，包括：對於育嬰假申請者

重返職場時，政府機關目前為 30 日前提前通知重返職場，多數均贊

成應提早二至三個月前通知同仁重返職場，並給予重返職場前的訓

練 ，至於相關訓練費用應由政府機關支應；另外，公務同仁的薪資

因部份工時減少而刪減薪資時，考績不應該受到影響的想法也獲的多

數學者專家的認同；多數學者也多贊同政府機關應設置公托中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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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服務的對象不應僅止於公務人員，也應擴及到一般民眾；最後，

對於是否贊成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之社區，提供有品質及平

價的學童課後托育服務，藉以令需要從事晚上、夜間及周末工作等非

標準工時內之工作安排的同仁或加班同仁，能有一放心的工作環境，

使其能兼顧職場與家庭的建議，也獲得 95%的多數贊同。 
 

第四節 文官體制的賦能面 

    訓練乃是為了增進工作人員的知識、經驗、品德與才能的方法，

藉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途徑。因此，對於落實性別主流化於考試院

的教育訓練上，目前考試院的做法是否適切？相關訓練是否已足夠？

有否可再精進之處？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在第一輪中，學者專家選填「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

認知」者，共佔 23.8%，選填「性別主流化課程」者，佔 16.7%，「性

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有 14.3%的受訪者選填，而選擇性別影響評

估的課程者，共佔有 16.7%，性別預算的選填者最少，僅佔有 9.5%，

最後，選填以上皆需要者共佔 19%。從這樣的數據顯示，學者專家多

認為目前文官體制中，對於文官來說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訓練是

首要的課程，再者，也有多數學者選填以上課程皆需要。而其中較少

人選填者是性別預算的認知課程。而在第二輪的調查結果顯示，而在

第二輪的調查結果顯示，居最多數者為選填「以上皆需要」者，佔有

21.6%，居次者為「CEDAW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及「性別

主流化課程」，各佔有 18.9%，第三者為「性別影響評估講習」(16.2%)。

顯然，經過兩輪的德菲調查，多數學者專家可能受到問卷施測的影響，

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有所提升，因此，在第一輪時，多數學者專家僅

著重在單一課題上的加強，然至第二輪施測後，居於首要的加強課程，

卻以「以上皆需要者」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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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十五須加強的性別主流化推動課程次數分配 

性別主流化推動課程 次數 百分比 

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 7 18.9 

性別主流化課程 7 18.9 

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 5 13.5 

性別影響評估講習 6 16.2 

性別預算的認知 3 8.1 

以上皆需要 8 21.6 

毋須再加強哪一方面的課程訓練 1 2.7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對於政府推廣性別平等主流化的做法，若將其運用置訓練措施

上 ，本研究建議政府機關後續在任用人員時，應可將上過「性別意

識課程」等相關課程者，做為任用時的加分要項。亦即，除了從考選

層面即以性別主流化的落實為源頭開始，進一步實踐性別主流化於人

員進入公職體系後的職場訓練中，而針對這樣建議的贊成程度來看，

選填非常不贊成者佔有 33.3%，選填不贊成者佔 19%，選填贊成者的

比例為 14.3%，有將近三成三(33.3%)的受訪專家在該題並未表示贊成

與否，選填普通。 
 

表 44 受訪專家對賦能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機關在任用人員時，將
上過「性別意識課程」
等相關課程，作為任用
時的加分要項 

2.50 1.32 20.0 45.0 15.0 5.0 15.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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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於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說明與看法的贊成程度 

    針對警察在職訓練方面，本研究第一輪詢問專家學者如何可以來

推動友善職場的性別教育，藉以降低性別隔離的現象。所有建議中，

依其平均數來看，均是多集中於贊成偏向非常贊成的立場，至少都有

4.56 以上。而其中以「應加強高階警官的性別教育，以改變其觀念與

認知」的平均數最高，達到 4.78，且就各別選項來看，選擇非常贊成

者高達 77.8%，選填贊成者為 22.2%，並未有受訪專家選填不贊成或

非常不贊成。 

表 45 第一輪學者專家所提警察在職訓練建議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依能力分工非依性別分

工。 
4.61 .70 0 0 11.1 16.7 72.2 

應加強高階警官的性別

教育，以改變其觀念與

認知。 
4.78 .43 0 0 0 22.2 77.8 

落實勤務兩性共同承

擔，不應有男外勤女內

勤之要求或期望(招生簡

章中就要清楚說明)，一

樣權利一樣義務。 

4.56 .62 0 0 5.6 33.3 61.1 

在學科常年訓練中，加

入性別教育課程。 
4.72 .46 0 0 0 27.8 72.2 

讓 警 察 人 員 了 解 性

(SEX)與性別(GENDER)
的區別，從而使男女員

警同仁相互尊重，人格

是相同，職場勤務安排

平等尊重勤務分配。 

4.67 .59 0 0 0 100 0 

警察職場中的性別隔離

現象仍受到社會性別刻

板印象的影響而存在，

不當一昧要求女性融

入、適應既存的組織規

範與文化，而應趁此檢

4.65 .61 0 0 5.6 22.2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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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有無改善空間，故女

性加入警察職務後，所

謂適任與否的標準應要

重新檢視。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参、對於開放題暨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觀點的提出 
    文官體制的賦能面向主要是詢問受訪專家，現階段政府所提供的

訓練課程中，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再加強，藉以促使政府文官對於性別

平等意識的落實，並能夠將其運用在日常業務的處理中。因此，本研

究也針對如此建議，倘若未來機關在任用取才時，用人的標準是否可

以將曾受過性別意識課程訓練者，做為採取任用時的加分要項。然針

對這項建議，多數受訪專家均不表認同，主要原因在於認為訓練課程

是基本的在職訓練，同時，任用職位的專業無須與性別平等劃上等號，

期間的關聯性無直接相關。 
 

 尚有其他要件更值得加分(010104) 

 

 上過課程跟任用時無涉，任用後在上也不遲，無須成為加分的要項

(020202) 

 

 是否上過課程與任用專業並無太大關係，不須成為加分要項(010204) 

 

 性別意識課程應該是基本的(020103) 

 

第五節 文官體制的機制面 

    該構面主要是衡量性別主流化實施中，有關落實政府決策機制性

別比例的平衡問題。以下問題將著重在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的代

表性官僚，由於考績與陞遷是影響文官生涯發展最中意的兩件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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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避免女性進入陞遷程序時受到歧視，防止玻璃帷幕效應，達

到性別正義的精神，將有顯著貢獻。 

壹、對原提出分析的贊成程度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明白規定，所有的決策機制與公共參與的機

會 ，皆應至少達到「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因

此，今年馬總統亦明令，在政府機關各委員會成員達到此一性別比例

後，應查核政府捐助的基金會董監事席次，是否也符合三分之一的性

別比例要求。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觀察，就您的經驗與判斷，委員

會在這樣的代表性要求下是否有助於委員會的運作成效。亦即，本研

究反思這樣的規定，對於實際落實所謂的性別主流化是否有其實質意

義，因此，本研究詢問受訪專家，對於目前要求政府各項委員會包括

考績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中，皆應儘量要求「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

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各公務機關是否應予配合。針對第一輪的德菲

調查結果，多數受訪者係認為贊同這樣的做法的，佔有 85.7%。但也

有 14.3%的受訪者並不贊同這樣的說法。而第二輪調查結果跟的一輪

差距不大，贊同者僅略為下降 0.7 個百分點；而不贊同者則下降 4.3
個百分點。且選擇普通者由原本的 0%提高到 5%。 
 

表 46 受訪專家對機制面原分析看法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目前要求各委員會應儘

量符合「任一性別比例不

少於三分之一」的原則 

4.25 .97 0 10.0 5.0 35.0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而本研究認為，除了委員的性別比例之外，就委員會治理最重要

的關鍵，乃在於議事效率與決策成果，然而要能確保這兩項原則的就

是平時對於委員的考核，根據考核的條件建立起退場機制。針對衡量

委員表現的考核指標，本研究也就此請教所參與的受訪學者專家，下

表乃是針對衡量指標複選題的次數分配表。其中以委員是否具備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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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衡量指標最多人選填，佔36.7%，居於第二位者是開會出席率，

選填者佔 24.5%，而出席率與發言數的百分比相似，分別佔 18.4%及

16.3%。 
 

表 47 須著重的議事能力次數分配 

衡量指標 次數 百分比 

開會出席率 16 29.6 

發言數 10 18.5 

是否具備專業知識 18 33.3 

提案率 8 14.8 

其他 2 3.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貳、對於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說明與看法的贊成程度 

    在所有新增建議中，以「比例制度要年年確認，持續監督，不到

的罰首長，全體人員不得晉薪」一項，在所有受訪的專家學者中獲得

的贊同程度最低，平均數僅有 2.28。且就各別選項來看，該項選擇非

常不贊成者的比例，也是所有建議中最高的，佔有 27.8%，近約三成

的受訪專家並不如此認同。而以「應多加強教育訓練，宣導軟性作為，

逐步改變文化」最高，平均數 4.24 落在贊成偏向非常贊成。而該項

的個別選項所佔的百分比中，選填非常贊成者即佔有半數(52.9%)，

選填贊成者為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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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受訪專家對機制面新增意見的贊成程度(第二輪) 

新增意見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應多加強教育訓練，宣
導軟性作為，逐步改變
文化 

4.24 1.03 0 11.8 5.9 29.4 52.9 

各委員會當然委員之
層級，可稍加改變。
EX：原要求首長為當
然委員的可改為主秘
或專委以上之高階主
管，以增加符合資格的
女性人數。 

3.94 1.06 0 11.1 22.2 27.8 38.9 

比例制度要年年確
認，持續監督，不到的
罰首長，全體人員不得
晉薪。 

2.28 1.27 27.8 44.4 11.1 5.6 11.1 

不要太強調性別差
異，太強調任何一性別
不少於三分之一是極
為落伍的觀念，要強調
如何有效達成委員會
設置的目的。 

3.17 1.34 5.6 38.9 11.1 22.2 22.2 

外聘委員，可請推薦單
位至少推薦一男一
女，讓首長勾選時可考
量 1/3 的性別要求。 

4.0 1.19 5.6 5.6 16.7 27.8 44.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格中「非常贊成」者為前此第一輪問卷中選填 8、9、10 者；「贊成」則是

選填 6、7 者；「普通」為選填 5 者；「不贊成」為選填 3、4 者；「非常不贊成」

為選填 0、1、2 者。 

第六節 學者專家意見聚合檢視 

    至此，本研究已針對第一輪暨第二輪德菲調查的結果，依據問卷

結構依序敘述，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其一，針對本研究所提出分析觀

點，整理專家學者們的認同與否程度，其二，專家學者針對本研究所

提出分析的各項法規，提出其贊同與否的論據說明(第一輪提出，第

二輪進行贊成與否的評估)，其三，針對本研究所未觸及的法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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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自認為有違性別意識的法條(規則)，針對這一部分的法規分析，

本研究則是在第一輪後彙整，並於第二輪請各專家學者就他人所提出

的分析觀點，表達贊同與否的程度。在這樣的規劃下，本研究能夠進

行聚合檢視的題目，僅有那些共同出現在第一次與第二次測量題目，

也就是說，透過變異數分析方式所能檢證者，僅有本研究一開始即提

出的分析或政策建議部分，其餘者，僅能單次(第二輪)就贊同與否進

行描述統計的敘述。 
    以下本研究則依據問卷各構面，分別提出各部份的變異數分析結

果，透過變異數分析的方式，將專家學者以性別區分的方式，檢驗在

性別差異的情況下，對於各項政策建議的聚合程度。 

壹、考選面 

    在考選層面中，本研究所提出的三項政策建議，經過第二輪的德

菲調查後，從變異數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所有 P 值均大於 0.05，未通

過顯著性檢定，表示在區分為男女兩類的學者專家下，在考選層面的

三項政策建議中，兩者並未出現有顯著的態度上的差別。也就是說，

本研究在考選層面上的三項政策建議，經過兩輪德菲後是有聚合效果

的。 

表 49 學者專家對於考選面向建議的聚合程度 

面向 統計量 女 男 總計 ANOVA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 個數 9 10 19 F 值=1.300 

P 值=.270 平均數 5.22 6.40 5.84 

標準差 2.539 1.955 2.267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三條第三項 

個數 9 10 19 F 值=1.673 

P 值=.213 平均數 3.67 5.10 4.42 

標準差 2.646 2.183 2.457 

警校招生比例限制與否 個數 10 8 18 F 值=1.298 

P 值=.271 平均數 4.70 6.25 5.39 

標準差 3.020 2.659 2.893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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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銓敘面 

    在銓敘層面中的所有分析觀點與政策建議上，我們從 P 值可以知

道，其中「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以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三條第二款的 P 值小於 0.05，顯示在男女類別的區分下，對於這兩項

政策建議是具有顯著差異的。而其餘政策建議因 P 值為小於 0.05，未

通過顯著性檢定，亦即兩類成員在其餘各項政策建議上的贊同與否程

度，是不具顯著差異的。雖說前兩者的 P 值小於 0.05 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性，但因 P 值太過於接近 0.05，同時，觀察男女兩類專家學者在

這兩題的趨勢上，我們其實並未發現兩者之間在觀點上有太大的差異

性存在，尤其是「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的 P 值，其實因過於

接近 0.05，更顯得兩者之間並無太大的差異性。 
    但「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二款，P 值為 0.047，其實 P
值也相近於 0.05，但細看兩者在平均數上的集中趨勢，我們可以看到

女性專家學者的平均數為 4.40，而男性專家學者的平均數為 6.40，顯

然男性贊同的程度較高於女性，女性的落點落在普通往不贊成的方

向 ，而男性的落點則是落在普通往贊成的方向，其實兩者是有差異

性的。由數據顯示，男性比女性更贊同將女性生理假不列入病假日數

計算的建議，對於該題的差異性相較於 P 值為 0.049 的任用法第二十

條的差異性來的較高。 

表 50 學者專家對於銓敘面向建議的聚合程度 

面向 統計量 女 男 總計 ANOVA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 個數 9 10 19 F 值=4.488 

P 值=.049 平均數 8.78 7.80 8.26 

標準差 .833 1.135 1.098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

之一 

個數 9 10 19 F 值=.104 

P 值=.751 平均數 5.33 5.70 5.53 

標準差 2.915 2.003 2.412 

「公務人員考績法」尚須加強性

別平等意識 

個數 10 10 20 F 值=.010 

P 值=.920 平均數 7.40 7.30 7.35 

標準差 2.757 1.418 2.134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第

八項 

個數 10 10 20 F 值=.302 

P 值=.590 平均數 4.50 5.10 4.80 

標準差 2.369 2.514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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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統計量 女 男 總計 ANOVA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

一款 

個數 10 10 20 F 值=.302 

P 值=.590 平均數 4.90 5.50 5.20 

標準差 2.514 2.369 2.397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

二款 

個數 10 10 20 F 值=4.569 

P 值=.047 平均數 4.40 6.40 5.40 

標準差 2.221 1.955 2.280 

甄審委員會要求任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規定 

個數 10 10 20 F 值=2.579 

P 值=.126 平均數 8.00 6.60 7.30 

標準差 1.633 2.221 2.029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參、管理面 

    在管理層面中，本研究所提出的八項政策分析或建議，經過第二

輪的德菲調查後，從變異數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所有P值均大於0.05，
未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在區分為男女兩類的學者專家下，在管理層

面的八項政策分析或建議中，兩類專家學者並未出現有顯著的態度差

別。也就是說，本研究在管理層面上的八項政策建議，經過兩輪德菲

後是有聚合效果的。 

表 51 學者專家對於管理面向建議的聚合程度 

面向 統計量 女 男 總計 ANOVA 

將女性同仁的「產假薪資」的生

育補助由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

而薪資給付應由全體公務同仁及

政府共同負擔 

個數 10 10 20 F 值=.777 

P 值=.390 平均數 5.10 6.10 5.60 

標準差 2.470 2.601 2.521 

機關組織育嬰假期限為兩年，必

要時得延長一年，但育嬰留職期

可以併入公務員退休年資 

個數 10 10 20 F 值=.839 

P 值=.372 平均數 4.50 5.40 4.95 

標準差 1.841 2.503 2.188 

育嬰津貼由現行的本俸 60%改為

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 

個數 10 10 20 F 值=1.800 

P 值=.196 平均數 3.90 5.20 4.55 

標準差 1.853 2.440 2.212 

育嬰假申請者重返職場時，政府 個數 10 9 19 F 值=.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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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統計量 女 男 總計 ANOVA 

機關目前為 30 日前提前通知重返

職場，您是否贊成應提早二至三

個月前通知同仁重返職場，並給

予重返職場前的訓練，至於相關

訓練費用應由政府機關支應 

平均數 5.90 6.33 6.11 P 值=.671 

標準差 2.283 2.062 2.132 

對於公務同仁的薪資因部份工時

減少而刪減薪資時，考績不應該

受到影響 

個數 10 9 19 F 值=.474 

P 值=.500 平均數 7.30 6.67 7.00 

標準差 2.058 1.936 1.972 

在育嬰假及津貼的施行後，進一

步普設有品質且平價的公共托育

中心 

個數 10 10 20 F 值=.419 

P 值=.526 平均數 7.10 6.40 6.75 

標準差 2.767 2.011 2.381 

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之

社區，提供有品質及平價的學童

課後托育服務 

個數 10 10 20 F 值=.439 

P 值=.516 
平均數 7.90 7.40 7.65 

標準差 1.449 1.897 1.663 

機關組織中男性其實比女性有較

多的任用與陞遷機會 

個數 10 10 20 F 值=1.282 

P 值=.272 平均數 5.70 6.70 6.20 

標準差 2.452 1.337 1.989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賦能面 

    在賦能層面中，本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經過第二輪的德菲調

查後，從變異數分析我們可以知道，P 值均大於 0.05，未通過顯著性

檢定，表示在區分為男女兩類的學者專家下，在賦能層面的政策建議，

兩者並未出現有顯著的態度上的差別。也就是說，本研究在賦能層面

上的政策建議，經過兩輪德菲後是有聚合效果的。 

表 52 學者專家對於賦能面向建議的聚合程度 

面向 統計量 女 男 總計 ANOVA 

機關在任用人員時，將上過「性

別意識課程」等相關課程，作為

任用時的加分要項 

個數 10 10 20 F 值=.530 

P 值=.476 平均數 3.70 4.50 4.10 

標準差 2.111 2.759 2.426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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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機制面 

    在機制層面中，本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經過第二輪的德菲調

查後，從變異數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因 P 值小於 0.05，通過顯著性檢

定，表示在區分為男女兩類的學者專家下，在該政策建議上係出現有

顯著的態度差異。比較男女兩類成員在平均數上的集中趨勢，我們可

以發現女性比男性更贊同應遵守委員會中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的規定。本研究認為可能係因為目前委員會中因多數仍然是男性委

員，因此，女性專家學者在碰觸這類議題時，較有可能基於目前弱勢

的現況下，反應在本研究的施測問題上。 
 

表 53 學者專家對於機制面向建議的聚合程度 

面向 統計量 女 男 總計 ANOVA 

目前要求各委員會應儘量符合

「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

一」的原則 

個數 10 10 20 F 值=10.796 

P 值=.004 平均數 8.30 6.00 7.15 

標準差 1.252 1.826 1.927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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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性別聯絡人之意見調查 

    前此本文已針對學者專家進行兩輪的德菲問卷調查，對於各項法

規或建議在性別平等上的運作現況與未來策進上，均蒐集到不少相關

建議。但對於目前在行政院各部會或者考試院各部會中，性別成效的

情形如何，以及對於本研究所提的未來改進建議，甚或是學者專家所

提出的建議與有違性別平等的法條的剖析等，均有賴於政府各部會中

實際參與性別平等推動者，以其推動性平的經驗檢視這些策進建議的

可行與否，以及由其角度來檢視自己部會內在性別平等上的推動成

效 。以下，本研究將區分兩部分做說明，首先，我們將先討論由各

部會性別聯絡人的角度，來討論現階段政府內部推動性別平等的成

效 ；其次，我們透過這些實務推動性平的文官，來檢視本研究以及

學者專家所提出的改進性別平等的政策建議。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問卷施測過程暨樣本特性 

本研究在政府性別聯絡人的母體主要為行政院及考試院內部各

部會性別聯絡人，透過政府相關單位同仁的協助，本研究獲得行政院

各部會性別聯絡人名冊以及考試院內部性別聯絡人名冊，行政院共計

100 位，考試院共計 10 名，基此，本研究問卷施測母體數共計 110
人，在考量母體範圍不大的情況下，本研究採取普查方式進行，並以

網路問卷方式進行施測，以網路郵寄方式直接郵寄網路問卷網址給各

性別聯絡人郵件信箱。本研究在 102 年 11 月 15 日發放，期間經過兩

到三波的催收，並於 102 年 11 月 30 日結束，共計收到行政院 48 份，

考試院共計 10 份，因為沒有無效問卷，所以總計回收率為 52.73%，

有過半數的回收率。若以區分行政與考試兩院來看，則行政院的回收

率為 48%，考試院為 100%。 
下表為本研究回收樣本的樣本特性描述，主要包括男女比例、年

齡分布、婚姻狀況、育兒狀況、教育程度、服務年資、職務、官等。

資依據各樣本特性描述如下。就男女比例來看，男性共佔有 40.4%，

女性佔有 59.6%，男女比例相差快 20 個百分點。顯然目前性別聯絡

人的擔任，多以女性為主。再者，就年齡分布來看，受測者的年齡多

分布在 40-49 歲以及 50-59 歲之間，各佔有 31.6%。而居次者為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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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共佔 17.5%，最少者為 20-29 歲組，佔不到一成(8.8%)。教育程

度中，以研究所者居多，佔 62.1%，居次者為大學學歷(36.2%)，最後

則是專科，佔 1.7%。 
就婚姻狀況來說，已婚者佔有 69%，未婚者佔 29.3%。其中，有

育兒經驗者佔有 63.2%，未曾育兒者佔有 36.8%。 
最後，以政府公務服務經驗特性來看，服務年資中以 21 年以上

者最多，佔所有受試者的 52.6%，而以五年以下者居次，佔 19%。顯

見，受試者中有近半數超過 21 年，而剩下的半數中，有近 20 位服務

年資在五年以下，以數量上來看，服務年資的分布並不平均，集中在

兩個極端。另外，從職務上來看，身為主管者佔 45.6%，非主管人員

者佔 54.4%，兩者各約佔一半。在所有受試者中，委任官等者最少，

僅佔 1.8%，而薦任官與簡任官等者，各佔 49.1%的比例，顯見，政

府各部會性別聯絡人窗口的擔任，在政府內部的設定主要係由具有一

定官等者所組成，而這樣的設計其實也可以推知應有利於性別平等的

推行。 
 

表 54 性別聯絡人樣本特性描述 

變數 類別* 個數 % 
樣本總數 58 100 

性別 
男 23 40.4 
女 34 59.6 

年齡 

20-29 歲 5 8.8 
30-39 歲 10 17.5 
40-49 歲 18 31.6 
50-59 歲 18 31.6 
60 歲以上 6 10.5 

婚姻狀況 
未婚 17 29.3 
已婚 40 69.0 

育兒狀況 
曾育兒 36 63.2 
未曾育兒 21 36.8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0 0 
專科 1 1.7 
大學 21 36.2 
研究所以上 36 62.1 

服務年資 
五年(含)以下 11 19.3 
6-10 年以上 5 8.8 
11-15 年 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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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類別* 個數 % 
16-20 年 7 12.3 
21 年(含)以上 30 52.6 

職務 主管人員 26 45.6 
非主管人員 31 54.4 

官等 委任 1 1.8 
薦任 27 49.1 
簡任 27 49.1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二節 以公平正義觀點檢視性別平等推動成效 

    本研究對於性別平等的成效主要是透過公平正義的觀點來加以

檢視，根據前此文獻檢閱的建構，本研究將公平正義操作化為三項構

面，包括分配正義、程序正義與人際正義。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只談最後的分配公平及其所造成的影響。根據正義理論 (Justice 
Theory)則注意到程序公平的重要性，其主張使用者對績效評估的公

平知覺，包含了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與分配正義(distribution 
justice)，分配正義代表當事人與他人比較下、過去經驗或主觀標準後

(學理上稱作參照認知理論,referent cognitions theory-RCT)，例如最後

考績結果是否被打得公平；程序正義代表當事人認為打考績的流程與

制度本身是否公平。而在打考績的過程中，當事人對其自身所遭受的

人際對待與溝通品質，亦會影響其公平知覺，稱作人際正義

(Interactional justice)，即人際公平的知覺。 

壹、 分配正義 
    分配正義係由三道測量題目來驗證，本研究主要問及受訪者在部

會內，對於組織成員的工作分派在進度、負荷與責任分擔上，是否會

因為性別上的差異而有不同。根據描述統計的數據顯示，三種不同的

工作分配狀況，多數受訪者均認為部會內部並不會因為性別上的差異

而在工作分配的進度安排、負荷，以及責任擔負上有甚麼樣的差異，

證諸於進度安排上有 93%的同意度，工作負荷有 91%的同意度，而

工作責任則又 94.7%的同意度。其中以工作責任的同意度最高，由此

也可以說明，在政府體系中，對於上級主管在分配工作上所擔負的責

任比重，並不會因為性別上的差異有異。但相反的，我們若就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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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以工作負荷的分擔上，有較多的受訪

者選填不同意，比例有 9%。可見三者在比較上來看，雖然大致上呈

現無差異現象，但細究來看，工作負荷的分擔可能是未來在性別正義

上可以再加以關注的面向。 
 

表 55 分配正義次數分配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之

間被要求的工作進度，不會

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5.07 .93 1.7 0 5.2 6.9 55.2 31.0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之

間被要求的工作負荷，不會

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4.96 .96 1.8 0 7.0 8.8 56.1 26.3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間

在工作上所負擔的責任，不

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公。 
5.02 .90 1.8 0 3.5 10.5 57.9 26.3 

資料來源：本研究 

貳、 程序正義 
    再者，針對程序正義來看，該項構面也是由三道測量題組所組成，

分別詢問受訪者在自己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制定工作相關決策時，

是否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是否會因性別的差異造成在做決策時，

不會傾聽所屬員工的意見；以及是否會在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資料後，

才會制定相關工作決策，而不因性別而有不同。在制定相關決策上是

否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一項，選填不同意者(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佔 12.3%，選填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者有

87.7%，近約九成。而從數據我們也可以知道，目前在政府內部主管

在決定工作決策時，不會因性別差異而對於傾聽所屬員工意見這件事

情上，是相較於其他兩道題目來說不同意的比例是最低的，僅有

5.4% ，且均是選填有點不同意者，其程度相較於其他兩種不同意的

程度來說又更低，可見政府內部在這一部分是做的挺完善的。最後，

當問及主管是否會在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資訊後，在針對工作決策進行

指派上，其實在不同意的比例明顯偏高，選填不同意者達到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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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程序正義次數分配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

制定工作相關決策時(包括

工作指派、工作要求等)，不

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4.81 1.08 1.8 1.8 8.8 14.0 49.1 24.6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

做工作相關決策前(包括工

作指派、工作要求等)會傾聽

所屬員工的意見，不會因性

別差異而有不同。 

5.02 .80 0 0 5.4 14.3 53.6 26.8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

蒐集正確並完整的性別統

計資訊後，才制定工作相關

決策(包括工作指派、工作要

求等)。 

3.98 1.09 0 10.5 22.8 29.8 31.6 5.3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參、 人際正義 
    最後在性別正義的成效評估上主要是人際正義的部分，該部分共

有兩道題組，分別詢問受測者對於主管在分配決策時，並不會因為性

別差異而影響其是否會提供成員可接受的理由的行為；再者，主管在

制定工作相關決策時，不會因性別差異而在提供成員清楚說明這件事

情上有所不同。我們從數據可以看到，主管在制定工作相關指派時，

通常應是有做到給予所屬成員一個可以接受的理由，以及會有清楚的

說明，而不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不同。前者的同意度(有點同意、同

意、非常同意)達 93%，後者的同意度(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有 96.6%。而在人際正義上，本研究也詢問受訪者對於所屬部會中，

人與人的相處對話是否會注意到性別歧視的影響，其中選擇有點不同

意者僅 1.8%，而選填同意者(有點同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達到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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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人際正義次數分配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

制定所屬成員的工作指派、

工作要求時，會提供成員一

個可被接受的理由，不會因

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4.86 .90 0 1.8 5.3 21.1 49.1 22.8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對

與所屬成員所作的工作指派

或要求時，會有清楚的說

明，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

同。 

5.02 .74 0 0 3.4 15.5 56.9 24.1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組織成

員在言語、玩笑以及對話的

使用上，會注意到對性別歧

視的影響。 

5.12 .68 0 0 1.8 12.3 57.9 28.1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三節 未來策進建議的看法評估 

    有關未來策進建議方面，主要依據前此德菲法的五項構面，也區

分為考選、銓敘、管理、賦能與機制等。以下即根據這五個構面分別

介紹如下。 

壹、 考選面 
    在考選層面上的政策建議，主要有兩二，其一係「您認為對於正

額錄取的公務人員，不論其訓練期滿或在訓練期間，均應保障其不因

患有疾病、懷孕、生產或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所導致的

錄取資格喪失」，另一為「您認為公務人員考試應將男性須服畢兵役

的限制，放寬納入核准免服兵役以及現正服役(法定役期未屆滿)者也

得報考」。對於前者，多數受訪者均同意，經考試錄取人員不應在其

訓練期間或期滿時，因個人懷孕、疾病、生產等因素而導致錄取資格

喪失，同意度達到 96.5%。而有官兵役問題的建議，對於放寬男性應

考人員的資格條件限制上，同意度不及前者，但也屬於高度同意，有

89.3%，近約九成。而不同意者為 10.7%。本研究進一步以性別做為

區分標準，檢視在性別差異下，對於兵役問題的看法上是否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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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表 58 考選面建議同意度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您認為對於正額錄取的公務

人員，不論其訓練期滿或在

訓練期間，均應保障其不因

患有疾病、懷孕、生產或父

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之事

由，所導致的錄取資格喪

失。 

5.23 .76 0 0 3.5 8.8 49.1 38.6 

您認為公務人員考試應將男

性須服畢兵役的限制，放寬

納入核准免服兵役以及現正

服役(法定役期未屆滿)者也

得報考。 

4.77 1.16 3.6 5.4 1.8 7.1 64.3 17.9 

資料來源：本研究 

 

貳、 銓敘面 
    銓敘面共有四道政策建議的測量題組，主要關於留職停薪與假別

問題。首先，當我們詢問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者，

經機關核准得留職停薪，應擴及於尚未取得實授者一項，有 26.3%的

受訪者表示不贊同(非常不同意佔有 3.5%、不同意者佔 10.5%、有點

不同意者佔 12.3%)，相較持同意者佔有 73.7%(非常同意佔有 12.3%、

同意者佔 28.1%、有點同意者佔 33.3%)。而有 91.1%的受訪者認為公

務人員因育嬰、懷孕、侍親而留職停薪者，不應影響該公務人員的陞

遷路徑與機會。而也有近約一成(8.9%)的受訪者表示不贊同這樣的做

法。對於因育嬰留職停薪者，在留職停薪後而選擇繼續加保者，得由

政府擔負起留職停薪期間的保費，針對這樣的政策建議，有 23.6%的

受訪者表示不同意，但也有 76.4%的受訪者表示認同。對於該項不同

意的比例是所有銓敘面政策建議中，比例佔最高的。而有關假別者，

多數受訪者認為，組織應落實各種不同性別人口需求的假別(家庭照

顧假、生理假、陪產假、產假等)，佔所有受訪者的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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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銓敘面建議同意度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您認為公務人員因育嬰、侍

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

關核准得留職停薪，應擴及

於尚未取得實授者。 

4.09 1.29 3.5 10.5 12.3 33.3 28.1 12.3 

您認為公務人員因育嬰、懷

孕、侍親經機關核准留職停

薪者，不應影響其陞遷。 
4.82 .94 0 1.8 7.1 21.4 46.4 23.2 

您認為機關組織應落實不同

各種不同性別人口需求的假

別(家庭照顧假、生理假、陪

產假、產假等)，否則要受

罰。 

4.54 1.09 1.8 3.5 10.5 21.1 49.1 14.0 

對於公務人員保險法，辦理

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

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由政府擔負於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之保費。 

4.24 1.31 3.6 9.1 10.9 27.3 34.5 14.5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參、 管理面 
    本研究在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上，主要聚焦討論政府部門對於文

官工作職場的友善環境的建構情況，以及育嬰產假薪資津貼的問題。 
有關育嬰產假部分，這部分的三道政策建議的測量題目，其不同意的

程度是偏高的，相較於其他有關友善職場的五道測量題組。其中不同

意比例佔最高的是有關育嬰期限應改為兩年，且必要時得延長一年的

作法，而在這項建議上本研究也建議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可併入公務員

退休年資計算。不同意這項作法的比例高達 49.1%，可以說有將近一

半的受訪者並不表示贊同這樣的做法。育嬰津貼由本俸的 60%改為本

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一項，有 72.4%的受訪者表示同意，而有

26.3%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另一方面在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上，本

研究建議應由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而薪資給付由政府負擔，對於這

樣的建議有 78.9%的受訪者，亦即將近有八成的受訪文官均表示認

同 ，僅有 21.1%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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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管理面建議同意度-育嬰津貼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您認為機關組織的育嬰假

期限應改為兩年，而必要

時得延長一年，且育嬰留

職期可以併入公務員退休

年資。 

3.51 1.50 5.3 31.6 12.3 17.5 24.6 8.8 

您認為育嬰津貼應由現行

的本俸 60%改為本俸與其

他加給總計的 60%。 
4.30 1.34 1.8 14.0 10.5 21.1 38.6 14.0 

您認為女性同仁的「產假

薪資」的生育補助由兩個

月提高至三個月，而薪資

給付應由全體公務同仁及

政府共同負擔。 

4.23 1.32 3.5 12.3 5.3 22.8 42.1 14.0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友善職場方面，問及「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您認為主管會注意

到女性的家庭照顧責任，並重視職場友善方案的設計與執行，包括彈

性工時、彈性工作場域等種類」時，有 10.3%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不
同意者佔有 5.2%、有點不同意佔有 10.3%)，而有 89.7%的受訪者表

示同意，約有九成認為主管是會重視友善職場的方案設計與執行的。

但當我們進一步問及主管本身是否具有性別敏感度時，表示不同意的

比例比起重視友善職場的設計來的高，佔有 15.8%。除了上述兩道測

量題組是針對主管角色在友善職場上的角色進行的評估外，本研究也

以三道測量題組來實際詢問受訪者有關友善職場的現況與未來建議

的看法。針對托育服務而言，本研究問及「為使加班同仁能有一個安

心的工作環境，機關組織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的社區，提供有品質且

平價的托育服務，及學童課後照顧服務」時，有 86%的受訪者表示認

同，有 14%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而就女性友善職場的現況環境進行

評估，有 6.9%的受訪者認為在過去三年來，機關組織中女性的工作

環境並無大幅的進步，但也有 93.1%的受訪者表示認同；而有 17.2%
的受訪者並不認為機關組織在公共空間的規劃設計上，已注意到不同

性別者的差亦使用需要，而有 82.8%的人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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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管理面建議同意度-友善職場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您認

為主管會注意到女性的

家庭照顧責任，並是重視

職場友善方案的設計與

執行，包括彈性工時、彈

性工作場域等種類。 

4.48 .90 0 5.2 5.2 32.8 50.0 6.9 

機關組織內部的高階管

理者已具備有性別敏感

度 
4.72 1.22 1.8 7.0 7.0 21.1 54.4 8.8 

為使加班同仁能有一個

安心的工作環境，機關組

織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

的社區，提供有品質及平

價的學童課後托育服務 

4.74 .76 1.8 7.0 5.3 15.8 43.9 26.3 

過去三年來，您認為機關

組織中女性的工作環境

已受到改善 
4.46 1.10 0 0 6.9 25.9 53.4 13.8 

您認為機關組織在公共

空間上，已注意到不同性

別者的差異使用需要 
4.48 1.01 1.7 15.5 0 25.9 44.8 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 賦能面 
    在賦能面向，本研究主要詢問受測者有關組織機關在任用人員

時 ，是否適合將有上過性別意識相關課程者，作為任用時的加分要

項。針對這樣建議，若依據選項將受測者區分為兩個區塊來加以比較

的話，則選擇不贊同者是居多數的，佔所有受測者的 60.7%(非常不

同意者佔 12.5%、不同意者佔 16.1%、有點不同意者佔 32.1%)，而贊

同這樣觀點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39.3%，約四成左右(非常同意者佔

5.4%、同意者佔 12.5%、有點同意者佔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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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賦能面建議同意度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您認為機關組織在任用
人員時，應將上過性別
意識等相關課程者，作
為任用時的加分要項。 

3.21 1.36 12.5 16.1 32.1 21.4 12.5 5.4 

資料來源：本研究 
 

伍、 機制面 
    在文官體制的機制面向，我們主要詢問受訪者有關委員會性別比

例的限制問題，目前已要求委員會中至少要有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

分之一的要求限制，對於這樣的要求，多數受訪者均表示自己所屬的

機關組織多已達到這樣的要求，證諸於選擇同意立場者居多，如選填

非常同意者佔 35.1%，選擇同意者佔有 52.6%，選填有點同意者也佔

有 10.5%，三者總計已達 89.5%，將近九成的受訪者均認同自己不會

內部已有做到這樣的要求。但我們也可以從數據中發現，所有受訪者

中也有 1.8%的比例表示，在自己的部會內是有點不贊同這樣的現象

的。 
 

表 63 機制面建議同意度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您機關組織內部的各項
委員會多已考慮到「任
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
之一」的性別比例要
求。 

5.21 .70 0 0 1.8 10.5 52.6 35.1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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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重要研究發現 

    前此本文已針對兩輪德菲調查結果做過描述分析，同時，對於性

別聯絡人的問卷調查結果，也以敘述統計的方式簡述每道測量題組的

分佈情形。本章將以德菲第二輪分析結果為基礎，區分成每道測量題

組中，贊同度最高與最不贊同兩個區塊；其次，並整理第一輪德菲學

者專家所提出的意見，於第二輪中各學者專家的贊同與否程度。透過

以上三個部分的區分，並輔以相應題目，尤其是政策建議題組在性別

聯絡人窗口的施測結果，以期讓讀者能一目了然的掌握所有政策建

議 ，在學者專家與性別聯絡人的施測結果。 

壹、 高度贊同度的測量題組 

這個部分主要整理德菲調查中，主要係以第二輪調查結果為基

礎 ，在本研究中透過變異數分析的方式，實際探求在不同性別的區

分類別下，學者專家以在各題獲得意見集中的態勢，未獲得收斂者僅

有三道測量題目。於此，我們將試圖整理被學者專家高度贊同的分析

觀點與政策建議。同時，本研究也曾針對德菲結果研擬施測問卷，並

以性別聯絡人(含窗口)作為施測對象，因此，在提及相關測量題組實

也將一同說明在性別聯絡人施測問卷上的施測結果，希冀透過這樣的

歸納方法，更能全面的瞭解學者專家與政府內部職司性別業務推動者

的想法。 

一、考選面 
    在考選層面上，本研究所提出的三項政策建議，以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五條並未符合性別意識者獲得較多學者專家的贊同(贊同者佔

57.9%)。顯見受訪的專家學者均認為應該明文規定性別限制，且放寬

對於兵役限制的考試標準，真正做到性別平等的要求。而在專家學者

中獲得高度贊同的測量題目，在性別聯絡人窗口的問卷施測上，也獲

得多數受測者的高度認同，贊同者佔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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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銓敘面 
    銓敘部份的測量題組主要有以下幾項法令規章，包括「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二十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公務人員

考績法」、「公務人員陞遷法」第二十條第八項、「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三條第一款、「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二款，以及「考績委

員會組織規程」與「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對於甄審委員會的規

定等。 
    其中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在學者專家中具有高度認同，

贊同度達到 100%；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也獲得過

半數的認同，佔所有受訪專家的 52.6%。而依銓敘部 97 年 11 月 28
日部銓四字第 0972976008 號書函略以，除延長病假及續請之休、病

事假暨按日扣薪之事假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之各假別，原

則均可採計為試用年資。公務人員於試用期間依請假規則規定所核給

之產前假、娩假、流產假等，均得合併計算其試用年資，而不生保留

問題。而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筆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滿成績合格，經

機關派代送審後，即進入任用法規之規範範圍，亦即，試用人員縱使

尚未實授，但仍適用任用法相關規定。而應擴及於尚未取得實授者的

規定，也獲得性別聯絡人受測者高度的贊同，贊同者佔有 73.7%。 
    而「公務人員考績法」應檢附性別影響評估表的建議，也獲得多

數受訪專家學者的認同，選擇認同者佔有 85%。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在所有受訪學者專

家中也獲得 75%的贊同，亦即，多數學者認為在有醫院證明的情況下，

有家庭照顧假需求同仁們，其家庭照顧假可不併入事假計算。針對這

樣的建議，我們也操作化為問卷題目實際施測於性別聯絡人，也獲得

政府實務操作人員的高度贊同，選擇同意者共計佔有 84.2%。 
    另一項具有高度認同者為甄審委員會的規定，多數學者專家也多

認同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規定。選擇贊同者的比例達到

75%。贊同者的論據主要是基於不同性別較能在議題上，有持平的想

法與討論，同時，也有學者專家認為這裡法條所指的性別除了生理性

別外，也應擴及於心理性別，在此講求多元性別之際，這樣的建議似

可作為未來修法上的建議。 

三、管理面 
    在管理面上多數學者專家多認同申請育嬰假者，政府應在二至三

個月前通知同仁返回職場，而有別於以往的 30 日前，再者，並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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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職場後的訓練，以助其銜接業務，而不至於在業務處理上有所脫

節。針對這樣的建議，獲得 73.7%的高度贊同。但有學者專家建議，

重返職場後的訓練，應視其工作性質而定，而不應普同施行，間接增

加政府財政或人力負擔。倘若是一般行政業務，則無需給予訓練。 
    同時，也有 79%的受訪學者專家同意，同仁因育嬰選擇部分工時

不應影響其考績。同時，多數受訪專家也認同，在育嬰假及育嬰津貼

的施行後，應更進一步普設有品質且平價的公共托育中心，有 75%
的受訪專家表示贊同。再者，也有 95%的受訪專家認為政府應輔助辦

公場所所在之社區，提供有品質及平價的的學童課後托育服務，以協

助需從事晚上、夜間及周末工作等非標準工時內的工作安排的同仁或

加班同仁。這項的建議也獲得 86%的性別聯絡人的贊同。 

四、賦能面 
    賦能面本研究主要提出性別意識培力的相關課程需求，由學者專

家評估現階段文官體制在哪方面的課程培力需要再多加強的。主要課

程包括 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性別主流化課程、

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性別影響評估講習、性別預算認知，以及 
以上皆需要等，如同前述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最多受訪專家選擇者為

「以上皆需要」，共計佔有 21.6%的同意度，而居次者為「CEDAW 公

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以及「性別主流化課程」兩者，同意

度均為 18.9%。 

五、機制面 
    機制面主要是詢問受訪的專家學者，政府機關各委員會的組成性

別，應符合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要求。針對這樣的規定，

有 85%表示贊同，而有 10%的受訪專家並不表示認同。不贊同者多

認為，委員會的組成應端視性質、功能、專業，而不是依性別考慮。 

貳、 低度贊同的測量題組 

前此為高度贊同本研究分析觀點及政策建議者，於此，將依據四

個構面分別歸納整理低度贊同的題組。同時，也將整理學者專家中贊

同與否分別各居半數者。 

一、考選面 
    考選面中屬低度贊同者為學者專家多認為「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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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三條第三項，多數並不贊成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觀點，也就

是說在所有受試專家中，有 63.2%的比例並不認為只有訓練期滿成績

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才受該法的保障，訓練期間若有疾病、懷孕等情

事者，仍可以因上開事由保留錄取資格。本研究也曾就該情形操作化

為問卷題目，施測於性別聯絡人，檢測結果顯示，此些職司性別業務

的推動者，其實多贊同(91%)不論是正額或增額錄取的公務人員，不

論期訓練期滿或者在訊期間，均應保障她不因患有疾病、懷孕、生產

或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所導致的錄取資格喪失。 
    再者，本研究也在考選面問及有關警察考選一事，主要問及目前

警察特種考試已取消性別比例限制，但對於警察相關學校的招生簡章

中，仍規定消防、海巡及行政警察，都必須奉警政主管單位之政策指

示，限制男女生的錄取比例。對於這樣的做法，學者專家中贊成與反

對者各佔百分之五十。 

二、銓敘面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之八，本研究認為倘若公務人員是

因懷孕或育嬰需求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者，則該員將因此而無法獲得

合理的陞遷，對於該位同仁來說實有不公之處。對於這樣的分析觀點，

學者專家中選擇不贊同者的比例為 55%，多於選擇贊同者(40%)。持

反對者的理由多集中在育嬰假上，因為申請育嬰假者不見得都是女

性 ，男性也有可能，因此，不認為該條違反性別平等。然本研究認

為，該分析觀點除了育嬰之外，仍包含因懷孕留職停薪者，因此，對

於女性來說仍有不公之處，再者，在目前文化價值下，對於育嬰的責

任其實多落在女性居多，因此，就法規上來看，也許並不違背性別平

等的要求，然若考量到文化價值，其實仍有必須考慮的地方。而這樣

的分析觀點，我們也實際操作化為性別聯絡人的問卷題目，該題也獲

得 91%的贊同比例。 
    另一個在學者專家中並未獲得高度贊同者，係女性生理假的規

定 。本研究認為，女性同仁因體質而致使其在生理日經常性的無法

工作，因而必須申請病假的情況下，勢必排擠到女性同仁當年度的總

病假天數。本研究認為，應可在獲得醫生證明的情況下，不列入病假

日計算。對於該觀點，學者專家中有 50%表示贊同，但選擇不同者也

達到了 40%。顯然，對於這樣的觀點並沒有在獲得多數人的贊同或者

不贊同。選擇不贊同者多認為，女性生理問題很難與以斷定，且目前

得以請假之日數實已充足，不宜再予以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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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面 
    管理面中多數學者均不認為機關組織的育嬰假期限為兩年，且在

必要時得延長一年的政策建議，且育嬰留職期間可併入公務員退休年

資。不贊同者的比例為 45%，贊同者為 40%。且本研究也將該題設

計為問卷題目，實際施測於性別聯絡人，結果顯示有 50.9%的比例表

示贊同，而有 49%並不表示支持。顯然對於這樣的建議，在學者專家

及政府實務推動者中，均未獲得多數的認同。 
    再者，另一個低度贊同者為，育嬰津貼由現行本俸的 60%，改為

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不贊同者佔 50%，贊同者僅有 30%。

然相對的，該題在性別聯絡人的問卷調查中，卻顯示出不同的結果，

有多達 72.4%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僅有 26.3%不贊同。 

四、賦能面 
    本研究在賦能面向上，建議未來有修習過性別意識課程者，可作

為機關組織在任用時的加分要項。對於這項建議反對者高於贊成者，

持反對意見者高達 65%，贊同者僅佔有 20%。而這樣的數據與性別

聯絡人的施測結果相似，贊成作為加分要項者為 39.3%，而表示不同

意者為 60.7%。 

五、機制面 
    機制面中並無任何觀點與建議是居於低度贊同者。 
    以上，為本研究於德菲調查以及性別聯絡人問卷施測後所得到的

研究發現，以下將據此提出政策建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綜合文獻探討，兩輪德菲調查及對考試院與行政院性別

業務聯絡人(窗口)問卷調查後，擬提出研究建議如下，期對於文官制

度中實踐性平政策有所助益。 

壹、考選面 

一、有關「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條及第 5條之建議(主辦機關：

考試院考選部)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5條第 2項：「考試院得依用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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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請求及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

兵役狀況及性別條件。」，認為本條可予修正之意見皆佔大多

數，故考試法中之規定似不必太為用人機關設想，而對性別

條件做出限制之規定。另，有關而兵役之規定亦因募兵制即

將實施，面臨需要修正廢止之。復按訪談主掌考選政策的考

試院高階文官所提之意見顯示，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條規定，

「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之計

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其他法律與本法規定不同時，

適用本法。」係屬霸王條款，對於性別平權無法做出差異性

對待，以致條文字面上看似「形式平等」，但卻與「實質平等」

的精神相違背。故除了本研究德菲問卷中學者專家多數建議

考試院應考慮將本條規定修訂之外，亦應一併對考試法第二

條，「身分」之定義，排除男女之性別角色，並刪除「其他法

律與本法規定不同時，適用本法。」等過度排他性之文字。 

二、有關「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3條之建議(主辦機關：

考試院考選部) 

  由於對考試錄取資格保留申請之條件，規定於分配訓練

期滿成績及格之分開任用前，受訪之學者專家至第二輪德菲

調查時，多數不認為有規範不妥之處，然本條究其內容，係

僅及於保障正額錄取人員；又訓練期間若有懷孕、生產之狀

況，是否應給予較多人性上的關懷與體諒，而予以保障之作

為，則須職司考選政策之官員，對法規規定，做更符合人權

觀念，更適切的行政解釋，或可考慮在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相關文字修正為：「…指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分發任

用前，…」更為清楚、妥宜；並係為了實踐人權起見，建請

增加增額增額錄取人員亦宜併入適用範圍。 

三、有關警察特種考試之性別比例設限建議(主辦機關：考試院

考選部；協辦機關：行政院內政部警政署) 

  本項於公務人員考試法並無明文之規定，但似考量在考

試內容及項目方面，尤其在體技考試及體能訓練成績方面，

應配合工作核心職能之需要，做更適切之及格成績之規定，

而非以性別差異為考量，當可收「人」與「事」的適切配合

之故，而慢慢改變於警專、警大入學考試性別比例設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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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四、有關考試科目加入性別議題之建議(主辦機關：考試院考選

部) 

  從德菲調查來看，以支持「憲法」納入性別議題者佔最

大宗，故刪除平均數小於後 3.7 後，建議加入性別議題試題

之科目依序為：「憲法」、「警察實務情境」、「倫理學」、「人事

行政」、「行政法」、「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民法」等。 

貳、銓敘面 

一、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建議(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 

  德菲問卷第二輪對本題的支持度(60%)，更高於第一輪

50%的同意程度，雖然期中報告時，銓敘部有提出有關考績等

第不受家庭照顧假、產假、生理假等影響，惟本研究問卷係

以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之觀點出發，並以

考績法所修正之草案為檢討對象，對於民國 99 年 4 月 14 日

本屆考試院所提出的考績法修正草案第 6 條之 2：當年度有

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考績考列丙等。

的確符合落實性平意識的期待，該項修法意旨，值得肯定。 

二、有關「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條第 1項第 8款之修正建議(主

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 

  本條文最大的衝擊點在於對請育嬰假之男、女公務人員

或懷孕休養而有短期性留職停薪之女性，有陞遷上的影響，

綜合德菲問卷中贊成與不贊成者之論據，本研究認為，如果

刪除本條文原排除留職停薪者之陞遷機會，似與行政機關原

意有扞格，故允執厥中之道，似取其中某一受訪之學者專家

之意見，較為妥宜。即建議銓敘部似可朝向以留職停薪時間

長短為考量，如果因懷孕、育嬰、侍親之故，其經核准留職

停薪期間未滿一年者，仍得列陞遷排序之參考，為修法或法

規解釋之方向。 

三、有關「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建議(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

部；協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家庭照顧假為 CEDAW 母性關懷所延伸出來之「友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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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不僅是行政院目前向民間企要大力推動的政策，也是

落實性別意識的重要作為，因此本研究仍主張，「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第 3 條第 1 款宜修正為，有醫院證明者，家庭照顧

可不併入事假計算。另同條第 2 款，有關女性生理假部分，

最近立法院已又作從寬之作為，故仍請法規主管單位，鄭重

思考，在有附醫院證明的情況下，不列入病假日計算。 

四、有關「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與「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中之甄審委員會之規定，皆應考量「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

一」之性別比例規定，性別比例建議(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

部) 

  雖然銓敘部在考試院性平會及本研究案期中報告，皆言

及此二委員會之組成人員，皆有選舉出來的員工代表，難以

作性別比例要求，然總統已於 101 年及 102 年之國際婦女節

中再三宣示，政府所屬相關之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之董監事

席次(亦是選派出來)，皆應恪遵「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之性別比例，故此乃政策方向，宜應盡量達成，故本項建議

仍維持以此性別比例之要求為政策執行方向。 

參、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 

一、有關機關組織核准育嬰假得予延長之建議(主辦機關：考試

院銓敘部；協辦機關：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 

  目前育嬰假為二年，若有必要得申請再延長一年，在我

國目前名列少子化嚴重國家之列，應屬值得考量之政策建議。

建議朝此一方向修正之。至於公務人員請育嬰假之留職停薪

津貼，宜以全薪作為考量，則宜視國家財政狀況，再審度之。 

二、有關為撫育未滿三歲，得請求減少工時或調整工時之建議

(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協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在此一問題上，受訪者皆大表贊成，即在養育幼兒的階

段，工作時間調整有其必要，人事主管單位宜認真考慮以扣

薪資抵工時之作法，來減少和調整工時，以為友善家庭措施

之一，此為人力資源管理重要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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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各機關應善用閒置空間，以朝向提供員工有品質且安全

之托育服務為改善方向之建議(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協

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本項建議在德菲調查中，皆得到大幅度的支持，顯見公

務人員於夜間、假日加班時，家庭幼兒照顧的確是一大問題。

為讓公務人員安心工作、無後顧之憂，建議人事單位應努力

克服辦公空間的限制，朝向提供員工有品質及安全、評價的

托育服務為改善方向，並向各機關之秘書單位呼籲，各機關

應善用閒置空間，以朝向提供員工有品質且安全之托育服務

為改善方向。 

肆、文官體制的賦能面向(主辦機關：考試院保訓會、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 

  為增加文官的賦能，在性別主流化的課程方面，德菲問卷所

列之課程，皆被學者專家認為是開設性平教育訓練的必要性課

程 。目前最需要推廣的，應係對「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認知的了解、「一般性別主流化課程」及「性別影響評估」

的講習等可成，人事主政機關宜通令各機關人事單位大力推廣

之 ，以落實文官制度中之性平意識。 

伍、文官體制的機制面(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協辦機關：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 

  對於參與機制面，各受訪之學者專家皆支持性平政策綱領中

有關性別比例的要求，即各機關中之各委員會應盡量符合「任一

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原則，方是落實性別平等參與的重要指

標，故人事主政單位，不管是考選、銓敘、保訓等部會，以及屬

執行單位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皆應從行政指導乃至政策指示

方向，落實此一性別比例之參與機制，以深入以性別為分類之代

表性官僚的觀念，與文官體系中性別平權是當代性別人權，乃至

於人權的重要課題，從學者專家及各政府機關的性平業務聯絡人

(含窗口)的調查反映中，瞭解文官體制中，目前能積極落實性平

意識之道者，乃在政策調整法規修正及各項人事管理措施等層

面 ，除了教育訓練的強化之外，符合性別比例的參與機制，也

是重要的政策工具，期望透過本研究的調查所提出的心得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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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能提供文官制度之主政單位，多一點不同面向的思考空間，

以為各項人事施政中落實性別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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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期初報告審查會議紀錄執行情形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楊委

員戊

龍 

1.考選層面而言，考試錄取人數女性多於男性；

發展層面而論，高階職務則男性多於女性。量

化調查應深入了解何以在高階職務陞遷發展部

分，女性人數較為稀少，而此，涉及談對象不

宜侷限在機關之性別平等窗口聯絡人，應擴及

其他人員。 

 

謝謝委員指教，本研究案係以德

菲法之精神，訪談具代表性表性

的學者專家，故量化問卷調查亦

以擔任部會之性平窗口之公務

員為對象，且礙於經費及機關限

制，不可能以多數行政院之公務

員為調查對象。 

2.報告提及在資歷相當情形下，建議優先晉升少數

性別之人員，以符合每一官等三分之ㄧ性別比例

的原則。按性別主流化思維，並非單獨指涉保護

女性， 如以 體現 平 權法案 （ affirmative  

action）精神而言，高階和中低階官等要保護的

性別，分別為女性、男性。 

 

謝謝委員指教，性別主流化的精

神的確係指「任一性別不少於三

分之一」。 

3.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規定，

事涉公務人員身分變更等重要權益問題，得提

起復審、行政訴訟，餘相關管理措施等，則循

申訴、再申訴之路徑。惟非屬上開重要權益保

障事件，亦可能有違憲法基本權利之規定，如

受訓、調職、陞遷與否等申訴案件，其背後也

可能涉及性別平等之問題，保障法也有檢討修

正的空間。 

 

 

謝謝委員指教，委員所提之內

容，不屬於本次研究之範疇，日

後會多加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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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4.男女平權涉及憲法第 7條平等權之規定，我國及

美國司法解釋各有一套主流說法，論述、看法並

不完全相同，是以，一個制度建立或改變必須探

討法體系架構問題。 

 

謝謝委員指教，委員所提之內

容，不屬於本次研究之範疇，日

後會多加參考。 

張委

員秋

元 

 

1.議程第 3頁，C之（一）之 1之（4）「合理調

整保護性業務工作人員之工作條件，重視工作安

全問題，並檢討提高薪給待遇」一節，按行政院

規定自 100年 9月 1日起，編制內保護性業務工

作人員之專業加給，由原適用公務人員專業加給

表（一）改為表（七），待遇增加額度為 2,945

元～3,480元。聘用人員部分，則調整薪點折合

率，從每薪點 121.1元提高為 130元，待遇增加

額度為 2,776元～4,200元。 

 

謝謝委員指教。 

2.議程第 6頁（背面），有關金馨獎辦理情形部分，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 92年核定「行政院暨地

方行政機關促進女性參與決策績效優良獎勵計

畫」，後修正為「行政院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

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並根

據此計畫於每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前後辦理金

馨獎表揚。今年為第 11屆，評選內容面向從促

進女性參與決策，擴大為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之

運用，希冀性別平等成為公部門施政之主流思

維。 

 

謝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將會引用

最新資料。 

3.從第 10屆金馨獎開始，評審焦點轉而著重在公

務人員規劃相關業務是否具有性別意識？例如

經濟部工業局輔導中小企業開發設計之產品考

謝謝委員指教，經濟部工業局之

部分，係本人所協助提供其意

見，能參與相關性主流化政策之

實踐，亦屬相當榮耀之事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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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慮女性的需求；內政部提出改善傳統殯葬禮俗男

尊女卑觀念的作法等。 

 

必將秉持此類政策觀點，將性別

主流化思想融入本研究主題中。 

4.若有需要本總處樂意協助提供資料。 

 

謝謝委員，將請提供甫修正通過

之最新金馨獎之評審規則，俾利

本研究資料之補充更新。 

張委

員紫

雲 

1.研究主題為文官體制之性別平等，範圍似乎過

大，建議聚焦特定議題，或分階段進行研究。 

 

謝謝委員指教。 

 

2.議程第 2頁，研究目的二有關探討我國公部門在

任用、陞遷及培訓面向是否存在性別不平等的情

形？經本席初步搜尋相關資料，培訓部分研究較

為稀少，建請研究團隊多彙整。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3.議程第 4頁，從考試錄取人數性別差異來看兩性

在文官體制中的發展情形一節，僅提供高普初考

錄取人員之性別統計資料，特考部分則未統計分

析，建請增列。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4.議程第 5頁，「表二 全國公務人員性別之比較」

呈現資料之間為 101年 3月底，當時薦任（派）

公務人員男、女性分配比（％）為 50.73％及

49.27％，男性多於女性；惟銓敘部 101年第 4

季全國公務人員人力素質統計季報，薦任（派）

公務人員分配比（％），女性已超過男性（第一

次），建請以最新資料呈現。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黃委 近年來，由於職業選擇觀念改變、時代變遷等，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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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員慶

章 

考試錄取人員女性多於男性。以本部為例，女性

公務人員約占 70％，29位科長僅有 5位男性。

如果社會一般人仍舊普遍認為女性擔任公務人

員、教師較為適合，則女性報考國家考試人數仍

會較多，錄取名額亦相對較多。本部因應此種趨

勢，依學者專家建議，計畫從相關職務分析研議

改進，惟並非保護特定性別，而是回歸工作本

質，釐清各該職務究係需要何種工作職能。 

呂委

員理

正 

1.本席將文官體制性別平等分為三大面向：（一）

入口機會平等，即進入公部門擔任公職有無達到

性別平等之理想？（二）陞遷機會平等，男、女

性公務人員陞遷是否平等？如有失衡，原因為

何？（三）職場照護措施等，如育嬰留職停薪、

分娩假不得作為考績等次考量因素等。 

 

謝謝委員指教。 

2.研究報告需要統計數字來佐證，惟其往往僅為表

象，應進一步深入分析、探討造成相關數據差異

之真正原因。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3.部分公務人員考試設有兵役限制規定，惟役畢參

加考試較難錄取，此為可探討之處。至於按不同

性別訂有不同考試方式或標準一節，如體能、心

理測驗於性別有所區隔，對女性是否真正公平？

又是否和職務核心職能相扣合？另保留錄取資

格部分，對於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有無助益？

均請審酌。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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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4.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對性別平等有更進一

步之保護，如基於憲法保護母性精神，增訂女性

懷孕或生產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准予保留筆

試成績，並於下次逕行參加相同考試類科之體能

測驗等規定，雖尚未立法通過，但此趨勢代表考

選部努力之方向，不妨予以列入。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參考辦

理。 

5.另有關育嬰留職停薪統計，銓敘部雖已彙整至

101年年底，建議以最新之資料分析較具意義。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修正辦

理。 

謝委

員惠

元 

1.研究團隊提出之書面資料中，「壹、研究背景」、

「參、初步研究檢討」部分，係目前我國性別平

等綱領之實際推動情形，且敘及 CEDAW施行法之

要義與影響等，本席深表贊同。 

 

謝謝委員指教。 

2.議程第 5頁（背面）「三、考銓法制中性別意識

的表現」，以及第 6頁（背面）「四、文官體制

中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重要方向」，其項次應分別

修正為「四」、「五」。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3.議程第 6頁，有關論及目前本院尚未實施性別影

響評估一節，按本院業訂定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請各單位於研訂（修）法律案時，依式填列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爰請配合修正。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14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4.除 OECD國家之外，亦可參考北歐等國家之規

定，俾利性平業務之執行。又性別平等不僅探討

男性、女性之平等，亦涵括中性或第三性在內。 

 

謝謝委員指教，北歐不是本次研

究之參考對象。 

5.聯合國於 1979年通過 CEDAW，相關的理論、檢

討頗多，但不易落實，如欲有效推動，似可先進

行特定議題分析，如涉及直接歧視之國家考試性

別限制問題。至於間接歧視部分，請研究團隊提

供建議，如育嬰留職停薪是否修改為有薪較為合

理？按不同性別訂定不同體能測驗標準、公務人

員遺屬領取撫慰金條件等，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性別平等？ 

 

謝謝委員指教，會參考辦理。 

6.研究訪談對象，建議以性平學養豐富之女性為對

象，或可提升研究深度。至於檢討部分，似宜以

和緩文字來表達，較為妥適。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吳委

員鏡

滄 

1.依本院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101－103年

度），其中有關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內容之面向，

提醒研究團隊注意：（1）聘請研究計畫參與人

員及辦理焦點團體訪談時，請審酌性別觀點之平

衡性；（2）研究計畫問卷調查之設計，應考量性

別統計。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2.議程第 7頁，研究進度甘特圖之期中報告，預計

為 7月，建議延至 9月辦理。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修正。 



  附錄一 

14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3.議程第 9頁，研究團隊要求委託單位支援之事

項，本會當全力配合。 

 

謝謝委員指教。 

郭委

員昱

瑩 

目前對於 CEDAW、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國內學者

多有研究，建議援引渠等論點、意見及發現，俾

後續問卷訪談題綱可較為聚焦。 

 

謝謝委員指教，會遵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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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執行情形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孫委

員同

文 

1.報告內容有錯別字。 

 

已根據審查意見進行修正。 

2.「性別主流化」、「性別正義」等議題在文官體制

裡面是否存在？是否有違背性別正義的情形？

是否正在逐漸改善當中？建議針對「性別主流

化」、「性別正義」作出具體界定，再按界定後之

標準去設計訪談問題及評估，然後據以檢視目前

文官體制，才可避免漏洞的產生。張教授只顯示

102 年官等分佈情形，是否可提出過去這些年的

進展。過去也許性別平等並沒有很徹底施行，但

現在或許有逐步改善當中，改善的情形可指引未

來的方向，有趨勢分析可更加容易了解。 

 

感謝審查人所提供的建議，本研

究已針對性別正義操作化為施

測問卷，以性別聯絡人為施測對

象，請參見期末報告第六章所

示。 

3.研究方法除採用「德菲法」外，如果能增加一些

顯著性分析，有助於瞭解問題差異性大小，並作

為支持論證重要依據。在張教授受訪者背景刻意

安排下呈現幾個假設 1.男女差異、2.學術和實務

界差異、3.陽剛型的警政機關和一般機關有差

異。為什麼要做這幾個分類應提出說明，否則被

質疑有背景差異性的問題。 

 

感謝審查人所提供的建議，已針

對第二輪德菲調查結果，以性別

為區分標準驗證意見的聚合程

度。 

4.第二回合的問卷回收中，正在作分析。按照期程

是否來得及？再者樣本數 N 究竟多大，涉及成

本問題及回收百分比，宜做考量。 

 

本案已如期完成問卷施測。母體

總數共計 110，採普查施測，問

卷回收 58。 

黃委

員慶

章 

本研究如有需要統計資料，考選部可提供相關資料

作為參考。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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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蔡委

員敏

廣 

1.關於法規面之意見： 

（1）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 

第三章初步研究檢討、第四節考銓法制中性別意

識的表現（第 14 頁）以及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

結果說明、第二節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第

31 頁）所述任用法第 20 條及第 28 條之 1 規定

似有修正必要等節；由於上開研究報告所述之內

容，業於期初報告時表示意見在案，本次期中報

告仍未修正，爰再次重申依本部 97 年 11 月 28

日部銓四字第 0972976008 號書函略以，除延長

病假及續請之休、病事假暨按日扣薪之事假外，

凡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規定

之各假別，原則均可採計為試用年資。準此，公

務人員於試用期間依請假規則規定所核給之產

前假、娩假、流產假等，均得合併計算其試用年

資，尚不生保留之問題；又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

筆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滿成績合格，經機關派代

送審後，即進入任用法規之規範範圍，亦即試用

人員縱尚未予以實授，仍有任用法相關規定之適

用，爰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仍得依任用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辦理留職停薪，尚非僅限於合格實授

人員始得適用。 

 

感謝審查委員提供相關法條規

範的配套說明，本案會將其納入

分析結果說明用。 

（2）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 

第三章初步研究檢討、第四節考銓法制中性別

意識的表現（第 13 頁）所述，依目前的考績法

現行條文來看，實不覺有任何性別意識之內涵

一節，茲據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4 項及本

部 100 年 4 月 27 日令釋規定，受考人於考績年

度內因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安胎之需所請的

事假及病假不列入其考績表內全年所請的事假

及病假日數計算。且第 6 項規定，各機關辦理

感謝審查委員提供相關法條規

範的配套說明，本案會將其納入

分析結果說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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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考績時，不得以下列情形，作為考績等次之考

量因素：一、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

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

或陪產假。二、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

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是以，考績法規實務

包涵性別平等意識，本研究僅以考績法修正草

案第 6 條之 2 作為論述，似有不足。又以上開

論述不足，問卷架構以「公務人員考績法」尚

須加強性別平等意識為題目之論據是否妥適，

建議併為檢討。 

 

（3）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結果說明、第二節文官體制

的銓敘制面及第五節文官體制的機制面（第 35

頁及第 52 至 55 頁）所述，建議於考績委員會組

織規程及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施

行細則中增列，該委員會「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一」性別比例一節，查現行上開 2 規定尚無性

別比例之限制，惟為積極推動政府性別平等政

策，本部已於本（102）年 7 月 17 日函請中央暨

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提供各主管機關暨所

屬各機關（構）、學校之公務人員考績及甄審委

員會委員性別比例實際狀況及相關建議意見等

資料，並已將調查結果提本年 8 月 8 日鈞院第

11 屆第 248 次會議報告在案，並擬提本部本年

11 月召開之第 2 次性別平等小組報告後，將以

行政指導方式函請各機關於組設考績及甄審委

員會時，任一性別比例應達到三分之一目標（惟

機關人員〈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

時，得予排除），是本部分本研究之建議，與本

部意見相符。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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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4）請假規則： 

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結果說明、第二節文官體制

的銓敘法制面（第 34 頁）所述，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 款未落實政府體恤員工家庭照顧的美

意，及同條第 2 款未顧及女性權益，並建議修正

如有醫院證明者，家庭照顧假可不併入事假計

算，而生理假不併入病假日數計算等節，家庭照

顧假及生理假均係配合 91年 3月 28日兩性工作

平等法（現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公佈施行，而予

以明定其假別及日數，查勞工請假規則，事假不

給工資，病假未超過 30 日工資折半發給，而請

假規則之 5 日事假及 28 日病假，均不予扣薪，

是當初增訂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立法用意，係

在不增加雇主薪資負擔之情形下，保障工作人員

請假之權益，並基於公私部門受僱者請假權益之

衡平性考量而予以規定，建議維持現行規定。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5）陞遷法： 

a.第三章初步研究檢討、第四節考銓法制中性別

意識的表現（第 14 頁）有關甄審委員會部分，

所述甄審委員會的組成，係由機關首長就本機

關人員中指定之，對性別比例當較易掌握一

節，查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第 1 項）

各機關依本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組織甄審委員

會，應置委員 5 人至 23 人，由機關首長就本機

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 1 人為主席……。人

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但委員每滿 4 人應有 2

人由本機關人員票選產生之。……（第 3 項）

第一項票選，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

投票法行之。……」依上開規定，有關甄審委

員會之委員，分為指定委員、當然委員、票選

委員等三類。其中指定委員係由機關首長就本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的修正意

見。然本案複查閱該法第七條並

無委員三分類的說明，已將委員

修正意見納入第三章說明。 

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七

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組織甄審委員會，應置委員五

人至二十三人，由機關首長就本

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一人

為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

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

代理會議主席。人事主管人員為

當然委員。但委員每滿四人應有

二人由本機關人員票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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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機關人員指定為甄審委員，當然委員由人事主

管人員擔任，票選委員則由機關內有選舉權之

成員選舉產生。準此，本節所述易使人誤解甄

審委員會之組成均係由機關首長指定，爰建議

宜否酌修該節文字，以期明確。 

 

之。本機關人員得自行登記或經

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

人。委員之任期一年，期滿得連

任。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

會者，其甄審委員會指定委員中

應有一人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

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機

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人，由機

關首長圈選之。 

第一項票選，應採普通、平等、

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但各

機關情形特殊者，得採分組、間

接、通訊等票選方式行之。辦理

選務人員應嚴守秘密。 

甄審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

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

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否

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

方以達半數同意。 

前項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

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 

甄審委員會審議案件有疑義

時，得調閱有關資料，必要時並

得通知參與陞遷人員、有關人員

或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詢畢退

席。 

甄審委員會必要時得與考績委

員會合併之。但依本法第八條第

三項規定統籌辦理下級機關人

員陞遷甄審（選）之機關，不得

合併。 



  附錄二 

149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5)陞遷法 

b.第三章初步研究檢討、第四節考銓法制中性別

意識的表現（第 33 頁）所述，「本研究認為公

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8 項之規定，並未符合

性別平等意識。…倘若因公務人員是因懷孕或

育嬰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者，則該員將因性別

因素而無法獲致合理的陞遷，此對於女性公務

同仁來說實有不公平之處。…」一節，依現行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留職停薪辦

法）規定，懷孕尚非屬得申請留職停薪之事由；

至育嬰留職停薪部分，不分男性或女性公務人

員於符合要件時均得申請，尚非僅限於女性公

務人員，合先敘明。有關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

規定，將留職停薪期間人員列為不得辦理陞任

情事之ㄧ，係鑑於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

間並未任職，倘是類人員得辦理陞任，恐將影

響機關業務正常推動，且相較其他在職人員之

陞任權益，公平性亦有質疑。又留職停薪人員

倘擬參加陞任甄審（選），得先辦理回職復薪後

參與，俟甄審（選）完畢後，如有必要，得再

依規定申請留職停薪。是以，現行陞遷法制及

實務，是類人員尚得循程序參加陞任甄審

（選），其陞遷權益已有合理維護。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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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6）留職停薪辦法： 

a.查留職停薪辦法第 2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留

職停薪，係指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

其他情事，經服務機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准予

保留職缺及停止支薪，並於規定期間屆滿或留

職停薪原因消失後，回復原職務及復薪。」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 1 款各機關不得拒

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

辦理：一、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者，並以本人

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第 5 條規定：「前

條留職停薪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均以 2

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1 年：……」第 6 條規

定：「(第 1 項)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別有規

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但

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失後，應即申請復

職。……(第 3 項)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

因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 20

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應於受

理之日起 30 日內通知其復職；如未申請復職

者，服務機關應即查處，並通知於 30 日內復職；

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

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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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6)留職停薪辦法 

b.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結果說明、第三節文官體

制的管理面（P.41）所述，有關生產及育嬰福利

一節，按第 2 段內容係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之規定作說明；惟查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以依前開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辦理，該款規定公務人員為養育 3 足歲

以下子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以本人或配偶

之一方申請為限，且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尚無

須任職滿 1 年以上始得申請，另公務人員如同

時撫育子女 2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亦毋須合併計算、不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2 年為

限等限制。是以，現行留職停薪辦法對於公務

人員育嬰留職停薪已有規範，爰案內建議增列

機關組織育嬰假期限為 2 年，必要時得延長 1

年部分，與現行規範相符，尚毋須再予增列。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然

本案對於該法條之分析重點在

於，育嬰假期是否可以納入公務

年資計算。對於兩年及申請延長

一年者，確實為目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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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6)留職停薪辦法 

c.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結果說明、第三節文官體

制的管理面（第 42 頁）第 3 段所述，有關育嬰

假後重返職場規定一節，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人員，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應

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至育嬰留職

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

失，擬提前回職復薪，則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 20 日內，

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

起 30 日內通知其復職。至有關案內所提服務機

關應提早 2 至 3 個月前通知，並給予重返職場

前的訓練，且訓練費用應由政府機關支應等建

議一節，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2 條規定，公務人

員回職復薪，原則上為回復原職務並執行其業

務，且育嬰留職停薪雖係為應公務人員照顧子

女之需而訂定，然應兼顧機關業務之運作、勞

工與公務人員之間的衡平、國家財政狀況等；

是以，對於增加政府機關財政負擔之建議，均

宜審慎。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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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7）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部分： 

a.公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核付情形：第三章初步

研究檢討、第三節兩性在文官體制中的發展情

況－參、從家庭照顧的性別差異面向來看（第

12 頁）之表列，其有關截至 102 年 6 月公保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之核付情形，並據以說明女性

請領津貼人數仍大幅高於男性等相關論述，以

其引用數據資料及相關說明與事實並無不符，

爰無相關意見提供。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7）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部分： 

b.公保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

加保者之保費負擔責任：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

結果說明、第二節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

參、其他法制面未符性別平等的觀點提出（第

40 頁）所述，公保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選擇繼續加保者「應由政府擔負於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之保費為宜」之意見，並將納入第二

輪德菲問卷調查之分析觀點一節，以此部分涉

及各職域社會保險整體衡平考量，宜再審慎研

酌；本研究就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

法）第 17 條之 1 現行規定提出意見，並作為後

續研究之調查問題，原則上並無不可，惟研究

過程中，建議宜以整體思維，論究文官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之合適性，以免加深行業不平之嚴

重化。（即使要問，也應提示勞工之相關機制及

國家政策）。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該

觀點乃由參與德菲調查之專家

學者所提出，根據該法的研究操

作，本案仍必須將其列入第二次

德菲調查的問卷題目，由其他專

家學者進行贊同與否的審視。倘

若該法確實於實務上不可行，也

應該無法受到多數學者專家的

認同，經第二輪調查結果顯示，

該意見僅獲得 26.6%的贊同，而

不贊同者高達 66.7%。因此，立

基在嚴謹的德菲研究程序上，我

們可以看到該法條已在標準程

序下遭到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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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7）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部分： 

c.建議將現行公保法所定「前 6 個月平均保險俸

（薪）額之 60%」，修正為「本俸與其他加給總

計之 60%」：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結果說明、第

三節文官體制的管理面有關生產及育嬰福利

（第 41 頁至 43 頁及第 46 至 47 頁），建議改以

「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之 60%」作為計算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之標準一節，以現行公保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之計算標準，係參照勞工之就業保

險法所定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相關條文增訂，

且現行勞工及公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月數

上限規定（均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 6 個月

平均保俸額〈月投保薪資〉之 60%），係合理考

量育嬰留職停薪者在勞動市場之競爭力及社會

保險財務可負擔範圍，且該建議亦忽略公保被

保險人所適用待遇制度不同（公務人員待遇類

型標準不一，各類加給繁複，且除公教人員外，

尚有實施單一薪俸制度之公營事業機構職

員），恐造成各類人員之保險權利義務失衡之結

果。惟以上開建議僅係該研究報告進行問卷調

查之題目，且其調查結果多偏向反對意見，爰

此部分目前暫不表示意見。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8）其他建議 

第五章德菲法第一輪結果說明、第三節文官體制

的管理面有關生產及育嬰福利（第 41 至 43 頁及

第 46 頁）提出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併入公務人

員退休年資之建議一節，其調查結果顯示，贊成

與不贊成者各約 4 成左右，不贊成之原因包括對

某些無法生育或未婚女性恐有失衡平，以及勞工

無法獲得相同權益保障等，是考量上開建議僅係

該研究報告進行問卷調查之題目，足見此一問題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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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尚有爭議而可再研究，爰此部分目前暫不表示意

見。 

 

二、關於錯（漏）字更正之建議： 

 頁次 原文 建議意見 

 第 30

頁 

第 4

段第

3 行 

官務稅務

特考 

應為：關務稅務特

考 

 第 33

頁以

後 

公務人員

陞遷法 

「公務人員陞遷

法」為法規名稱，

請將文中有提到

部分予以修正。 

 第 34

頁 

第 2

段第

3 行 

本法第三

條第二款

規定 

應為：本法第三條

第一款規定 

 第 36

頁 

第 1

行 

真對法條

這樣的規

定 

應為：針對法條這

樣的規定 

 第 39

頁 

第 8

段 

第 3

行 

提出的分

機觀點 

應為：提出的分析

觀點 

 第 35

頁 

第 2

公務人員

考績委員

會組織規

「考績委員會組

織規程」為法規名

稱，請將文中有提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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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段 

第 1

行 

第 40

頁 

第 4

段第

1 行 

程 

 

公務人員

考績委員

會組織章

程 

到部分予以修正。 

 第 44

頁 

第 3

段 

第 5

行 

這樣的現

象是不事

還留存著 

應為：這樣的現象

是不是還留存著 

 

黃副

處長 

麗玲 

1.幾個部分建議酌作修正 

（1）名稱為「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

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2）金馨迄今已辦理 11 屆。 會據最新資料，修正辦理。 

（3）金馨獎依機關層級分為四組評選。 會據最新資料，修正辦理。 

（4）特別事蹟分為「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

政府或其所屬機關」2 組評選。 

會據最新資料，修正辦理。 

2.第 51 頁「性別主流化」課程已列為 102 年行政

院優先辦理政策性課程以及103年政策性課程項

目。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呂委

員理

正 

有關第 13 頁原檢討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 條第 3

項及第 5 條，另外未提及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

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

計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身分包含種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由

於德菲專家調查第一輪及第二

輪均以施測，且後續性別德菲問

卷調查必須依據德菲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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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族、省籍、男女，這在筆試不會發生問題，但在

體能測驗就會有問題產生。如果只是作為門檻，

也許可以用第 5 條第 2 項作解釋。若要計算成

績，男女採同一計分標準才會符合第 2 條第 1

項，但這樣就違背了男女在體能上的先天差異，

採用不同計分標準，也許符合男女平權的精神，

但違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 條第 1 項，此部分可

否一併納入研究。 

 

之，對於該法的修正意見建議可

納入日後研究後續研議。 

謝委

員惠

元 

1.以下意見，建請研究團隊參酌： 

（1）第 1 頁第 3 段緣起部分建議可將 98 年完成第

一次國家報告的經過列入；同頁倒數第二行提

及 CEDAW 公約之簡稱可否前移至同頁倒數

第 6 行相同文字之後。 

 

（2）第 10 至 11 頁表一及表二均僅顯示 102 年資

料，可否考慮擴大為最近 3-5 年資料，以增

強依據。 

 

（3）第 28 頁表六、第 29 頁表七、第 32 頁表八、

第 33 頁表九、第 34 頁表十各類之表頭題目

文字敘述可否依調查意見之內容，略加整

理，使題目更為明確，俾使閱讀之人，可一

經瀏覽，即明瞭調查之內容與結果。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新增公務人員考選比例至最新

年度資料。表頭部份乃依據本研

究問卷中各構面標題命名，由於

各構面中所涉及法規及分析觀

點並未能統一於一個更為明確

的標題，倘若要將每題細分為一

個表格，如此又將顯得版面過於

凌亂，因此，本案仍維持原表頭

命名之方式。惟可在題目中增加

說明題意，增加讀者對於該題目

的了解程度。 

2.報告之文字校對方面，請研究助理於期末報告整

理時，多予留意。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3.本報告於文官制度相關法規是否有違反 CEDAW

規定部分，或未來可促進文官制度之性別平等部

分，對於考選、銓敘方面著墨甚多，而本院所屬

之保訓業務部分，研究團隊一時尚未提出是否有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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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違反 CEDAW 公約之處，建議於期末報告時，請

研究主持人針對保訓部分，多予提出指導看法，

俾供未來保訓業務之性別平等規劃或檢討之參

考。 

 

張委

員紫

雲 

1.第 21 頁貳、「比較研究法」可再深入一點研究，

例如在工作平等、工作分析等，期末報告是否考

慮加入。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納入 OECD 國家討論。 

2.第 21 頁及第 24 頁「德菲法」未提及私部門或非

營利組織的情形，為了衡平是否加入找這類專家

共同研討，當較有客觀的效標性。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但

由於德菲專家的選取主要是考

量熟悉政府業務的人力資源管

理學者。畢竟公私部門有別，且

衡量的體制是政府文官制度。 

3.第 43 頁提及育嬰的利多現象，為避免外界有自

肥的譏評或連想，可否蒐集國外福利國家對生產

及其育嬰政策作法來印證，比較能支持我們友善

育嬰政策的論點。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本

文將根據德菲調查結果與性別

聯絡人施測結果對此分析做整

合性的提出。 

吳委

員鏡

滄 

1.第 10 頁表一為本年度資料，因有些考試還在陸

續進行當中，可否明確標示資料截止時間。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進行修正。 

2.第 12 頁表三出自於勞動統計月報，公教人員保

險還包含公私立學校教師，若要單純顯示公務人

員，是否要另外請銓敘部提供資料。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本

研究已在該表註明包含公私立

學校教師。 

3.本研究方法前後有「達菲法」、「德菲法」、「德爾

菲法」三種譯名，為使報告前後連貫，建議名稱

予以統一。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統一譯名為「德菲法」。 

4.第 25 頁表五中，單位名稱中「銘傳大學安全」，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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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名稱不完整似有缺漏。「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委員」、「考試院考試委員」其單位名稱及職

稱似可再斟酌。 

 

進行文字上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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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執行情形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呂委

員理

正 

1.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 條後段「其他法律與本法規

定不同時，適用本法」方屬霸王條款，請加入這

段文字。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進行文字上的修正。 

2.用語不一致，例如：應考人、考生；科目、項目

請統一用語，會使報告更顯專業性。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進行文字上的修正。 

3.深度訪談部分，建議不要具名。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進行文字上的修正。 
4.報告有些部分，文字須稍作修飾，資料另提供給

研究團隊參考。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黃委

員慶

章 

1.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正額錄取人員，因法定原因

得檢具事證申請保留錄取資格。目前已開放因服

兵役原因，增額錄取人員得申請保留錄取資格，

而研究團隊希望更進一步，讓增額錄取人員，因

某些女性因素也得適用申請保留錄取資格一

節，因本部考量正額錄取及增額錄取原始設計精

神並不相同，要求相同對待似不妥，但本部願意

慎重研究此一改革方向(註：102 年 12 月 23 日立

法院初審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本部已主動

同意上開修法方向，並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

通過)。 
 

感謝審查委員採納本研究所提

之意見。 

2.本部舉辦之公務人員特種警察人員考試並沒有

限制性別，而報告指出警專、警大招生考試仍有

設限性別錄取百分比，關於此節本部無權干涉。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3.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5 條，董部長對「性別條件」

的文字，政策方向支持予以刪除，但前提必須是

監獄官及監所管理員之員額配置等先予妥適處

理，再配合修法。至於「兵役狀況」的文字，考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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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試院審議時，呂首席前於會前會時，曾建議本部

趁此機會一併刪除。本部考量，雖本法條適用人

員少，惟涉及用人機關實務考量，不宜冒然刪

除，仍宜先會商相關機關後再行決定是否修法。 
 

張委

員紫

雲

（書

面意

見） 

1.因目前「兩性」這個名詞似已少用，爰第 18 頁

第四節之節名，是否修改為「文官體制之性別發

展情況」？敬供參酌。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已

進行文字上的修正。 

2.第 18 頁至第 29 頁之表 1 至表 8，如能再據以計

算性別比例（以男性錄取或及格人數除以男性報

考人數；以女性錄取或及格人數除以女性報考人

數），似更可看出性別差異，顯示男女性考試能

力的不同。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3.第 29 頁，「伍、從警察人員升等考試的性別差異

來看」，係以人數比較，且僅就警察人員，似有

突顯警察學校招生及警政主管單位之性別限

制，而導致國家考試即使取消性別限制，仍有性

別差異之意，惟就上述相關表所示人數計算性別

差異之性別比例，女性錄取率大於男性，為破除

主管機關認為「女性較會考試」的迷思，如能在

第 127 頁研究建議「三、警察特種考試之性別比

例限設建議」中再加以補充說明似更佳。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黃委

員新

雛

（書

面意

見） 

1.為鼓勵各行政機關晉用女性參與決策，行政院前

於 92 年 1 月 21 日訂頒相關獎勵計畫，嗣經多次

修正，並於本（102）年 4 月 30 日修正為「行政

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

效優良獎勵計畫」於每年 3 月 8 日或其前後舉辦

金馨獎頒獎典禮，表揚積極拔擢女性的機關，迄

今已辦理 11 屆頒獎典禮，其中金馨獎之評選內

容自第 10 屆起，已由促進女性參與決策面向全

面推展至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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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2.依上開獎勵計畫第 3 點規定略以，金馨獎團體獎

係依機關層級分為四組評選，第一組為行政院二

級以上機關、第二組為行政院三級及四級機關、

第三組為直轄市政府及準直轄市政府、第四組為

縣（市）政府；特別事蹟獎分為「行政院所屬機

關」及「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2 組評選。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3.本報告第 31 頁有關「金馨獎對考試院推動性別

主流化的啟發」一節，建議依上開規定再予調整

修正。 

已根據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進行修正。 

4.本報告第 87 頁及第 128 頁有關各機關考績及甄

審委員會應考量「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之規定，經查銓敘部業於本年 11 月 25 日通函各

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請各機關於組設甄審及考績

委員會時，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原則上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 
 

銓敘部之作為，係本人擔任考試

院性評委員時，於會中提出之意

見，在行政院做 CEDAW 法制檢

查時，亦有如是之發言提出，惟

仍期待盡量朝法制化方向進行

修正，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

見。 
5.本報告第 128 頁有關第六章、第二節研究建議應

普設有品質且平價的公共托育中心及學童課後

托育服務等： 
（1）查「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員工子女托

育服務實施方案」中「參、權責界定及分工」

規定略以，本方案以本總處為督導機關；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學校為執行機關。本總處得視業

務需要，不定期邀集相關機關，檢討本方案實

施情形，並協助各機關推動本方案。另「伍、

辦理方式」規定略以，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學

校得運用現有社會托育服務設施，提供員工子

女優惠之托育服務、自行依需求規模辦理托育

服務或聯合辦理托育服務。是以，各機關得視

經費及辦公空間可利用情形，辦理員工子女托

育服務。 
（2）至大眾托育機構（托嬰中心、幼兒園、課後

照顧服務機構）之設置部分，係分屬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教育部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權責。另案內建議人事單位應努力克

以據委員所提意見修正，感謝審

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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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服辦公空間限制以提供員工托育服務為改善

方向部分，以辦公空間之管理非屬人事單位權

責，且辦公空間確實有限，爰建議文字修正為

「各機關應善用閒置空間，以朝向提供員工有

品質且安全之托育服務為改善方向」 
6.案內各章有關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相關說明，以及

研究建議該津貼是否改以全薪計給部分，以公教

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給涉公教人員保險

法相關規定，屬銓敘部主管權責，宜參酌該部之

意見。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7.另本報告第 12 頁第二章、第三節有關各國公共

托育政策以及第 58 頁第三章、第四節有關生育

補助部分相關說明，本總處尊重考試院規劃，另

無補充意見，併予敘明。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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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金馨獎團體獎衡量方式、評分權責機關及權重一覽表 

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一 本機關當

年度辦理

性別統計

與分析情

形 

（一）給分條件： 
1、各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機關網頁

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2、各機關網頁公布之性別統計指標，是

否提供時間數列資料。 
3、各機關網頁當年度新增之性別議題相

關之統計分析篇數。 
4、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於政策制定與執

行情形（應具體敘明將何項性別統計

指標或分析運用於何項政策）。 
（二）給分標準 

1、各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機關網頁

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10 項(含)以上

者，20 分，6~9 項者 10 分，1~5 項者

5 分。 
2、各機關網頁公布之性別統計指標視時

間數列之完整程度給予 0~10 分，其中

超過 8 成指標有提供時間數列者 10
分，5 成以上（含）未達 8 成指標有

提供者 7 分，未達 5 成指標有提供者

3 分。 
3、各機關網頁當年度新增之性別議題相

關之統計分析篇數佔總分 40%，其中

7 篇（含）以上者 40 分，5~6 篇 30
分，3~4 篇 20 分，1~2 篇 10 分。 

4、各機關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於政策之

制定與執行佔總分 30%，其中 2 項

（含）以上者，30 分，1 項 15 分。 

行政院

主計總

處 

10% 10% 

二 本機關當

年度性別

預算編列

及中長程

個案計畫

中央機關（第一、二組） 
（一）給分條件： 

1、性別預算： 
（1）各機關辦理各項施政計畫之性別影

響評估，是否參酌「性別影響評估

行政院

主計總

處、行

政院研

究展考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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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或法律案

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

情形 

檢視表」相關建議，於研擬及配置

經費時，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之需求。 
（2）各機關擬編年度概算時，是否參酌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之受益對

象分類，針對以特定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為受益對象需優先

推動之計畫，於各該機關所獲配年

度主管歲出概算額度內，優先編列

預算辦理。 
（3）各機關是否依規定填具「性別影響

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並於

年度歲出概算報送行政院前，提送

各該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核備。 
（4）各機關納入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之計

畫預算比重是否逐年提高。 
比重=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

數/(機關預算數-人事費支出-依法

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出) 
2、性別影響評估： 
（1）報院之法律案或計畫案辦理性別影

響評估程序參與建議項數參採比

例。 
（2）程序參與之民間專家學者為性別主

流化人才資料庫之比例。 
（3）若部會不須報院之計畫亦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者，予以加權加分。 
（二）給分標準： 

1、性別預算：（權重 5％） 
（1）符合上開 4 項條件者，100 分。 
（2）符合上開 3 項條件者，75 分。 
（3）符合上開 2 項條件者，50 分。 
（4）符合上開 1 項條件者，25 分。 
（5）若部會不須報院之計畫亦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者，總分予以加計 5 分。 
2、性別影響評估：（權重 10％） 

核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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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1）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建議項數參

採比例達 100％者，100 分；達 99
％者，99 分；達 98％者，98 分；

依此類推。若程序參與無相關建

議，則視其參採比例為 100％。（比

重 55%） 
（2）民間專家學者為性別主流化人才資

料庫之比例，是者，100 分；非人

才資料庫之民間專家學者但為該

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者，80 分；非屬前 2 項但具性別專

長之民間專家學者，60 分，非具性

別專長之民間專家學者，0 分。（比

重 45％） 
（3）加權之權重為總分之 5%。 
（4）各機關如無須報院之法律案或計畫

案時，本項權重併入性別預算項

目。 
（5）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案辦

理性別影響評估案件數高於當年

度同組平均值，且經審查績效較佳

者，由評分權責機關於總分 10%內

酌予加分。 
地方機關（第三、四組） 
（一）給分條件： 

1、性別預算： 
（1）地方政府是否於預算籌編階段就已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計畫，自訂檢

討納入預算情形之表件。 
（2）地方政府當年度納入性別影響評估

作業之計畫預算比率是否較上年

度成長。 
2、性別影響評估： 
（1）自治條例或須由縣（市）政府一層

決行之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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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2）是否訂定性別影響評估相關作業機

制或流程。 
（3）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為性別主流化

人才資料庫之比例。 
（4）不須由縣（市）政府一層決行之計

畫亦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者，予以加

權加分。 
（二）給分標準： 

1、性別預算：（權重 5％） 
（1）符合第 1 項條件者，75 分。 
（2）符合上開 2 項條件者，100 分。 
2、性別影響評估：（權重 5％） 
（1）自治條例或須由縣（市）政府一層

決行之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比

例達 100％者，100 分；達 99％者，

99 分；達 98％者，98 分；依此類

推。若程序參與無相關建議，則視

其參採比例為 100％。（比重 50%） 
（2）有訂定性別影響評估相關作業機制

或流程者，100 分；無訂定者，0
分。（比重 10%） 

（3）民間專家學者為性別主流化人才資

料庫之比例，是者，100 分；非人

才資料庫之民間專家學者但為該

縣（市）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如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民間委員

者，80 分；非屬前 2 項但具性別專

長之民間專家學者，60 分，非具性

別專長之民間專家學者，0 分。（比

重 40％） 
（4）加權之權重為總分之 5%。 
（5）各地方機關如無自治條例或須由縣

（市）政府一層決行之計畫時，本

項權重併入性別預算項目。 
（6）各地方機關之自治條例或須由縣

(市)政府一層決行之計畫辦理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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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影響評估案件數高於當年度同組

平均值，且經審查績效較佳者，由

評分權責機關於總分 10%內酌予

加分。 
三 本機關高

階主管及

職員當年

度參加性

別主流化

相關訓練

課程情形 

中央機關（第一、二組） 
（一）給分條件： 

1、本機關高階主管人員於當年度參加性

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與本機關

高階主管總數比例。 
2、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

相關訓練課程人數與本機關職員總數

之比例。 
（二）給分標準： 

1、高階主管人員（權重 10％） 
本機關高階主管人員於當年度參加性

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與本機關

高階主管總數之比例達 100％者，100
分；達 99％者，99 分；達 98％者，

98 分，依此類推。 
2、本機關職員（權重 5％） 

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

相關訓練課程人數與本機關職員總數

之比例達 100％者，100 分；達 99％
者，99 分；達 98％者，98 分，依此

類推。 
 
地方機關（第三、四組） 
（一）給分條件： 

1、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高階主管人員

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

程人數與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高階

主管總數比例。 
2、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職員於當年度

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與

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職員總數之比

例。 

行政院

人事行

政總處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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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二）給分標準： 
1、高階主管人員（權重 5％） 

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高階主管人

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

練課程人數與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

關高階主管總數之比例達 100％
者，100 分；達 99％者，99 分；達

98％者，98 分，依此類推。 
2、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職員（權重 5

％） 
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職員於當年度

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與

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職員總數之比

例達 100％者，100 分；達 99％者，

99 分；達 98％者，98 分，依此類推。 
四 本 機關

性別平等

專案（工

作 ） 小

組、婦女

權益促進

委員會或

性別工作

平等會運

作情形 

（一）給分條件： 
1、訂有相關設置要點。 
2、外聘民間委員 3 人以上。 
3、每年定期召開會議 2 次以上，且每次

會議討論性別議題案件數。 
4、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 
（二）給分標準： 

1、訂有相關設置要點。（權重 10％） 
2、外聘民間委員 3 人以上。（權重 10

％） 
3、每年定期召開會議 2 次以上，且每次

會議討論性別議題案件數。（權重 40
％） 

  (1)討論 3 案(含)以上者，100 分。 
  (2)討論 2 案者，75 分。 
  (3)討論 1 案者，50 分。 
4、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權重 40％） 
註： 
1.本項所稱「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係指地

行政院

人事行

政總處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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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方機關為保障婦女權益而設置之任務編

組，主要任務為協助推動婦女政策、婦女

福利及性別平等、婦女保護等法令之訂定

與執行等。 
2.本項所稱「性別工作平等會」係指依性別

工作平等法規定所設置處理職場性別平等

工作之相關委員會。 
五 本機關所

屬委員會

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

情形 

（一）給分條件： 
除依據法令規定組成而無法達成者

外，本機關所屬委員會（任務編組）

委員（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 
（二）給分標準： 

依任一性別比例符合規定之委員會

（任務編組）個數佔本機關所有委員

會（任務編組）個數之比例給分，其

比例達 100％者，100 分；達 99％者，

99 分；達 98％者，98 分；依此類推。 

行政院

人事行

政總處 

10% 10% 

六 本機關晉

用所屬機

關首長、

本機關女

性主管人

員、簡任

非主管、

委員情形

及女性中

高階主管

培訓情形 

中央機關（第一、二組） 
（一）給分條件： 

1、本機關晉用所屬機關首長、本機關女

性主管人員、簡任非主管及委員之比

例。 
2、本機關中高階女性主管於當年度參加

中高階培訓課程人數與本機關女性中

高階主管總數比例。 
（二）給分標準： 

1、本機關晉用所屬機關首長、本機關女

性主管人員、簡任非主管及委員之比

例：（權重 35％） 
（1）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女性比例。（權

重 10％） 
（2）本機關內女性比例代表性係數（權

重 25％），其中機關副首長、幕僚

長、一級單位主管比例佔 40％，簡

任非主管比例佔 20％，二級單位主

行政院

人事行

政總處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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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名稱 衡量方式 

評分權

責機關 

權重 

第一、二組 第三、四組 

管比例佔 20％，考績甄審委員會委

員比例佔 20％。 
2、本機關中高階女性主管於當年度參加

中高階培訓課程人數與本機關女性中

高階主管總數比例（權重 5％），達 100
％者，100 分；達 99％者，99 分；達

98％者，98 分，依此類推。 
地方機關（第三、四組） 
（一）給分條件： 

1、本機關晉用所屬機關首長、本機關及

所屬一級機關女性主管人員、簡任非

主管及委員之比例。 
2、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中高階女性主

管於當年度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人數

與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女性中高階

主管總數比例。 
（二）給分標準： 

1、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女性比例代表

性係數（權重 40％），其中本機關副

首長、幕僚長、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

一級機關首長比例佔 40％，本機關及

所屬一級機關簡任非主管比例佔 20
％，本機關二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

機關一級單位主管比例佔 20％，本機

關及所屬一級機關考績甄審委員會委

員比例佔 20％。 
2、本機關及所屬一級機關中高階女性主

管於當年度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人數

與本機關女性中高階主管總數比例

（權重 10％），達 100％者，100 分；

達 99％者，99 分；達 98％者，98 分，

依此類推。 
合計 — 100%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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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第一輪德菲問卷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德菲調查(第一輪問卷) 
 

敬愛的學者專家先進，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本研究問卷係緣於考試院委託之研究案，目的在評估文

官體制中性別平等的情況，及政策上未來改進之道。您的意見及看法對我們的研

究非常具有關鍵性，因此懇請您在閱讀相關說明後針對幾個問題予以指教。 

 

請將已經附貼郵票的問卷於七月八日前寄回給我們；如果您在填答問卷時，有任

何疑問，請隨時和我們聯絡。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健康快樂 

萬事如意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任副教授 

 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兼任副教授 

 主持人：張瓊玲博士 

 e-mail：linyifw@yahoo.com.tw 

 

說明 
本問卷是德菲法(Delphi Technique)的專家問卷，主要是在蒐集您與其他專家

就性別平等在幾個不同文官制度中人事面向所應注意之處，提供您的寶貴經

驗與知識，我們會在彙整大家的意見之後，提供給您做參考，做為下一階段

再請您賜教的基礎。 
 
請依照您的經驗、意見、感覺或看法惠予填答。您所提供的資料與意見僅供

我們研究之用，不另做其他用途，請您放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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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說明 

填寫前，請務必閱讀填寫說明 

一、問卷目的 

1. 本研究接受考試院委託，主要針對考試院及文官體制在性別主流化推動下的

現況作一系統性的評估，並藉以提供日後改進建議。本德菲問卷所蒐集的任

何資料，皆會以匿名的方式呈現在研究報告中，研究單位也絕不透露填寫人

的資料來源，敬請安心回答。 

2. 本問卷主要目的在探討目前文官體制性別平等的問題，包括考選法制層面、

銓敘法制層面、管理層面、賦能訓練層面，及參與機制層面等。 

3. 本研究評估構面將依據上述層面分為五個面向，茲分別簡述如下： 

A. 文官體制的考選面：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考選法制是否有

落實性別意識。考選係指以考試的方式為國家選拔人才。亦即，政府為

推行公務，採用公開、客觀、公正、科學的考試方法，來測量並拔擢合

乎標準的人員，進而錄用的一套制度。因此，考選的性別平等乃為國家

文官體制的第一道防線。 

B. 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任用、考績

及陞遷等層面。任用係各機關首長對經考選合格之人員派以適當職務的

過程，為公務人員體制的重要一環，並與考選制度有密切關聯。考選為

任用之前奏，而任用為考選的結果。因此，考選制度可以說是性別意識

落實的初步，而任用層面的性別意識彰顯，將可使初步性別意識的努力

更加具體實踐其意義。而任用後的考績與陞遷法規則與公務人員的績效

考評及職涯發展等息息相關。因此銓敘面向的法治評估，將包括任用、

考績與陞遷等法規 

C. 文官體制的管理面：該部分主要在探究文官體制中的管理層面。人事行

政中的管理是指在既定的人事政策中具體的執行與實際的應用，所指涉

者係為人處事的各種方法、技術與實施，性質像是實行人事行政的事務

工作。因此，除了前此任用、考績、陞遷與考試將政府所需要的人才測

度並薦舉進政府機關後，接下來的福利、請假、托育等家庭照顧等相關

人力資源管理的措施，即為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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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官體制的賦能面：訓練乃是為了增進工作人員的知識、經驗、品德與

才能的方法，藉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途徑。因此，對於落實性別主流

化於考試院的教育訓練上，目前考試院的做法是否適切？相關訓練是否

已足夠？有否可再精進之處？ 

E. 文官體制的機制面：該構面主要是衡量性別主流化實施中，有關落實政

府決策機制性別比例的平衡問題。以下問題將著重在考績委員會與甄審

委員會的代表性官僚，由於考績與陞遷是影響文官生涯發展最中意的兩

件事，因此，對於避免女性進入陞遷程序時受到歧視，防止玻璃帷幕效

應，達到性別正義的精神，將有顯著貢獻。 

二、填寫說明 

問卷結構說明：本研究問卷依據上述評估面向可區分為五個部分，包括考選面、

銓敘法制面、管理面、賦能面，以及機制面。請依據您的專業與經驗，評估各面

向對於法規所提出的分析適切性，亦或是對於委員會運作所提出的相關問題；再

者，也請您判斷除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外，是否還有哪些是本研究對於法規分

析所缺漏的。 
 
致贈德菲問卷諮詢費：為致贈德菲問卷調查受訪專家學者諮詢費用，煩請填寫隨

函所附收據，並附上存摺封面影本，研究團隊會在收到您的第一回合收據暨存摺

影本後建檔，並在第二回合問卷調查結束及收到第二回合收據後，將兩次諮詢費

用一併匯入您所提供的帳戶，問卷諮詢酬金每一輪問卷諮詢壹仟圓整。 
 
問卷名詞界定： 
 (一)「文官體制」：即公部門體系中政府所任用之文職人員，一般稱之為公務人

員者皆屬之。是以對公務人員之考用、銓敘、陞遷、獎懲、訓練、保障、福

利等措施，及其相關體制，即稱之為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以探討各種人事

法制措施為主。 
 
 (二)「性別主流化」：1995 年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北

京行動宣言，以性別主流化做為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作為政策主流，

變成各國政府皆應遵循的國際標準。不管涉及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或任何其他層面，我們都應該考慮到對女性和男性產生的影響，徹底將性別

主流化的思考模式帶入國內各階層、各部門的立法及落實到政策設計、執行、

監督、和評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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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官體制考選法制面向 

以下本研究將從性別意識的觀點，初步針對「公務人員考試法」進行評估，並嘗

試提出未符合性別平等的相關條文，請您根據您的判斷，評估本研究所提出的分

析適切性；同時也請您嘗試就您的觀點，提出是否還有哪些條文是不符性別平等

意識的。以下，請依據您的經驗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

「10」分表示非常贊成) 

1.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並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有相關研究指出，目前國家考試除監所人員考試仍有性別比例限制外，其

餘國家考試項目已全面取消性別限制。各類科考試在應考資格及錄取名額上皆無

性別區隔情況。然就考試法第五條明文規定來看，「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請求及

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兵役狀況及性別條件」，此項

條文規定似乎給予考試院在朝向性別正義的理想下，埋下未來有可能會破壞該理

想的可能。本研究認為應在條文中直接明確的規定有哪些特種考試會有性別上的

特殊需求，而兵役狀況對於考生來講，也不應成為其報考的限制門檻。請就以上

的法條與說明，表示您贊成的程度為：(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並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該項規定係指：「所稱因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

由，指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患有疾病、懷孕、

生產或父母病危繳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證明，或有其他不可歸責事由繳有證

明者。」此施行細則的規定本意在清楚述明範圍與定義，但按前開規定，似乎只

有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才受本條規定之保障，蓋於訓練期間若有疾

病、懷孕等事由，而導致成績不佳，則可能不被接受其有保留錄取資格之條件。

請就以上的法條與說明，表示您贊成的程度為：(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德菲問卷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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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3. 目前警察特種考試已取消性別比例限制，然於警察相關學校的招生簡章中，

規定消防、海巡及行政警察，都必須奉警政主管單位之政策指示，限制男女

生的錄取比例。請問您贊成以這樣的做法，來因應用人單位的需求嗎？贊成

的程度如何。(選填 0-5 者請續填 3.1 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1 請問您是否有任何改進的配套措施以為因應？請直接填入下方空格

內。 

說明： 

 

 

 

4. 您認為有哪些考試類科及科目應特別要求出題內容加入性別議題，如「憲法」、

「國文」、「警察特考」等。請試舉例之。 

考試類科： 

 

考試科目： 

 

 

5. 針對公務人員現行考選法制，就您的判斷是否還有哪些法條有違性別平等意

識的精神？ 

法律名稱 條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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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向 

以下本研究從性別意識的觀點，針對公務人員相關銓敘法規進行評估，並嘗試提

出未符合性別平等的相關條文，請您根據您的專業與觀察，評估本研究所提出的

分析適切性，同時也請您嘗試就您的觀點，提出是否還有哪些法律條文實不符性

別平等意識。以下，請依據您的經驗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

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1.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根據該法規定「初任各官等人員，…應先予試用六個月，…試用期滿

成績及格，予以實授；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惟若於試用期有

因如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卻未於條文中設計

可申請保留之規定。試想若有考生好不容易考上公職，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後，

進入試用階段，卻因懷孕需臥床或生產有產假之需要，如何能要求其要在六

個月再完成試用程序？是否應有但書規定較為周延？請就以上的法條與說

明，表示您贊成的程度為：(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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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該法規定「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關核准，

得留職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惟其試用對象為公務人員，對於尚未取得實授之人員，該法

並無法發揮其實質效用，因此，也喪失其關注到性別差異在任用上影響的美

意。請就以上的法條與說明，表示您贊成的程度為：(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3. 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尚須加強性別平等意識的貫徹。 

理由：未來考試院應積極於法規修正，須檢附「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出實

踐性別意識之道；而在 CEDAW 公約之要求來看，現行考績法也無增進性別

意識之處。建議改進方向如下：民國 99年 4月 14日的修正草案第六條之二：

「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第一款至第十款情形之一，應考列丙，..四、

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此項規定對於以往隱忍職場中

性騷擾事件的處理，足以彰顯公務職場中的性別人權，對於落實官僚中性別

正義有一定的標示作用。請填入您贊成的程度。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4.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第八項之規定並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乃規定不得陞遷者之條件限制，其中第八項

即為「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者。」將此法條對照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來看，「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

精機關核准，得留職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此顯示，倘若因公務人

員是因懷孕或育嬰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者，則該員將因性別因素而無法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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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陞遷，此對於女性公務同仁來說實有不公平性之處。請就以上的法條

與說明，表示您贊成的程度為：(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5.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未落實政府體恤員工家庭照顧的美意。

理由：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日。其家庭成員

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要事故需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

每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

除俸(薪)給。」本研究認為是否可修正為有醫院證明者，家庭照顧假可不併

入事假計算。請就以上的法條與說明，表示您贊成的程度為：(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6.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二款，並未顧及女性權益。 

理由：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

准給二十八日。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

日，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本研究認為女

性因生理問題而無法進行日常業務所請之假期，可在檢附有醫院證明的情況

下，不列入病假日計算。倘若女性同仁因其體質而致使其在生理日經常性的

無法工作而必須請病假，則這樣將會排擠到該女性同仁當年度的總病假天數。

請就以上的法條與說明，表示您贊成的程度為：(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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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認為在「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與「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所規定之甄審委員會，皆應要求加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規定，您贊成嗎？並請一併填入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8. 針對相關銓敘法規，就您的判斷是否還有哪些法條有違性別平等意識的精

神？ 

三、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 

以下本研究將從性別意識的觀點，初步針對文官體制中的職場管理措施進行評估，

法律名稱 條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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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根據您的判斷，評估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適切性；同時也請您嘗試就您的觀

點，提出是否還有哪些管理作為是不符性別平等意識的。以下，請依據您的經驗

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1. 您是否贊成將女性同仁的「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由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

而薪資給付應由全體公務同仁及政府共同負擔？(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

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

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 依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受雇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

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

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

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放，另以法律定之」。但依

照「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七條之一的規定「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前項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

險俸（薪）給百分之六十計算…」。以下有關育嬰假的一些問題，請依照您

的想法，回答下列問題並圈選： 

2.1. 您是否贊成機關組織育嬰假期限為兩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育嬰留

職期可以併入公務員退休年資？(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

「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

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2. 您認為應該給予多少期間的有給薪育嬰假？請於下方空格填入您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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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理想的期限。 

個月。 

 

2.3. 您是否贊成育嬰津貼由現行的本俸 60%改為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

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3. 對於育嬰假申請者重返職場時，政府機關目前為30日前提前通知重返職場，

您是否贊成應提早二至三個月前通知同仁重返職場，並給予重返職場前的訓

練，至於相關訓練費用應由政府機關支應？(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

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

贊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4. 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九條規定「受雇於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

育為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下列二款事項之一：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二、調整工作時間」，您是否贊

成應在此法條規定下，對於公務同仁的薪資因部份工時減少而刪減薪資時，

考績不應該受到影響？(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

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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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是否贊成目前各級政府機關應在育嬰假及育嬰津貼的施行後，進一步普設

有品質且平價的公共托育中心？也就是說，政府更應該積極規劃的是屬於政

府員工的托育設施或公托中心。(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

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

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6. 您是否贊成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之社區，提供有品質及平價的學童

課後托育服務，藉以令需要從事晚上、夜間及周末工作等非標準工時內之工

作安排的同仁或加班同仁，能有一放心的工作環境，使其能兼顧職場與家庭。

(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

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7. 您是否贊成機關組織中男性其實比女性有較多的任用與陞遷機會？(請依據

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

成。並請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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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從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政策要求來看，請問我們該如何合理建置適合

男女警察的「友善家庭」職場環境及管理措施？請將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

中。 

 

 

 

 

9. 就警察事務而言，警政單位該如何合理配置男女警勤務與辦公場所之空間配

置？包括懷孕時期與哺育階段？請將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中。 

 

 

 

 

四、文官體制的賦能面向 

請就以下觀察與問題提出您個人的判斷與建議。 

1. 根據「考試院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要領的要求，性別意識培力的辦理單

位為考試院及所屬機關性別平等委員會、人事室、保訓會及國家文官學院。

辦理內容為 (1). 定期辦理性別平等通識教育訓練，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專題

演講，全員訓練也配合將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列入課程。(2). 保訓會除於現行

公務人員訓練，增列性別平等基礎課程外，另開辦性別平等工具與實例運用

之進階研習課程，提供院部會內部教育訓練，培養院部會性別影響評估種子

人員。然觀察考試院性別平等專區中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目前僅有兩項，分

別是，101 年一場次及 102 年一場次，因此，就您的觀察，目前考試院及所

屬部會中有關性別主流化推動的訓練上，必須在哪些環節再加強？(複選)選

填 7 者，請直接填入之所以不需要再新增加強課程的原因。 

 1. 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 

 2. 性別主流化課程 

 3. 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 

 4. 性別影響評估講習 

 5. 性別預算的認知 

 6. 以上皆需要 

 7. 毋須再加強哪一方面的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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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2. 您是否贊成機關在任用人員時，將上過「性別意識課程」等相關課程，作為

任用時的加分要項？(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

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3. 請問就警察在職訓練方面，警政單位可以如何來推動友善職場的性別教育？

藉以降低性別隔離之現象。請將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中。 

 

 

 

 

伍、文官體制的機制面向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明白規定，所有的決策機制與公共參與的機會，皆應至少

達到「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因此，今年馬總統亦明令，

在政府機關各委員會成員達到此一性別比例後，應查核政府捐助的基金會董

監事席次，是否也符合三分之一的性別比例要求。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觀

察，就您的經驗與判斷，委員會在這樣的代表性要求下是否有助於委員會的

運作成效。 

1. 您認為目前要求政府各項委員會包括考績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中，皆應儘量

要求「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各公務機關是否應予配

合？ (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

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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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 您認為進入委員會之後委員的議事，倘若以「性別」為區分進行觀察，應以

何種指標衡量其表現？ (可複選) 

 開會出席率  發言數  是否具備專業知識 

 提案率  其他  

 

 

3. 您認為還有哪些做法，可以增加不同性別者公平參與組織決策機制，並藉此

達到「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政策目標。請將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

中。 

 

 

 

 

~問卷結束~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及大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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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第二輪德菲問卷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德菲調查(第二輪問卷) 
 

敬愛的學者專家先進，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本研究問卷係緣於考試院委託之研究案，目的在評估文

官體制中性別平等的情況，及政策上未來改進之道。您的意見及看法對我們的研

究非常具有關鍵性，因此懇請您在閱讀相關說明後針對幾個問題予以指教。 

 

請將已經附貼郵票的問卷於七月八日前寄回給我們；如果您在填答問卷時，有任

何疑問，請隨時和我們聯絡。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健康快樂 

萬事如意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任副教授 

 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兼任副教授 

 主持人：張瓊玲博士 

 e-mail：linyifw@yahoo.com.tw 

 

說明 
本問卷是德菲法(Delphi Technique)的專家問卷，主要是在蒐集您與其他專家

就性別平等在幾個不同文官制度中人事面向所應注意之處，提供您的寶貴經

驗與知識，我們會在彙整大家的意見之後，提供給您做參考，做為下一階段

再請您賜教的基礎。 
 
請依照您的經驗、意見、感覺或看法惠予填答。您所提供的資料與意見僅供

我們研究之用，不另做其他用途，請您放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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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說明 

填寫前，請務必閱讀填寫說明 

一、問卷目的 

1. 本研究接受考試院委託，主要針對考試院及文官體制在性別主流化推動下的

現況作一系統性的評估，並藉以提供日後改進建議。本德菲問卷所蒐集的任

何資料，皆會以匿名的方式呈現在研究報告中，研究單位也絕不透露填寫人

的資料來源，敬請安心回答。 

2. 本問卷主要目的在探討目前文官體制性別平等的問題，包括考選法制層面、

銓敘法制層面、管理層面、賦能訓練層面，及參與機制層面等。 

3. 本研究評估構面將依據上述層面分為五個面向，茲分別簡述如下： 

A. 文官體制的考選面：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考選法制是否有

落實性別意識。考選係指以考試的方式為國家選拔人才。亦即，政府為

推行公務，採用公開、客觀、公正、科學的考試方法，來測量並拔擢合

乎標準的人員，進而錄用的一套制度。因此，考選的性別平等乃為國家

文官體制的第一道防線。 

B. 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該部分主要是評估我國文官體制的任用、考績

及陞遷等層面。任用係各機關首長對經考選合格之人員派以適當職務的

過程，為公務人員體制的重要一環，並與考選制度有密切關聯。考選為

任用之前奏，而任用為考選的結果。因此，考選制度可以說是性別意識

落實的初步，而任用層面的性別意識彰顯，將可使初步性別意識的努力

更加具體實踐其意義。而任用後的考績與陞遷法規則與公務人員的績效

考評及職涯發展等息息相關。因此銓敘面向的法治評估，將包括任用、

考績與陞遷等法規 

C. 文官體制的管理面：該部分主要在探究文官體制中的管理層面。人事行

政中的管理是指在既定的人事政策中具體的執行與實際的應用，所指涉

者係為人處事的各種方法、技術與實施，性質像是實行人事行政的事務

工作。因此，除了前此任用、考績、陞遷與考試將政府所需要的人才測

度並薦舉進政府機關後，接下來的福利、請假、托育等家庭照顧等相關

人力資源管理的措施，即為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 



  附錄六 

189 
 

D. 文官體制的賦能面：訓練乃是為了增進工作人員的知識、經驗、品德與

才能的方法，藉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途徑。因此，對於落實性別主流

化於考試院的教育訓練上，目前考試院的做法是否適切？相關訓練是否

已足夠？有否可再精進之處？ 

E. 文官體制的機制面：該構面主要是衡量性別主流化實施中，有關落實政

府決策機制性別比例的平衡問題。以下問題將著重在考績委員會與甄審

委員會的代表性官僚，由於考績與陞遷是影響文官生涯發展最中意的兩

件事，因此，對於避免女性進入陞遷程序時受到歧視，防止玻璃帷幕效

應，達到性別正義的精神，將有顯著貢獻。 

二、填寫說明 

問卷結構說明：本研究問卷依據上述評估面向可區分為五個部分，包括考選面、

銓敘法制面、管理面、賦能面，以及機制面。請依據您的專業與經驗，評估各面

向對於法規所提出的分析適切性，亦或是對於委員會運作所提出的相關問題；再

者，也請您判斷除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外，是否還有哪些是本研究對於法規分

析所缺漏的。 
 
致贈德菲問卷諮詢費：為致贈德菲問卷調查受訪專家學者諮詢費用，煩請填寫隨

函所附收據，並附上存摺封面影本，研究團隊會在收到您的第一回合收據暨存摺

影本後建檔，並在第二回合問卷調查結束及收到第二回合收據後，將兩次諮詢費

用一併匯入您所提供的帳戶，問卷諮詢酬金每一輪問卷諮詢壹仟圓整。 
 
問卷名詞界定： 
 (一)「文官體制」：即公部門體系中政府所任用之文職人員，一般稱之為公務人

員者皆屬之。是以對公務人員之考用、銓敘、陞遷、獎懲、訓練、保障、福

利等措施，及其相關體制，即稱之為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以探討各種人事

法制措施為主。 
 
 (二)「性別主流化」：1995 年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北

京行動宣言，以性別主流化做為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作為政策主流，

變成各國政府皆應遵循的國際標準。不管涉及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或任何其他層面，我們都應該考慮到對女性和男性產生的影響，徹底將性別

主流化的思考模式帶入國內各階層、各部門的立法及落實到政策設計、執行、

監督、和評估的過程。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190 
 

 

 

一、文官體制考選法制面向 

以下本研究將從性別意識的觀點，初步針對「公務人員考試法」進行評估，並嘗

試提出未符合性別平等的相關條文，請您根據您的判斷，評估本研究所提出的分

析適切性；同時也請您嘗試就您的觀點，提出是否還有哪些條文是不符性別平等

意識的。以下，請依據您的經驗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

「10」分表示非常贊成) 

1.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並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有相關研究指出，目前國家考試除監所人員考試仍有性別比例限制外，其

餘國家考試項目已全面取消性別限制。各類科考試在應考資格及錄取名額上皆無

性別區隔情況。然就考試法第五條明文規定來看，「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請求及

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兵役狀況及性別條件」，此項

條文規定似乎給予考試院在朝向性別正義的理想下，埋下未來有可能會破壞該理

想的可能。本研究認為應在條文中直接明確的規定有哪些特種考試會有性別上的

特殊需求，而兵役狀況對於考生來講，也不應成為其報考的限制門檻。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571 1.535 14.3 14.3 14.3 14.3 42.9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的論據 不贊成者的論據 

1. 考選為政府機關掄拔人才，取材標

準不應設限為性別或者兵役狀況。 

2. 各項考試可以各種與工作表現有

關之考試方式來取材，唯獨不應就

性別來作為篩選標準。 

3. 贊同兵役狀況的限制應予修正。 

4. 贊成有性別條件的工作，以法律明

定並保障之。 

1. 取材的首要考量應是專業能力，而

非性別或兵役狀況。 

2. 此為原則性規範，難謂為違反性別

主流概念。 

3. 該立法原意乃是保留彈性用人空

間，令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之請

求，設定用人機關所需的條件。 

4. 性別主流不應破壞用人機關請求

及任用的實際需要。 

5. 倘若針對特定考試明定性別需

德菲問卷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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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反而成為限制缺乏彈性。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並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該項規定係指：「所稱因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

由，指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患有疾病、懷孕、

生產或父母病危繳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證明，或有其他不可歸責事由繳有證

明者。」此施行細則的規定本意在清楚述明範圍與定義，但按前開規定，似乎只

有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分發任用前，才受本條規定之保障，蓋於訓練期間若有疾

病、懷孕等事由，而導致成績不佳，則可能不被接受其有保留錄取資格之條件。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2.952 1.564 23.8 19.0 23.8 4.8 28.6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建議整全觀之，除公務人員考試法

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應加上「訓

練」兩字在「分發」字句之前。亦

即修正為：:「…指正額錄取人員於

分配訓練、分發任用前。」其間包

括訓練至分發任用。 

2. 確有修改之必要。 

 

1. 本條已明訂是分發任用前，所以自

然包含訓練期間。 

2. 受訓期間所發生的疾病、懷孕、生

產、父母病危等通知，係屬於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的辦法所規定的範

圍。 

3. 請假過多者停止訓練後申請重新

訓練者，可改由公費補助參訓。 

4. 因上述事由請假者，仍應有次數上

的最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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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申請研訓，不能以此作為成績不

佳之理由。 

6. 實務上錄取人員在基礎訓練及實

務訓練期間，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辦法，均可用上開原因申

請保留受訓資格或請假。 

7. 建議應於訓練辦法中明訂不得因

懷孕、疾病…受到歧視或作為成績

不合之理由。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3. 目前警察特種考試已取消性別比例限制，然於警察相關學校的招生簡章中，

規定消防、海巡及行政警察，都必須奉警政主管單位之政策指示，限制男女

生的錄取比例。請問您贊成以這樣的做法，來因應用人單位的需求嗎？ 

針對該題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191 1.504 14.3 28.6 9.5 19.0 28.6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據以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題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選填

0-5 者請續填 3.1 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1 請問您是否有任何改進的配套措施以為因應？ 

下表為本研究第一輪德菲結果所整理的相關配套措施與受訪專家意見，請根據本

研究的歸納整理，請以分數表示您對每項意見的贊成程度。(「0」分表示非常不

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專家學者 建議 贊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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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4 應以法律明文規定警察職系的性別限制，較為合理。  

020106 應依執法對象比例調整性別。如海巡、移民、警察執

勤時，依法令需由女性執法人員對女性犯罪被害人及

女性犯罪嫌疑犯進行檢查、搜身。 

 

010105 

020102 

020108 

020201 

不應以性別設限，但應加入其他可以評量適任程度的

測驗，例如體適能、性向測驗、情緒控管、溝通等，

一切皆應以警消工作上實際需求的核心職能對應之。 

 

020202 警察多從事干涉取締工作，因此目前贊成有限制的錄

取比例。 
 

020105 消防、海巡因工作屬性，可能有其必要，行政警察則

建議取消錄取比例限制。 
 

針對以上的建議配套措施外，是否還有哪些配套措施是我們所忽略的，而其有助

於因應性別比例設限的做法。請填入下方空格內。 

說明： 

 

 

 

4. 您認為有哪些考試類科及科目應特別要求出題內容加入性別議題，如「憲法」、

「國文」、「警察特考」等。請試舉例之。 

以下為本研究第一輪德菲結果所整理的相關考試類科與科目，請根據本研究的歸

納整理，以分數表示您對每項建議類科與科目表示您的贊成程度。(「0」分表示

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就考試類科面向(請在類科選項後的空格內填入您贊成程度) 

1. 各類考試  2. 原住民特考  3. 地方特考  

4. 移民特考  5. 關務稅務特考  6. 司法特考  

7. 陞官等考試  8. 社會工作  9. 社會行政  

10. 人事行政  11. 警察行政人員

(含特考警察

人員) 

 12. 軍法官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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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設辯護人考試  14. 鐵路特考  15. 外交特考  

16. 護理師特考  17. 律師特考    

就考試科目面向(請在科目選項的後方空格內填入您贊成程度) 

1. 國文  2. 憲法  3. 英文  

4. 心理學  5. 倫理學  6. 警察實務情境  

7. 人權  8. 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9. 行政法  

10. 民法  11. 刑法    

針對以上的建議類科與科目外，是否還有哪些我們所忽略的，而其有實質應加入

性別議題的類科與科目。請填入下方空格內。 

考試類科： 

 

考試科目： 

 

 

5. 針對第一輪德菲結果，學者專家中針對考選法規所提出的新的分析觀點整理

如下，並請您針對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的觀點表示贊同程度。(「0」分表示

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法律名稱 條項 說明 贊成程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國防部文職人員考

試規則 

第 3 條 
第 2 項 

本考試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但核

准免服兵役或現在服役中，法定役期

尚未屆滿者亦得報考。應刪除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規則 

第 3 條 
第 2 項 

本考試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但核

准免服兵役或現在服役中(含替代

役)，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亦得報考。

應刪除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

考試規則 

第 5 條 本考試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但核

准免服兵役或現在服役中(含替代

役)，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亦得報考。

應刪除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第 3 條 
第 2 項 

本考試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但核

准免服兵役或現在服役中(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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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規則 役)，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亦得報考。

應刪除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外交領詩人員外交

行政及國際新聞人

員考試規則 

第 4 條 本考試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但核

准免服兵役或現在服役中(含替代

役)，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亦得報考。

應刪除 

 

 

除了以上學者專家對於考選法規所提出的分析外，就您針對公務人員現行考選法

制的觀察，是否還有哪些法條有違性別平等意識的精神？ 

 

二、文官體制的銓敘法制面向 

以下本研究從性別意識的觀點，針對公務人員相關銓敘法規進行評估，並嘗試提

出未符合性別平等的相關條文，請您根據您的專業與觀察，評估本研究所提出的

分析適切性，同時也請您嘗試就您的觀點，提出是否還有哪些法律條文實不符性

別平等意識。以下，請依據您的經驗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

法律名稱 條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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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1.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根據該法規定「初任各官等人員，…應先予試用六個月，…試用期滿成績

及格，予以實授；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惟若於試用期有因如疾病、

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卻未於條文中設計可申請保留之規

定。試想若有考生好不容易考上公職，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後，進入試用階段，卻

因懷孕需臥床或生產有產假之需要，如何能要求其要在六個月再完成試用程序？

是否應有但書規定較為周延？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4.714 0.717 0 4.8 0 14.3 81.0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該法條未列但書，說明若考生在試

用期間懷孕或生產，可能的補救方

式，僅以試用期滿成績合格與否作

為判定標準，實有不妥。 

2. 此種例外狀況在很多規定中都有

增列但書之必要，應可進一步增列

一條適用各種狀況以符立法經濟。 

3. 此為實施友善家庭政策之最佳體

現，可否修法、修規併行或擇一。 

1. 條文中雖可有保留之規定較為周

延，但仍應有“次數”的限制。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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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該法規定「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關核准，得留

職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

之。」惟其試用對象為公務人員，對於尚未取得實授之人員，該法並無法發揮其

實質效用，因此，也喪失其關注到性別差異在任用上影響的美意。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619 1.596 19.0 9.5 4.8 23.8 42.9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未取得授權人員部分，也應有相當

程度之保障，惟如何在相關配套措

施妥事設計，避免日後用人機關缺

人，卻無法用人之困境(假設未取得

實授者也佔缺額時) 

2. 此為實施友善家庭政策之最佳體

現，可否修法、修規併行或擇一。 

3. 以當前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確有必

要，如果機關洽有多數人具有此情

況時，仍以資深優先及特殊需要做

考量 

1. 條文中所提因育嬰、侍親、進修或

其他情事，惟育嬰責任不一定只有

女性才有，故不認為違反性別平等

意識。 

2. 本條似無關性別，而行「保留資格」

之特權，除公職人員外，可否顧及

各種階段(受用、試用、任用...) 

3. 經查該條並未敘明尚未取得實授

之人員不得辦留職停薪，為何針對

未實授之人員，至於未取得實授人

員有留職停薪之限制與性別平等

有何關聯性呢?有可能是男性或女

性。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3. 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尚須加強性別平等意識的貫徹。 

理由：未來考試院應積極於法規修正，須檢附「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出實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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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意識之道；而在CEDAW公約之要求來看，現行考績法也無增進性別意識之處。

建議改進方向如下：民國 99 年 4 月 14 日的修正草案第六條之二：「受考人在考

績年度內有下列第一款至第十款情形之一，應考列丙，..四、對他人為性騷擾，

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此項規定對於以往隱忍職場中性騷擾事件的處理，足

以彰顯公務職場中的性別人權，對於落實官僚中性別正義有一定的標示作用。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950 1.432 15.0 0 10.0 25.0 50.0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性騷擾防治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

雖已實施多年，各機關並未予以重

視，致時有所聞，藉由考績法的修

正提醒公務員是有效的做法。 

2. 如題旨理由所述，其中第 9 款而言

有增強性別平等意識之薦實，惟仍

可在職域(場)中提出實例性別意識

之教育研習或訓練。 

1. 何謂情節重大?是否明確限定性騷

擾防制法第 25 條之情形? 

2. 草案文字未限定職場中，是否及於

職場外性騷擾行為?(構成該法第

20 條之情形即除之) 

3. 已有「性騷擾防治法」規定(98 年 1
月 23 日)，是否仍須修正「公務人

員考績法」，增加第六條之二，仍

有待商榷。 

4. 現行考績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四款

中已有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

禁止事項，故實毋須訂定性騷擾規

定；且性騷擾一詞不明確，未來若

入法可能反而增加爭訟與模糊空

間。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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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第八項之規定並未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理由：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乃規定不得陞遷者之條件限制，其中第八項即為

「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者。」將此法條對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八條之一來看，「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精機關核准，

得留職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復職。」此顯示，倘若因公務人員是因懷孕或育嬰

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者，則該員將因性別因素而無法獲致合理的陞遷，此對於女

性公務同仁來說實有不公平性之處。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2.952 1.465 23.8 14.3 23.8 19.0 19.0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條文意旨在於鼓勵「在勤」同仁推

動業務為要 

2. 請育嬰假者並非僅限女性，故男女

皆應受保障，並非只有女性受到不

公平對待，惟此條文確定女性同仁

的影響較大，應考量修正。 

3. 性別印象來自社會構築，消彌性別

歧視為調合家庭與社會的氣場。任

何作為均在達成整體公平與和諧

圓滿。爰以除題旨之懷孕與育嬰者

外，侍親者亦少考慮納入。 

4. 建議修改、刪去「公務人員陞遷法」

第十二條第八項。 

5. 建議在第 12 條第一項第 8 款但書

中增列因懷孕或育嬰假不在此限。 

6. 可定其時間，如果核准留職停薪未

滿一年者，仍得列陞遷排序。 

1. 此種因進修或其他情事核准留職

停薪者，通常均會影響其陞遷，此

情況似乎與性別無關。 

2. 育嬰一詞並不一定僅只女性，男性

也有可能育嬰，故不認為違反性別

平等。 

3. 留職停薪期間不得陞遷尚屬合

理，但在育嬰假結束之後，不應設

限。 

4. 目前男性請育嬰假者有增加的趨

勢。 

5. 陞遷是對工作能力，有貢獻的人的

表彰，非輪到的，懷孕、育嬰雖為

女人的天職，但工作不是用來補償

的。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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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5.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未落實政府體恤員工家庭照顧的美

意。 

理由：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日。其家庭成員預防

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要事故需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每年准給

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給。」

本研究認為是否可修正為有醫院證明者，家庭照顧假可不併入事假計算。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476 1.470 9.5 23.8 14.3 14.3 38.1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仍以請事假別為宜，可用但書方式

排除此類事由請事假超過，不可按

日扣薪 

2. 贊成家庭照顧假期間延長(7 日過

短)，但仍宜併入事假計算。 

1. 公務員請假項目已經很多，不宜再

擴充，若有請假需要避免扣薪應可

請休假方式處理。國家用人仍需有

成本觀念，此無關性別平等議題。 

2. 本條似與性別平等無關。家庭照顧

不應只是女性的責任。 

3. 醫院證明不難取得，也很難認定真

有需要。 

4. 為顧及納稅民眾觀感，公務人員請

假待遇不宜過於優渥。 

5. 此種個別家庭照顧請假若僅憑醫

院證明即可不併入事假，難免出現

不符比例之有證明家評照顧假。不

宜以「公法」過度寬厚「私法」，

本亦題與性別關連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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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6.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二款，並未顧及女性權益。 

理由：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准給

二十八日。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

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本研究認為女性因生理問題

而無法進行日常業務所請之假期，可在檢附有醫院證明的情況下，不列入病假日

計算。倘若女性同仁因其體質而致使其在生理日經常性的無法工作而必須請病假，

則這樣將會排擠到該女性同仁當年度的總病假天數。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191 1.327 9.5 23.8 28.6 14.3 23.8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純因性別關係，女性少了病假日

數。 

2. 建議區分生理假與病假。生理假單

獨計算，每月得准予生理假一日，

超過之日數併入病假計算。病假日

數超過者，以事假抵銷。 

1. 醫院證明不難取得，也很難認定真

有需要。 

2. 依法得以請休假、病假、事假之日

數已相當充足，考量公平、正義原

則，似不宜再放寬。 

3. 應有限制或每月有一日可請生理

假，不併入病假，因為通常最嚴重

的可能是一兩天，且如四五天都請

生理假，不算病假，對其他無法請

生理假之男性或業務太忙無法請

假的同仁並不公平。 

4. 公務員請病假無論天數或條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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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合理，若超出病假數可用休假或

事假抵完，國家任用公務員要有成

本觀念，希臘是借鏡。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7. 您認為在「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與「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所規定之

甄審委員會，皆應要求加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性別比例規定，您

贊成嗎？ 

針對上述法令規定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952 1.322 4.8 14.3 14.3 14.3 52.4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有一定的性別比例，應能有較持平

的想法與討論，不致流於偏頗。 

2. 不僅要考量生理上的性別，亦要考

量心理上的性別 

1. 部分機關受限於人數、規模，實務

上不一定可符合要求，不應該硬性

規定。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論據的歸納整理，請據以填答您第二次對於該規

定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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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針對第一輪德菲結果，學者專家中針對銓敘法規所提出的新的分析觀點整理

如下，並請您針對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的觀點表示贊同程度。(「0」分表示

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除了以上學者專家對於考選法規所提出的分析外，就您針對公務人員現行考選法

制的觀察，是否還有哪些法條有違性別平等意識的精神？ 

法律名稱 條項 說明 贊成程度 
獎章條例施

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 留職停薪育嬰者年資應予扣除，對女

性育嬰停薪留職者不利 
 

各類官等訓

練辦法 
如委任陞薦任

第 12 條第 2 項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因婚、喪、娩、

流產、生病或其他重大事由，改請假

缺課超過百分之二十者，應予停止訓

練，申請重新訓練應全額自費受訓。 

 

公務人員保

險法 
第 17 條之 1 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

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應由政府擔負於育嬰留職停薪其

間之保費為宜」。 

 

法律名稱 條項 說明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204 
 

 

三、文官體制的管理面向 

以下本研究將從性別意識的觀點，初步針對文官體制中的職場管理措施進行評估，

請您根據您的判斷，評估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適切性；同時也請您嘗試就您的觀

點，提出是否還有哪些管理作為是不符性別平等意識的。以下，請依據您的經驗

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1. 您是否贊成將女性同仁的「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由兩個月提高至三個月，

而薪資給付應由全體公務同仁及政府共同負擔？(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

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286 1.617 28.6 0 14.3 28.6 28.6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贊成提高至三個月，薪資給付由政

府負擔即可 

2. 可提升育齡女性公務人員的生育

意願 

3. 贊成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由兩個

月提高至三個月，剛好配合產假留

職留薪 3 個月，由全民共同負擔。

因為生育子女是社會責任。 

4. 同意增加，但也應同時考量政府預

算的平衡性及未來民間企業要求

比照辦理之衝擊。 

1. 不應將社福政策與公務人員待遇

問題混淆 

2. 目前兩個月已屬適當。國家財政困

難，且此薪資亦為全體人民所負

擔。 

3. 視國家財政狀況而定，福利過度、

債留子孫，不甚妥適 

4.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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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2. 依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受雇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

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

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

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放，另以法律定之」。但依

照「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七條之一的規定「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前項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

險俸（薪）給百分之六十計算…」。以下有關育嬰假的一些問題，請依照您

的想法，回答下列問題並圈選： 

2.4. 您是否贊成機關組織育嬰假期限為兩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育嬰留

職期可以併入公務員退休年資？(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

「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

成與否的理由。)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143 1.424 14.3 23.8 19.0 19.0 23.8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原則為兩年，可以適其需要延長一

年，較有彈性。對於有特殊疾病或

早產兒家庭，能提供較適切的服

務。 

2. 依代間契約之理念，此屬為國家未

來培養下一代，含有公益性質，可

納入服務年資，以鼓勵生產。 

3. 我個人贊成育嬰假期限為兩年，必

要時延長一年，就男性任義務役最

長三年均可退休年資併計，女性育

1. 育嬰假政策雖有必要，但對無法生

育或未婚者則無法享有此權利；加

上勞工亦無法享受此權利，因此，

涉及公務員的福利需審慎考量。 

2. 育嬰假期年限 2 年應足以安頓嬰

兒，應不得再延長 1 年較為合理；

職於留職停薪期間並未實際執公

務，故公務員年資不應併入退休年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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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假為三年亦為合理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5. 您認為應該給予多少期間的有給薪育嬰假？請於下方空格填入您心目

中理想的期限。 

根據第一輪德菲分析結果顯示，所有受訪專家所填的月數平均值為 15.375個月，

標準差為 2.958。請您在參考上述集中與分散量數後，請您再參考所有學者專家

的集中與分散量數後，再次針對有給薪的育嬰假月數，填寫您理想的期限。 

個月。 

 

2.6. 您是否贊成育嬰津貼由現行的本俸 60%改為本俸與其他加給總計的

60%？(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

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2.800 1.576 30.0 20.0 10.0 20.0 20.0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因育嬰花費多，如此做法也將符合

憲法第 156 條「國家為奠定民族生

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

婦女、兒童福利政策。」 

2. 可提升女性公務人員生育慾望。 

1. 維持現況即可。公務人員的福利原

本就比一般民營企業好，若又提

高，對任職民營企業的民眾而言，

是否相對不公。 

2. 應慮及國家財政困難。 

3. 個人贊成育嬰津貼由現行本俸

60%改為本俸薪 80%，加給之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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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須有實際執行公務才支給。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3. 對於育嬰假申請者重返職場時，政府機關目前為30日前提前通知重返職場，

您是否贊成應提早二至三個月前通知同仁重返職場，並給予重返職場前的訓

練，至於相關訓練費用應由政府機關支應？(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

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

贊成與否的理由。)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500 1.356 15.0 0 30.0 25.0 30.0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可以提早通知同仁返回職場，但重

返職場的訓練是否需要，應適其工

作性質而定。若是一般行政業務，

應無須給予訓練。 

2. 機關有安排之義務，但員工有選擇

是否參加之權利。 

3. 為期強化重返職場工作職能，與提

高工作效能，課程應多元、彈性、

可運用性。多讓同仁兼顧又而且與

家庭之課程是重要的。 

1. 施予訓練應視工作性質而定，不需

強制性規定。 

2. 個人選擇自己知道何時返回職

場，應有所準備無須浪費公帑。 

4. 訓練費用是否由政府支應宜再斟

酌。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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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4. 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九條規定「受雇於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

育為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下列二款事項之一：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二、調整工作時間」，您是否贊

成應在此法條規定下，對於公務同仁的薪資因部份工時減少而刪減薪資時，

考績不應該受到影響？(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

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4.048 1.244 4.8 9.5 14.3 19.0 52.4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既然是依法行事，就不應該影響考

績。 

2. 如有個人需求，可考慮採用此方

法，以增加其工作彈性。 

3. 符合公平原則。 

1. 公務人員採工時減少減薪者，不影

響考績，因工作時間是偏「苦勞」，

考績是偏「功勞」，這兩種勞務意

旨不同，採同一標準處理，容易模

糊貢獻度。 

2. 考績為工作實質的表現，與工作貢

獻有關，會受到影響很正常，符合

公平正義。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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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是否贊成目前各級政府機關應在育嬰假及育嬰津貼的施行後，進一步普設

有品質且平價的公共托育中心？也就是說，政府更應該積極規劃的是屬於政

府員工的托育設施或公托中心。(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

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

理由。)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857 1.424 9.5 14.3 4.8 23.8 47.6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員工可就近托育，可穩定工作情

緒，兼顧工作與家庭。 

2. 因現在少子化，公立小學校舍均可

騰空畫設公托中心，公立小學教師

專長亦可轉換，政府整理硬體校

舍、教師人力可充分發揮。 

3. 本題為實施友善家庭應考量的重

點之一。惟此似可由公務人員退撫

基金投資之事項或協會來辦理。 

1. 應同時考量政府財政能力。 

2. 政府可以積極設置公托中心，但服

務對象不該限定是政府員工，而是

民眾。 

3. 宜併入政府托育政策整體規劃，不

宜獨厚公務員。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6. 您是否贊成政府機關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之社區，提供有品質及平價的學童

課後托育服務，藉以令需要從事晚上、夜間及周末工作等非標準工時內之工

作安排的同仁或加班同仁，能有一放心的工作環境，使其能兼顧職場與家庭。

(請依據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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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贊成。該題請一併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4.053 1.177 5.3 5.3 15.8 26.3 47.4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若有品質好且平價的托育服務，應

可以使同仁安心工作。 

2. 只能公辦民營方式或民間業者訂

契約方式，千萬不可由政府負責經

營。 

3. 社區村里辦公室可辦理托育服

務，其費用設備人員管理必須周延

規劃可行性評估，預期效果即發生

困境均須預先謀求對策因應，才不

致慎始未料，結果不佳之情況。 

1. 應考量政府財政能力。 

2. 連公立托兒所都不辦，何奢托育照

顧。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7. 您是否贊成機關組織中男性其實比女性有較多的任用與陞遷機會？(請依據

您的判斷來進行給分的圈選。「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

成。並請填入您贊成與否的理由。)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3.889 1.451 11.1 11.1 5.6 22.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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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在陞遷時，可能會考量男性比較能

配合加班，或盡全力衝刺，女性則

比較會受家庭因素影響，而給予男

性較多機會。 

2. 首長比例可知。 

3. 男性比較能擺脫家累 

4. 實際上男性女性有更多工作表現

機會，導致男性陞遷比率較女性

(多)高。 

5. 例如警察分局長的口試甄選有，有

權做決定的皆為男性，陞遷管道被

主流性別人口所壟斷。 

6. 男性同仁在職場上的工作企圖心

一般均大過於女性同仁，除受傳統

思想所影響之外，大部分女性同仁

的心思仍多放在子女的教養問題

上。 

1. 應由工作表現陞遷而非性別。 

2. 應視現在機關內男女比例，如現在

機關內男性比率大，當然男性優

先，可是這機關內女性佔多數，女

性陞遷機會較多，經較即確是如此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8. 從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政策要求來看，請問我們該如何合理建置適合

男女警察的「友善家庭」職場環境及管理措施？請將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

中。 

針對第一輪德菲結果，學者專家中針對如何建置適合男女警的友善家庭職場環境，

本研究將其整理如下表所示，請您針對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的觀點表示贊同程度。

(「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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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 建議 贊成程度 

010101 

020102 

決策層級應改變觀念與認知，增加性別意識，並率先

施行、宣導 
 

020103 

020202 

增加女性主管的比率，或是多舉辦兩性關係的座談會

或演講，以增加彼此的認識。 
 

020201 

020202 

增加女性的防彈背心、手槍、備勤室等  

020107 打破慣性思惟，檢視警察工作核心能力與適任標準  

020107 組織內部結構與文化配套調整  

020202 廳舍未能提供女警友善空間(獨立盥洗室、備勤室、

休息娛樂室) 
 

020202 教育訓練應有男女警體能標準的區別  

020202 提供家庭支持方案，如:懷孕暫調內勤、結合公所在

分局附近辦理托兒所…等 
 

針對以上的建議配套措施外，是否還有哪些配套措施是我們所忽略的，而其有助

於建立適合男女警察的「友善家庭」的做法。請填入下方空格內。 

說明： 

 

 

 

9. 就警察事務而言，警政單位該如何合理配置男女警勤務與辦公場所之空間配

置？包括懷孕時期與哺育階段？請將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中。 

針對第一輪德菲結果，學者專家中針對如何建置適合男女警勤務與辦公場所之空

間配置，本研究將各專家學者的意見整理如下表所示，請您針對其他學者專家所

提出的觀點表示贊同程度。(「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專家學者 建議 贊成程度 

020102 改變派出所的勤務結構，並加強警察分局與警察局的

業務辦理情形，業務部分能交由派出所執行。 
 

020102 派出所不能有刑案績效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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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1 

020202 

增設女性備勤室(值班時可夜宿，平常亦可當集哺乳

室) 
 

020201 勤務一男一女搭配  

020103 

020104 

020105 

020202 

應設置哺乳室，且在較為隱密之處。且平時可做為女

警值夜室。 
 

010105 

020106 

020202 

員警衛浴設備宜成比例  

020107 目前警政單位相關硬體設備及空間配置普片皆已依

規定設置，但是使用率不高，問題在於它的可及性與

方便性不足 

 

010204 修正辦公室使用空間之規範，應現行之規定係以人數

為計算方式，尚未依性別比例設計。 
 

010204 男女警在勤務與辦公場所之配置，應以獨立及實體區

隔的設計為原則。 
 

020108 應該檢討目前厲行的女警一律擔服外勤的政策，對於

有哺育幼兒需要的女警要更有彈性。 
 

針對以上的建議配套措施外，是否還有哪些配套措施是我們所忽略的，而其有助

於建立合理配置男女警勤務與辦公場所之空間配置的做法。請填入下方空格內。 

說明： 

 

 

 

四、文官體制的賦能面向 

請就以下觀察與問題提出您個人的判斷與建議。 

1. 根據「考試院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要領的要求，性別意識培力的辦理單

位為考試院及所屬機關性別平等委員會、人事室、保訓會及國家文官學院。

辦理內容為 (1). 定期辦理性別平等通識教育訓練，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專題

演講，全員訓練也配合將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列入課程。(2). 保訓會除於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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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訓練，增列性別平等基礎課程外，另開辦性別平等工具與實例運用

之進階研習課程，提供院部會內部教育訓練，培養院部會性別影響評估種子

人員。然觀察考試院性別平等專區中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目前僅有兩項，分

別是，101 年一場次及 102 年一場次。 

在第一輪德菲結果經複選題分析後，次數分配整理如下表所示： 

性別主流化推動課程 次數 百分比 

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

知 

10 23.8 

性別主流化課程 7 16.7 

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 6 14.3 

性別影響評估講習 7 16.7 

性別預算的認知 4 9.5 

以上皆需要 8 19.0 

毋須再加強哪一方面的課程訓練 0 0 

在檢視過其他學者專家所提的意見後，請您再次針對原七個選項，就目前考試院

及所屬部會中有關性別主流化推動的訓練上，必須在哪些環節再加強上進行選擇？

(複選)選填 7 者，煩請您直接填入之所以不需要再新增加強課程的原因。 

 1. 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 

 2. 性別主流化課程 

 3. 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 

 4. 性別影響評估講習 

 5. 性別預算的認知 

 6. 以上皆需要 

 7. 毋須再加強哪一方面的課程訓練 

說明： 

 

 

 

 

2. 您是否贊成機關在任用人員時，將上過「性別意識課程」等相關課程，作為

任用時的加分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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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2.286 1.102 33.3 19.0 33.3 14.3 0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作為擔任特別注重性別意識職位

時加分之用。 
1. 性別意識課程應該是基本的，甚至

核心的課程，故每一個公務員都要

上此類課程。 

2. 是否上過課程與任用專業並無太

大關係，個人認為無須成為加分要

項。 

3. 無法判斷學習成效。 

4. 不必過分強調性別意識，只要一般

的公平、公正、平等觀念即可。 

5. 不贊成的原因係在於每位同仁能

上性別意識課程的機會並不均

等，應將該課程導入平時的訓練(如
公務員終身學習等)為宜。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3. 請問就警察在職訓練方面，警政單位可以如何來推動友善職場的性別教育？

藉以降低性別隔離之現象。 

針對第一輪德菲結果，學者專家中針對如何推動友善職場的性別教育，本研究將

各專家學者的意見整理如下表所示，請您針對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的觀點表示贊

同程度。(「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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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 建議 贊成程度 

020101 依能力分工非依性別分工。  

020102 

010204 

020202 

應加強高階警官的性別教育，以改變其觀念與認知。  

020201 落實勤務兩性共同承擔，不應有男外勤女內勤之要求

或期望(招生簡章中就要清楚說明)，一樣權利一樣義

務。 

 

010105 

010204 

在學科常年訓練中，加入性別教育課程。  

010202 讓警察人員了解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區別，

從而使男女員警同人相互尊重，人格是相同，職場勤

務安排平等尊重勤務分配。 

 

020107 警察職場中的性別隔離現象仍受到社會性別刻板印

象的影響而存在，不當一昧要求女性融入、適應既存

的組織規範與文化，而應趁此檢討有無改善空間，故

女性加入警察職務後，所謂適任與否的標準應要重新

檢視。 

 

針對以上的建議配套措施外，是否還有哪些措施是我們所忽略的，而其有助於推

動友善職場的性別教育的做法。請填入下方空格內。 

說明： 

 

 

 

 

伍、文官體制的機制面向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明白規定，所有的決策機制與公共參與的機會，皆應至少達到

「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因此，今年馬總統亦明令，在政府

機關各委員會成員達到此一性別比例後，應查核政府捐助的基金會董監事席次，

是否也符合三分之一的性別比例要求。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觀察，就您的經驗

與判斷，委員會在這樣的代表性要求下是否有助於委員會的運作成效。 

1. 您認為目前要求政府各項委員會包括考績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中，皆應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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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各公務機關是否應予配

合？ 

針對以上分析觀點的贊成與否程度，第一輪的德菲結果如下所示： 

平均數 標準差 
贊成百分比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普通 贊成 非常贊成 
4.238 1.179 4.8 9.5 0 28.6 57.1 

贊成與否的論據說明： 

贊成者論據 不贊成者論據 

1.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至少可以反映

不同性別的經驗與需求。 

2. 性別比例均等，可以避免錯誤的判

斷。 

1. 委員會決定往往是委員每人內心

的公平、公正才是所期待的目標。 

2. 應依委員會的性質、功能、專業，

而不是依性別考慮，勉強湊足三分

之一的性別委員，反而有害委員會

的運作。 

請就第一輪徳菲結果，以及對於本研究初步分析觀點贊成與否的論據整理，據以

填答您第二次對於本研究分析觀點的贊同程度：(請圈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由： 

 

 

 

2. 您認為進入委員會之後委員的議事，倘若以「性別」為區分進行觀察，應以

何種指標衡量其表現？ 

在第一輪德菲結果經複選題分析後，次數分配整理如下表所示： 

衡量指標 次數 百分比 

開會出席率 12 24.5 

發言數 8 16.3 

是否具備專業知識 18 36.7 

提案率 9 18.4 

其他 2 4.1 

在檢視過其他學者專家所提的意見後，請您再次針對原五個選項進行選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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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 

 開會出席率  發言數  是否具備專業知識 

 提案率  其他  

 

 

3. 您認為還有哪些做法，可以增加不同性別者公平參與組織決策機制，並藉此

達到「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政策目標。請將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

中。 

針對第一輪德菲結果，學者專家中針對如何推動友善職場的性別教育，本研究將

各專家學者的意見整理如下表所示，請您針對其他學者專家所提出的觀點表示贊

同程度。(「0」分表示非常不贊成，「10」分表示非常贊成)。 

專家學者 建議 贊成程度 

 應多加強教育訓練，宣導軟性作為，逐步改變文化，

不宜急功近利，硬性規定，以免造成性別對立。 
 

 1、各委員會當然委員之層級，可稍加改變。EX：原

要求首長為當然委員的可改為主秘或專委以上之高

階主管，以增加符合資格的女性人數。2、外聘委員，

可請推薦單位至少推薦一男一女，讓首長勾選時可考

量 1/3 的性別要求。 

 

 比例制度要年年確認，持續監督，不到的罰首長，全

體人員不得晉薪。 
 

 不要太強調性別差異，太強調任何依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一是極為落伍的觀念，要強調如何有效達成委員會

設置的目的。有能力的女性不以女性獲得保障，而是

以實際的功能與績效獲得肯定，很多女強人看不起某

些過於強調性別保障的規定，越保障反而害了女性員

工，反而越弱。 

 

 現有職場中女性參與組織決策的人數較少，但在推動

性別平等的過程中，已能慢慢見到成果，開始時僅能

以法令規範保障，落實要求培養少數性別能參與決策

的人員；另傳統對女性只能主內的看法要推動改變。 

 

   



  附錄六 

219 
 

針對以上的建議配套措施外，是否還有哪些措施是我們所忽略的，而其有助於推

動友善職場的性別教育的做法。請填入下方空格內。 

說明： 

 

 

 

~問卷結束~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及大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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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性別聯絡人調查問卷 

 

「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研究 
 

 

委託單位：考試院 

 
 
親愛的公務先進，您好！ 
本研究為考試院委託張瓊玲副教授所執行的「文官體制性別平等」之

研究。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評估文官體制中性別平等的情況，及政策

上未來改進之道。第一階段已透過德菲法的方式蒐集多位學者專家及

實務界人士對於性別政策上的建議；第二階段則是根據德菲問卷結果，

據以研擬施測問卷，並以行政院各部會性別聯絡人為問卷施測對象，

由各部會最瞭解性別平等政策的實務同仁，評估現階段各部會的性別

平等成效，以及所認為可行的政策建議。感謝您願意接受本研究團隊

的訪問，您所做的答覆僅供本研究之參考，絕對不會外流或另作他用，

請您放心填寫問卷。研究團隊也懇請您將填答完的問卷於十一月十二

日前回傳。最後，再次感謝您的配合與協助，敬請撥冗填答。 
謝謝您！ 

 
  
 計畫主持人張瓊玲副教授 
 敬上 
 

 

 

 

行政院、考試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主持人：張瓊玲副教授 

e-mail：linyif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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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由此開始-- 

壹、以下是有關於性別平等成效的一些問題，請依照您的個

人經驗回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圈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之間被要求的工作進度，

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1 2 3 4 5 6 

2.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之間被要求的工作負荷，

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1 2 3 4 5 6 

3.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成員間在工作上所負擔的責

任，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公。 
1 2 3 4 5 6 

4.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制定工作相關決策時

(包括工作指派、工作要求等)，不會因性別差異而

有不同。 
1 2 3 4 5 6 

5.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做工作相關決策前(包
括工作指派、工作要求等)在傾聽所屬員工的意見

方面，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1 2 3 4 5 6 

6.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會指示所屬，蒐集相關性

別統計資訊，再制定工作相關決策(包括工作指

派、工作要求等)。 
1 2 3 4 5 6 

7.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在指派所屬成員的工作及

要求方面，如需提供可被所屬成員接受的理由時，

不會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 
1 2 3 4 5 6 

8.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主管對與所屬成員所作的工作

指派或要求時，會有清楚的說明，不會因性別差異

而有不同。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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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組織成員在言語、玩笑以及對

話的使用上，會注意到對性別歧視的影響。 
1 2 3 4 5 6 

 
 

貳、下述係人事制度上促進性別平等的改進措施，請依照您

的想法進行圈選： 
 
一、考選方面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0. 您認為對於正額及增額錄取的公務人員，不論其訓

練期滿或在訓練期間，均應保障其不因患有疾病、

懷孕、生產或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所

導致的錄取資格喪失。 

1 2 3 4 5 6 

11. 您認為公務人員考試應將男性須服畢兵役的限

制，放寬納入核准免服兵役以及現正服役(法定役

期未屆滿)者也得報考。 
1 2 3 4 5 6 

12. 對於公務人員考選法制上，您認為還有哪些改進措施可以促進兩

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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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銓敘方面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3. 您認為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

經機關核准得留職停薪，應擴及於尚未取得實授

者。 
1 2 3 4 5 6 

14. 您認為公務人員因育嬰、懷孕、侍親經機關核准留

職停薪者，不應影響其升遷。 
1 2 3 4 5 6 

15. 您認為機關組織應落實不同各種不同性別人口需

求的假別(家庭照顧假、生理假、陪產假、產假等)，
否則要受罰。 

1 2 3 4 5 6 

16. 對於公務人員保險法，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

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由政府

擔負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保費。 
      

17. 對於公務人員銓敘法制上，您認為還有哪些改進措施可以促進兩

性平等？ 

 
 
 

 
三、管理方面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8. 您認為機關組織的育嬰假期限應改為兩年，而必要

時得延長一年，且育嬰留職期可以併入公務員退休

年資。 
1 2 3 4 5 6 

19. 您認為女性同仁的「產假薪資」的生育補助由兩個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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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提高至三個月，而薪資給付亦由政府共同負擔。 

20. 您認為育嬰津貼應由現行的本俸 60%改為本俸與

其他加給總計的 60%。 
1 2 3 4 5 6 

21. 在您的工作場域中，您認為主管會注意到女性的家

庭照顧責任，並是重視職場友善方案的設計與執

行，包括彈性工時、彈性工作場域等種類。。 
1 2 3 4 5 6 

22. 為使加班同仁能有一個安心的工作環境，機關組織

應輔助辦公場所所在的社區，提供有品質且平價的

托育服務，及學童課後照顧服務。 
1 2 3 4 5 6 

23. 過去三年來，您認為機關組織中女性的工作環境有

大幅的進步。 
1 2 3 4 5 6 

24. 機關組織內部的高階管理者多已具備有性別敏感

度。 
1 2 3 4 5 6 

25. 您認為機關組織在公共空間的規劃設計上，已注意

到不同性別者的差異使用需要。 
1 2 3 4 5 6 

26. 對於公務人員人事政策上的執行與應用，您認為還有哪些改進措

施可以促進兩性平等？ 

 
 
 

 
四、賦能方面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7. 您認為機關組織在任用人員時，應將上過性別意識

等相關課程者，作為任用時的加分要項。 
1 2 3 4 5 6 

 
28. 在您的工作場域，就目前有關性別主流化推動的訓練上，您認為

必須強化哪些面向？(複選)選填 7 者，煩請您直接填入之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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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新增加強課程的原因。 

 1. CEDAW 公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認知 
 2. 性別主流化課程 
 3. 性別統計與分析能力訓練 
 4. 性別影響評估講習 
 5. 性別預算的認知 
 6. 以上皆需要 
 7. 毋須再加強哪一方面的課程訓練 
說明： 

 
 
 

29. 對於促進公務人員更具性別平等觀點的訓練上，您認為還有哪些

改進措施可以促進訓練成效？ 

 
 
 

 
五、機制方面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0. 您機關組織內部的各項委員會多已考慮到「任一性

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性別比例要求。 
1 2 3 4 5 6 

31. 您認為還有哪些做法，可以增加不同性別者公平參與組織決策機

制，並藉此達到「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政策目標。請將

您的想法填入下方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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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下為關於您的幾個問題，請根據實際狀況在下列適當

□打勾： 
 
32. 您的性別 

□1. 男 □2. 女 

 
33. 您的年齡 

□1. 20-29 歲 □2. 30-39 歲 □ 3. 40-49 歲 

□ 4. 50-59 歲 □ 5. 60 歲以上  

 
34. 您的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已婚  

 
35. 您的育兒情況 

□1. 曾育兒(包括目前) □2. 未曾育兒  

 
36. 您的教育程度 

□1. 高中(職)以下 □2. 專科 □ 3. 大學 

□ 4. 研究所以上   

 
37. 您的服務年資 

□1. 五年(含)以下 □2. 6-10 年 □ 3. 11-15 年 

□ 4. 16-20 年 □ 5. 21 年(含)以上  

 
38. 您的職務 

□1. 主管人員 □2. 非主管人員  

 
39. 您的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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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任 □2. 薦任 □ 3. 簡任 

 
40. 請問您所屬的部會 

                  
 

~問卷結束~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及大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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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深度訪談 

日期：102年 11月 7日(四) 上午 9時 30分至 11 時 30分 

主持人：張瓊玲 

訪談對象：考試院簡任文官(參事) 

記錄人：李逸涵 

 

(一) 以性別主流化的觀點出發，並以警察的特考制度為例，應如何

修正，方體現性別平等的目標？  

參事：根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條，「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

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之計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

係屬霸王條款。若將性別視是身分的一種，則現行警察考試下，

男女不同標準與此條款牴觸。若欲依照霸王條款，可考慮採取下

列二種方式：一、男女訂定一樣門檻，有達到即可過關，如 1600

公尺於 500秒內完成即達到目標，一律以 80分計算。二、計算

成績，如 500秒內完成者 80分、450秒內完成者 90分，然此方

法尚須決定男女的測驗成績實質平等，而非齊頭式的實質平等，

故比較憲法與公務人員考試法的霸王條款後，將發現霸王條款與

憲法牴觸。故建議修正此一霸王條款，將其條文內容解釋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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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包括男女」，將可解決性別平等與差異對待的矛盾之處。 

 (二) 同時考量性別平等與職場現實，則在測驗項目中，男女是否該

採用相同標準？ 

參事：男女採用相同標準的疑慮主要在於女生錄取率將大幅降低，對

女生是實質的不平等。而若男女採用不同標準，則可能產生未來

女警過多，維護治安運作困難的職場現實面。因此，考慮是否男

女採行相同標準時，必須先思考警察的核心職能以及心理狀態此

二方面。以核心職能而論，需探討警察所需之專長特質為何，例

如肌耐力與爆發力孰輕孰重之疑問。若追捕犯人需要爆發力，則

現行 1600公尺的耐力測驗項目將與職場現實脫鉤，必須修改考

試項目。而就心理狀態而言，則需考量女生是否適應警察工作，

若錄取的女警中，有高比例因無法適應職場環境而離職，將折損

警察人數、亦耗費人事訓練之成本。 

  就體能測驗的標準而言，建議入門考試考核心職能的爆發力，

且因與先天素質較為相關，男女採用相同標準。肌耐力較有可能

透過後天訓練進步，則於訓練期間考核，並且男女使用不同標準。

因考量到入門考試已經篩選淘汰多數人，期間訓練考核的人數影

響牽動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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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考慮工作之核心職能與心理狀態，則淘汰時機應偏重在入門

考試或是期間訓練？ 

參事：有關現在的入門考試，筆試與體能測驗各刷掉多少比例的男女

考生，可另行查閱資料。就體能測驗的項目而言，建議入學考試

只考必要且無法輕易進步的項目，其餘項目留到期間訓練再進行

考核與淘汰。也就是以「訓練期間的表現較入門考試的表現更為

重要」為原則。需附帶考量的是， 入門考試需增額以配合期間

訓練淘汰人的額度空間，在人事成本的預算考量下，公費機制可

能因此也需要跟著改變。 

 

(四) 現行警察特考的雙軌制度是否有必要保留？ 

參事：似有保留之必要，設立警察學校的優點主要有二，一、公費的

專門學校對窮學生有利，促進階級流動。二、專門學校的訓練強

調服從，心理素質較一般外軌考取的警察為佳。若考試制度影響

教育制度，其牽動影響層面將十分巨大。 

 

(五) 若外軌人數增加，是否會壓縮內軌人數？甚至內軌制度因而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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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內軌有其存在之必要性，不論外軌人數增加幅度為何，其首要

目標在於不能消滅內軌。現行的外軌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其考試

方法難以辨別程度，因為應考與錄取人數都太多，考試難以細緻

篩選，致使錄取許多不適任者，就業後的離職率遠較內軌為高。

因此建議外軌拉長到訓練期間再進行淘汰。與其訓練完一個人成

為警察後，其因不適任而離職，不如在訓練期間先淘汰。就算入

學時需多招收名額，而增加公費支出長期來看，評估起來仍屬利

多。建議外軌於訓練期間建立「觀察、評鑑、淘汰」的機制。 

 

(六) 所以，以性別主流化的觀點而言，您認為考試制度上應將性別

意識放置於形式平等或實質平等？ 

參事：我認為應參閱大法官解釋，而目前的走向是以實質平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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